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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减少对煤炭的依赖，中国制定了宏伟的天
然气发展目标，即到2015年其天然气消费比例在2011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天
然气广阔的发展前景，有利于在中期出现大量的气体供应源，包括国内生产
和进口、常规和非常规气体的开发。但是挑战依然存在，尤其体现在定价、
制度和监管方面。虽然中国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但是现阶段其面
临的诸多问题也是许多IEA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困难。此报告着重阐述了中国
在提高天然气消费比例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关键挑战，并详细地研究了IEA
国家的相关经验，尤其是英国、荷兰、欧盟以及美国。同时在报告的初步建
议中也提出了如何将其他国家的经验运用于现阶段的中国。报告的目的是为
中国天然气市场改革的各相关利益方提供有效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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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

国际能源署是一个自治机构，创立于1974年11月。其在过去和现在都具有两重使 
命：通过对石油供应的实际中断做出集体响应来促进其成员国的能源安全；为其28 
个成员国及其他国家提供确保可靠、廉价的清洁能源供应方法的权威研究和分析。 国
际能源署在其成员国之间开展全面的能源合作计划，每个成员国都有义务持有相当于

其90天净进口的石油库存。国际能源署的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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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政府计划在十二五期间（2011 年至 2015 年）将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翻一

番，到 2015 年天然气消费量将达到 2,600 亿立方米，为 2011 年天然气消费水平的两倍。这

样一个目标具有一定的雄心壮志，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有能力从各个可能的来源吸引到充足的供

应，不仅包括国内的天然气生产，还包括进口液化天然气（LNG）以及管道输送天然气。这要

求所有的供应源都按照目标水平输送天然气，凭借这一点，进口气主要依靠长期合同约束，按

照合同所约定的水平将天然气及时输送过来。

这些快速增加的天然气消耗量目标既不是新目标，也不是与这些目标相关的挑战。但是自

从中国 2011 年的天然气消耗量提升到 2000 年消费水平的四倍之后，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变得

愈来愈明确。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天然气消费国，在 2011 年达到 1300 亿立方米，而中国

2011 至 2015 的天然气消耗量预计会翻番，这意味着其消耗量十分庞大。中国的天然气消耗量

超过了任何一个除美国以外的 OECD 国家，且可以预见其天然气消耗量是世界上天然气消耗增

长最快的。早在 2002 年，中国就已经着眼于在十年内将一次能源构成中天然气的份额翻番。

2011 年，中国计划在五年内做同样的事情，根据 CNPC 的预测，中国天然气年消耗量有可能

在 2020 年达到 3500 亿立方米。国际能源署（IEA）于 2002 年出版一份中国研究——《发展

中的中国天然气市场》（IEA，2002）时，中国还是一个自我供应充足的国家，当时已经计划

通过长距离管道将远在中国西部（塔里木盆地）的天然气输送到沿海地区，同时计划设立新的

接收站进口 LNG（见图 1 至图 3）。从那时起，中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天然气进口国，其管道

与 LNG 进口量占到了需求量的四分之一，远离需求中心的本国区域生产的天然气产量也不断增

加。预计这一趋势会加快步伐，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之一。

最近天然气供应端出现了新的发展，中国天然气需求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容易实

现：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具有史无前例的可用性。最近，资源评估显示中国拥有丰富的常规天然

气资源，甚至拥有更多的非常规资源。技术、定价和基础设施是将天然气市场化的主要因素，

而并非资源可用性。国家规划需要将这些资源，及时开发从而满足中国的天然气需求，尤其是

页岩气的开发。

由于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能源结构的多样化，以及日益增长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

方面的国际贸易这些因素，使中国的天然气领域以及对其面临的相关挑战不能脱离全球天然气

市场对其进行孤立的分析。在国内，为提高能源效率和保护环境，不能将天然气市场与其他的

能源市场分开进行独立观察，或脱离政策和机制。更廉价的替代燃料尤其是煤炭是可用的，虽

然现在煤炭的开采成本高于以往，而且中国已成为一个煤炭净进口国。煤炭依然是天然气的主

要竞争产品，尤其是在发电领域以及工业中。目前，如何抑制煤炭需求量的增长从而减轻空气

污染问题并提高大城市中的空气质量一直都是非常紧迫的问题，而天然气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

决方案。此外，全球能源市场逐步发展，而进口依赖度提高意味着中国的天然气市场无法孤立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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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具有双重目标：准确地了解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从而实现 2015 年天然气消耗量

翻一番，并就 OECD 国家在天然气市场自由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将他们的经验应用

到中国提供建议。其主要目的是将从这些相对成熟的天然气市场所吸取的、可能会对中国的政

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实用性见解的经验告知中国的利益相关方、政府机构、地方政府以及天然气

企业。其目的并不是就中国何时以及如何解决具体问题给出详细的方案，但如果中国利益相关

方对进一步分析和建议表示出兴趣的话，这一点可在后续项目中进行。

OECD 经验中得出的一些观点可能会对中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些观点概括如下。

OECD 经验对中国是有用的

尽管中国现状具有其独特之处，但 OECD 国家天然气市场和制度的某些经验对中国政策的

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需要具备地区适用性。本报告中所阐述的 OECD 国家与中国具有

一些共性：受管制的定价体制，而这一机制已经证明对于增加国内供应并不适用（例如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美国）；荷兰《小型油气田政策》中指出的需要增加国内供应的特定部分；许多欧洲

国家实行的基础设施的开发，除了用于进口以外，还用于将天然气进行传输、储存并配送给终端

用户。许多欧洲国家在整个天然气价值链中都有着纵向一体化的天然气企业，这些企业在一些必

要领域如传输、进口或国内生产方面都具有垄断性或具有优势性的地位。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

的天然气市场自由化也与电力市场自由化同时进行。许多 OECD 国家希望能逐渐向市场定价迈进，

尽管只有英国和美国的天然气市场实现了这个过程，而许多 OECD 欧洲国家依然处于这一过程之

中。 

市场发展的阶段与改革时间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将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些国家在天然气产业改革初期，将发展阶段和时间的选择

纳入考虑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即便是 OECD 国家之间也不是统一的行动。尽管在过去的十年

内中国需求量大幅增长，与全球天然气市场的相互联系也日益频繁，但中国的天然气市场还相

对年轻，在近十年才建立起来。相比之下，在此研究中评估过的许多 OECD 国家在开始进行天

然气市场自由化之前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天然气产业，在拥有相对较大的天然气市场 1 方面，英

国与西班牙显然是例外，在他们天然气市场发展早期进行市场自由化时的情况可能是与中国的

情况最接近的。英国于 1986 年对其天然气市场进行自由化改革且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进一步推

进其发展，而 70 年代初才开始发展的英国天然气市场在改革时仅有约 15 年的历史。从挪威进

口天然气也仅兴起于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应用于发电领域的天然气并未迅猛发展，实际上

是与市场自由化（发电领域中的天然气需求量由 1990 年的 10 亿立方米增加到 2000 年的 300

亿立方米）同时出现的。西班牙同样在本世纪实行天然气市场自由化期间见证了其天然气发电

的发展。这两个国家同样也在其天然气市场自由化期间见证了其天然气需求量翻番的情况。

许多 OECD 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向终端用户供气的天然气传输与配送的基础设施，这

些基础设施都已大部分或全部进行了摊销。如今中国的输配网络比较有限，仍处于不断扩展阶段。

 
1

其他较小的市场，例如希腊和葡萄牙，在其开始天然气市场自由化时也处于相对早期，其市场自由化主要是由欧洲指令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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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方向指导与长期目标设定方面必不可少

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是必须的。中国对天然气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和如何使其符合整个能源

结构需要有一个清晰的展望。OECD 国家的经验显示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天然气法，或替代性地

制定了带有天然气章节的能源法。天然气发展取得进步的多少取决于监管法律的发布情况。为

上游参与者提供确定性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点对确保供应的增长也是必须的。为了鼓励整个价

值链有效且及时的投资，天然气需要一个清晰的法律框架，尤其是关于基础设施方面。

大多数 OECD 国家都已将处理能源事务的独立监管机构落实到位。如果上游产量很大，该

监管机构能够对上游和下游进行区分，例如在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DECC）对海上石油

和天然气生产进行监管，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Ofgem）负责对下游电力和天然气市场进

行监督。由于中国有着相当大的产量，配有两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的英国式方案是有优势的。

中国需要清楚地指定不同政府实体之间的责任，而不是将天然气领域的职责分割给不同的

部门和机构。

政府也应致力于限制“三大”国家石油企业（NOCs）（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Sinopec）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在制定方针决策中

的影响。尤其是，负责上下游活动的国家监管机构或任何形式的政府部门不应受到三大 NOCs

的干扰。这意味着，例如关键负责人不应在中国企业中拥有任何职位或经济利益。在制定新监

管制度的过程中，应当咨询所有利益相关方（不仅仅是三大企业）的意见。

此外，由于存在着许多矛盾冲突，例如煤层气和煤炭矿业权的矛盾，中国需要理清中央与

地方的关系。该问题在能源范围之外进展顺利，并且在 OECD 国家方面无经验可循；但是由于

该问题对能源开发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应当对其进行充分认识并加以解决。

自由化与贸易枢纽中心的发展过程很漫长

即使是美国和英国这样的成功案例，他们的市场自由化也经历了十到二十年的时间才走向

完全成熟。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属于市场自由化的先驱国家，其他国家学习他们改革经验有望

加速完成市场改革，但是这一过程依然要耗费数年时间才能完成。即便是欧洲国家能从英国和

美国的经验中获益，市场自由化与贸易枢纽中心的成熟依然尚需时日。

相比之下，许多 OECD 欧洲国家的市场自由化与贸易枢纽中心依然处于发展过程中。一些

OECD 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或土耳其的天然气产业已经建立了数十年，但是离天然气市场自

由化依然还有不少的路要走。除了市场发展阶段这方面的情况之外，来自 OECD 国家的经验表

明，自由化通常需要经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可量化的成果。

明确天然气市场定价所期望的是什么

通常认为价格是中国天然气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国有一套整体监管方案，生产和管

道费用方面采用成本加成法，这一点类似于美国在自由化前期的情况。随着需要生产新的（且

可能更昂贵）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以及更昂贵的天然气进口进入中国的天然气市场，许多问题因

此出现。随着 LNG 进口的日益增长，中国越来越容易受到全球天然气市场波动的影响，且廉价

的国内天然气产品与昂贵的现货 LNG 交易之间的价差变得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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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迫切需要鼓励终端用户市场来加快对天然气价格的改革。尽管如此，必须承认一些中

国的用户正在以相对高额的天然气价格（介于 12-25 美元每百万英热单位）支付费用，与其他

非 OECD 国家和美国相比尤其明显。

然而，不同等级的客户之间进行交叉补贴的问题非常明显。事实上，在多数 OECD 国家，

由于要在采购和传输成本上反映配送和储存成本，民用天然气价格通常要比其他领域的天然气

价格要高，这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在中国用于公共服务的工业天然气价格是最高的。值得一提

的是低通货膨胀时期实际上是推进天然气定价改革的最佳时机，此时可将天然气定价改革转化

到价格上涨中去。改革的同时也应注意在接受更高价格的能力方面所存在的地区差异。

中国政府应有自己的观点，是希望保持基于可替代燃料价格挂钩的市场方法，还是通过对

上海枢纽中心已有的经验进行继续推广和发展从而逐步向枢纽中心定价机制迈进。事实上，定

价问题不仅事关价格水平，也与结构有关，从而使得天然气价格能适当地状况，促进生产、进

口以及对天然气基础设施的不同组件的使用。受监管的成本加成法未能在上游发展和需求量回

应方面发出适当的市场信号。许多利益相关方提到采用市场导向法进行天然气定价，但这一点

需要进一步澄清。定价改革已经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在广东和广西省进行了试

点调查，并计划向其他省进行推广。这一改革采取了基于油价挂钩的净回值计价法，类似于许

多 OECD 欧洲国家所采用的方法。这是方法论上的进步，但是未能将天然气在发电领域真正的

竞争对手煤炭而非石油考虑进去。试点改革进行的地区已经在为高额的天然气价格支付费用了。

即便是使用了其他类型的挂钩（既反映了实际上与天然气进行竞争的燃料，也反映了地区

差异），该试点改革将中国置于更加市场导向化的道路，而不一定要采取建立现货市场这一更

有野心的方式。已经有了初步的尝试去创建主要基于 LNG 进口的上海贸易枢纽中心。由于该贸

易枢纽中心原本设定用于电力调峰需要，因此初期的枢纽中心接收了 2012 年夏季的覆盖范围，

但是交易数量微不足道且参与者的数量有限。

建立现货市场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此处中国政府需要采取其它的措施，其中包括制度上

的更改，例如解除批发价格管制、将运输和市场活动分离开来以及允许大型客户自由选择供应商。

现货市场的结构要求包括足够的管网容量和透明的准入、大型企业的积极参与以便充分拉动投

资。

最后，将天然气市场向大量的天然气用户开放并使他们能够自由选择供应商以及就自身的

天然气价格可以进行直接谈判，是实现天然气市场自由化的关键步骤。然而，许多 OECD 国家

尚未能对其民用领域的天然气市场实现自由化。

实行部分基础设施的第三方准入

实行管道第三方准入是批发定价改革的必要条件，也会对国内天然气生产及大客户竞争水

平的提高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OECD 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没有有效地实行管道第三方准入的

情况下，通常不能实现改革目标。该经验也说明了，一方面自然垄断（管道方面尤其明显）的

管理和会计核算的有效分离以及另一方面天然气供应和贸易的分离对确保非歧视性的第三方准

入（TPA）及有效监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IEA，1998）。事实上，市场垄断，尤其是使用

管道基础设施方面垄断，阻碍了天然气市场有效的发展。在欧洲，效益并非唯一重要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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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极少的案例中，保障供应所必需的管道基础设施已经获得 20 到 25 年的 TPA 方面的豁免。

相比之下，即便是欧洲指令要求对 LNG 再气化接收站实行第三方准入，获取 LNG 接收站

使用权也不总是会受到监管。事实上，欧洲的许多新接收站已经通过授权获取了部分或全部的

TPA 豁免。在美国，所有新建的 LNG 接收站并不受 TPA 支配。中国希望增强批发市场的竞争

力同时又可能像一些欧洲国家（法国、意大利）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对 LNG 接收站实行有限

的 TPA 来加强供应保障。

考虑到民用天然气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中国需要尽快发展天然气存储设施。OECD 国家对

储存设施的监管非常不同，范围涉及监管型、协商型或混合型准入，同时还有一些来自监管机

构的监督。储备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在哪些参与者使用存储设施以及为他们提供的产品类

型有哪些。很明显，如果中国希望对 LNG 或储存设施实行 TPA，则实施管道 TPA 是前提条件。 

上游领域的开放

考虑到中国在致密天然气、煤层气和页岩气方面有着大量的资源，此外还有常规天然气的

资源，上游领域现在以及将来都是中国天然气供应的主要来源。考虑到许多国家都只有少量资

源，无法进行生产，且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拥有相对大量的资源，

上游方面的 OECD 经验是相当多样化的。他们同时也有着非常多样化的产业结构，这些产业结

构也已经向上游领域自由化所迈进的方向进行了演变。

基于 OECD 经验，对上游领域的开放与对批发天然气定价改革以及实施管道 TPA 同等重

要。在上游领域中，由完全受到监管的天然气体制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转变对于美国的天然

气生产发展是个关键驱动。美国体制的另一个优势是不同地区的天然气价格的不同，反映了该

国家的规模之大；他们可以反映地区性供应短缺或过度供应，同时，不管是对生产、传输管道

或储存设施方面都起到驱动作用。

上游监管应防止造成许可证的囤积。在英国和挪威，不遵守合同约定的开发与运营的条款

的企业，将被吊销许可证，然后这些许可证会通过投标再次进行分配。这也意味着要对负责上

游活动的监管机构进行良好的培训，从而使其能够理解 PDOs，尤其针对新型资源如页岩气。

这一点会刺激企业恪守其工作承诺从而保有他们的许可证，而不是通过购买或者无期限持有许

可证避免竞争。

OECD 经验表明，许多国家都已使用了专门的政策，鼓励对边缘地区或更珍贵的资源以及

潜在的成熟地区进行开发。在美国，一项 R&D 计划促进了相关技术的发展，而这种技术使得对

煤层气（CBM）和页岩气的开发成为可能。对页岩气和其他非常规资源的开发使得安全和环境

问题的争议成为焦点。通过相关技术手段和专业技能解决这些争议，同时，通过政府和行业持

续推进、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不断提高执行效果来增强民众的信心。

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同的竞争模式

在解除监管及培育市场环境过程中迈向自由化期间，两种市场模式作为传统垄断（或寡头

垄断）市场结构的替代选项进行运作。“管道与管道竞争”的模式使得两个或更多覆盖同一地

区天然气市场并在其范围内进行竞争的运输公司变得突出。没有进行直接监管时，竞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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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但是由竞争对手进行的新管道施工的威胁可能会有利于对管网价格的限制。例如用于

州际管道的开放期的美国模式，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于事后对价格进行了控制。第

二个方法是批发竞争，基于适当监管的 TPA（见下一点）和运输与市场职能分离，建立竞争从

而为大型终端用户供应天然气。

为基础设施的使用设定适当的费用

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在建设新的进口基础设施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中包括管道以及

LNG 接收站。这就迫切地需要确保新项目能够通过提供资源得到固定的客户支持，而且更重要

的是，使用和开发基础设施的成本应适当的添加到客户的账单里。

由于现在进行的这些项目为管道活动提供的收益太高，对其他活动进行了交叉补贴且会成

为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进入障碍，因此应特别留意新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尤其是长距离管道）

给出的内部收益率。成本监管必须公平透明，并涵盖所有成本。可由监管机构以透明的方式针

对具体的管道设定单独的收益率。

特别是对管道基础设施的投资仍保持着自然垄断，因此需要管制成本。事先的成本批准、

合理的收益率以及用于管网投资的适当确定的折旧期，这些已经被证明是保证成本稳定的有用

工具，用来确保价值链上部分成本的稳定性、经济性和长期投资安全性。成本批准体系应能够

完全反映成本、透明且具有商议性从而确保完整的市场洞察力和投资吸引力。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内的州际管道的投资主要是在开放期间完成的，并由不同区域之间

的定价差进行驱动。这种投资通常由私营企业完成，通过与长期的管网能力配置的捆绑来吸引

长期投资使私企建设管网成为可能。如有要求，监管可以事后采取措施对投诉进行处理。

用监管成本来决定系统使用的费用，这一点会随着客户群体和反映特定成本关系的使用时

间的变化而变化。应避免对价值链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进行交叉补贴，因为这会对潜在的新的

市场竞争者和竞争力造成歧视效应。

OECD 国家中对新建 LNG 接收站的投资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案，不管是新的产能需求和

监管规划化的集中方案，还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方案（企业根据对市场需求和监管的评估采取

FID），通常都会免除 TPA，但在 LNG 接收站使用方面面临着更高的风险。这两种方案会影响

到投资企业的类型、商业模式和对接收站的使用。

考虑到中国对灵活性的需求，开发地下储存设施的成本应充分地转移给终端用户。准入类

型是监管型还是协商型，或是否应在一定时期内给予 TPA 豁免，都应由政府决定，同样，储存

容量使用权和最低储存要求方面的具体条件也应由政府决定。每个储存运营商都应就使用储存

设施的条件给出透明信息。

透明度是关键

透明度和数据可用性是给予市场参与者信心的关键。这包括现货市场形成时的定价透明度，

管网准入的条款和条件的可用性透明度，甚至有可能涉及到 LNG 接收站和储存设施的透明度。

这也是防止出现运输商之间的歧视、鼓励准入和竞争以及确保产业的有效运营方面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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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1 ·中国行政区域图

Source: 国际能源署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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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2 ·中国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分布图

Source: 国际能源署 , 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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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3·中国天然气基础设施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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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为了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2015 年前国内天然气消耗量大幅增加，中国在未来几年将面

临诸多挑战。预计到 2015 年的天然气需求水平将是 2011 年的两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国内

所有天然气供应来源都是不可或缺的，包括非常规气供应源、以及进口液化天然气（LNG）和

进口管道天然气。提供充足的天然气供应仅仅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天然气需要输送

给最后的终端用户，并在保障天然气供应的同时支持地区发展。因此，这需要对中游和下游部

门进行大量投资。

国际能源署（IEA）与中国研究机构——China5e 进行合作，开展天然气定价项目和监管

改革。

在此项目的第一阶段，通过访问国内外不同利益相关者，获得当前中国天然气市场的最新

概况，并了解以最低成本使用推广天然气供应增长和天然气的主要障碍。此外，在过去十年里，

国际能源署还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从而确定哪些问题已解决，哪些问题尚未

解决及其原因。

在第二阶段，国际能源署调查了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对类似障碍的解决

方法，并认为中国不同于别国的国情，在采用别国的经验时要适应当地的情况。此外，大部分

OECD 国家在对天然气市场实施自由化的过程中已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天然气市场。各国优先考

虑的问题也有很大差异：中国把能源多样化和减少对煤炭的依赖作为目标，正如它为了给不断

发展的经济提供动力寻找各种稳定的能源供应所做的努力。而在 OECD 国家，能源需求比较稳

定，所以重心是通过自由化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价格，并促进竞争。

与此同时，来自不同机构和公司的五名中国代表考察了欧洲，从而让他们对欧洲各国的监

管和定价环境有更好的理解。并且，希望通过对管道和天然气储备的法规及收费、国家竞争和

竞争挑战的状况、天然气供应保障、基础设施投资和规划等问题交换意见并形成各自的见解，

从而帮助其能以相对合理的天然气价格加快中国天然气的需求，并保障供应。

创建有国家特色的市场架构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并不适用以描述性为主的研究方法。因此，

本文主要分析有关当前天然气市场发展情况的热点话题，从而为利益相关者（尤其是监管人员）

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虽然许多读者对中国目前天然气市场和监管环境的深入分析非常感兴趣，

但这个问题本身相当复杂，而且不在本次研究报告涉及的范围和目的之内。在下一章，我们会

重点分析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可解决的中国现阶段存在问题。在本文的最后一章，结合中国现阶

段天然气发展现状并借鉴国际的相关经验，提出促进中国天然气发展的初步建议，但这还只是

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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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国天然气市场定价和监管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

关键信息

·中国计划将天然气消费量从 2011 年的 1300 亿立方米提升到 2015 年的 2600 亿立方米。
此发展目标不仅在气源供应方面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挑战，同时，在定价方面也颇具挑战。

·到目前为止，与其他相关方面相比，天然气定价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对价格
昂贵的进口气的处理、未来非常规气生产刺激作用、以及避免大型用户与居民用户间的交叉补

贴等问题的影响。此外，目前的天然气上游收费和管道收费是按照成本加成法计算，与由终端

用户决定的定价机制需要改变。

·吸引天然气价值链的上游、进口基础设施到中游（管道和存储）的有效投资，对保证天
然气及时安全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天然气行业形成了由三大油气公司控制的寡头垄断型格局。在天然气的价值链上，
其他参与者的角色受到限制。

·天然气行业需要制定一个明确的监管框架，目前不同机构权力互相重叠、中央和地方的
权利矛盾也将会影响监管框架的构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研究院数据显示，在 2011 年，中国天然气需求量达

到 1300 亿立方米（bcm），上升为世界第四大天然气市场。实际上，天然气市场面临的问题

和挑战存在已久，但正因为天然气需求量的激增使得这些问题进一步激化，并且可能会阻碍天

然气需求量的快速增长。“十二五”规划的其中一个目标是天然气占一次能源的比重成倍增长，

这就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善进口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内天然气输配和存储设施，而且，必须

确保足够的供应源，这也就意味着，天然气价格须保持在高位，以此吸引更多的供应商。事实上，

利益相关者对 2015 年将达到的需求水平看法不一，他们认为平均值在 2300 亿方左右。同样的，

他们对如何满足这一需求，尤其是在国内生产、中亚、缅甸进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进口

所占比重方面，也表示了不同见解。其中，国内天然气生产供应包括了非常规供应源。

在过去十年，为强化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市场导向性，中国政府已经从国营企业着手开始

实行改革。但是，这一改革并未解决天然气市场的关键问题，导致出现目标和政策、事业单位

和企业、法规和实施惯例杂糅交错的局面。当前的天然气市场还存在以下问题：市场垄断、基

于成本加成定价方法的多阶段价格管制、中小型企业和外企缺乏基础设施准入、缺乏一个清晰

有效和透明的监管制度，而且监管机构职能分散、责任不清等。

尽管现阶段存在这些问题，但中国已经设法建设了从中亚、缅甸的输气管线以及各种 LNG

资源进口的基础设施。虽然三大石油公司垄断了 LNG 的进口且 CNPC 控制了进口管网的建设，

但进口基础设施也是一个所有权多样化并存的结构。同时，天然气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处于一个

快速发展的阶段，现在的主要挑战就是如何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和如何吸引更多的气源供应

商来满足基础设施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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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和监管方面的挑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定价水平和定价结构；

·对天然气价值链上的生产、进口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网 / 储气库建设方面投资的激励政策；

·由三大公司控制的天然气产业的垄断结构；

·不同机构和中央、地方政府的权力重叠。

相关利益方都希望天然气朝市场化方向发展，但是根据访谈了解到，现在的发展有些事与

愿违，对于一些问题处理主要还由政府决定，如价格、网络所有权及国内天然气生产的竞争。

中国现阶段已经摆脱了纵向一体化的结构，这就像欧洲市场自由化的前期阶段，但很多人对中

国的天然气改革是否有进一步的突破表示怀疑。中国现在还没有进入完全自由化的阶段，处于

自由化和非自由化之间，这将带来一定的风险 - 天然气产业链中的某些重要部分可能发展不足。

定价

许多受访的国内利益相关者认为当前的定价系统是实现中国天然气目标的主要障碍，外国

方面也把它归就为两大主要问题之一（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基础设施的进入门槛）。虽然人们广

泛认为，如果要加大天然气在一次能源组合当中的比重，就必须实行价格改革，但这条路似乎

充满坎坷。定价问题不仅是指天然气的绝对价格（即使终端用户价格与许多非 OECD 国家相比

相对较高），同时也是定价体系的问题。

定价水平

天然气定价水平的问题和多种因素有关，包括进口天然气采购成本的快速增长，国内天然

气和进口天然气价格之间差距拉大，将成本增长转嫁给终端用户以及为使燃气工厂在能源领域

具备竞争力所面临的困难。虽然有些问题不再是新问题，如缺乏以市场为基础的手段，以及民

用天然气管制价格水平偏低，但是在过去的两年里，不同天然气供应源价格的差异已经变得更

加显著。中国的进口依赖程度也日趋加大（2009 年进口的天然气量约为 80 亿立方米，而据估计，

2011 年的进口天然气量高达 310 亿立方米），与此同时，进口 LNG 和管道气的成本也急剧上

升。比如，从 2009 到 2011 年间，进口 LNG 的平均价格差不多翻了两倍，约 8.5 美元 / 百万

英热。尽管这个价格对比日本的进口价格（2011 年平均达到 15 美元 / 百万英热）仍相对较低，

但是不同于日本的是，中国进口商不能把所有额外损失成本转嫁给终端用户。

随着中国进口依赖程度的加大，不同供应源天然气门站价格的价差更为显著，特别是国产

低价天然气与从土库曼斯坦进口的管道天然气以及液化天然气（新合同产品与现货产品）之间

的价差。比如，至 2011 年年底，上海的门站价格预计在 8 美元 / 百万英热（西气东输一线工程

输送的国内天然气）与 13 美元 / 百万英热（土库曼斯坦进口的天然气）之间，而进口 LNG 现

货价格甚至达到 17—18 美元 / 百万英热。

在接下来的四年，随着天然气进口量的增加，价差问题将会进一步加剧。土库曼斯坦进口

天然气在 2010 年只有 40 亿立方米，而到了 2011 年增加到 155 亿立方米（占天然气总需求

量的 12%），并且预计还将持续上升到 400 亿立方米。据称中石油在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进口过

程中已经出现亏损（据新闻报道，单位损失金额为 1 元 /m3，相当于 2011 年损失了 155 亿，

但值得一提的是，CNPC 在土库曼斯坦生产自己的天然气），为此，中央政府出台了退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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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项政策，从 2011 年至 2020 年的 10 年期间，如果天然气进口价格超过批发价，那么可

享受退税待遇。除了管道进口天然气，现货液化天然气的价格也非常高（17 美元 / 百万英热），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石油价格高涨，而另一个原因是福岛核事故导致液化天然气市场紧缩。与此

同时，鉴于项目开发的高成本，LNG 新气源（如预计在 2014—2015 年之间启动的澳大利亚

LNG）的成本也不太可能低（延迟启动可能会使价格进一步抬高）。如果天然气门站价格持续走低，

那么不同供应源间的价差问题还将继续恶化，而且会降低未来天然气进口增长速率。

相比大多数非 OECD 国家来说，中国天然气价格相对较高；比如在中东和非洲的终端用户，

一般支付的价格从 1 美元 / 百万英热到 4 美元 / 百万英热不等。而且对比某些 OECD 国家终端用

户价格，中国的天然气价格也较高，尤其是美国 2011 年的工业用气价格大约在 5 美元 / 百万英热。

一个重要问题是民用终端用户天然气价格更低，而且，为避免高通胀，中央政府通常采取监管措

施会将民用终端用户天然气的价格控制在低位。如表 1 中所示，不仅如此，民用天然气的价格甚

至也低于其他应用领域的天然气价格，尤其是工商业。这是为保护民用天然气消费者的利益而采

取的交叉补贴措施的体现。由于上调住宅天然气价格需要通过在当地举办听证会，所以中央政府

进行改革的某些决策可能无法落实到各地方政府。部分地区的民用天然气价格仍然低于进口价格，

这也导致天然气价值链上出现亏损，运输、输配和储存成本入不敷出。而在许多 OECD 国家的状

况却恰恰相反，民用天然气供暖消费者支付的价格通常要比其他应用领域的消费者高（不包括针

对保护最贫困人群利益采用的特殊社会收费）。不同消费者中的这种交叉补贴现象同样也将影响

对燃料价格的市场反应，而对中国而言，可能对促进工商业天然气的使用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注释：以上价格按照人民币和美元的年度平均汇率从人民币 /m3 转换成美元 / 百万英热。

来源：中国石油研究院，2012

表 1 · 2011 年部分中国城市的终端用户天然气价格

美元 / 百万英热

北京 9.01 12.48 12.48 20.79

上海 10.99 16.22 17.10 20.66

辽宁沈阳 13.80 16.31 16.31 16.31

湖北武汉 10.58 15.39 12.55 19.82

天津 9.67 13.85 13.85 17.36

广西南宁 19.21 25.19 25.19 21.76

安徽合肥 8.78 14.97 10.37 14.97

重庆 7.19 9.58 9.37 19.24

住宅 公共服务 工业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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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购买能力是影响价格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天然气低价销售虽然一方面能够促进消

费，但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其使用效率。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或企业承担了损失。此外，由于

当前的天然气市场是以供给为导向（并且预计在接下来的五年仍然保持现状），因此低价还可

能造成整个行业或发电厂商无法获得天然气供应。由于工业产出降低，这种体制会产生反效果，

并导致公众的不满。行业之间与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在工业和民用天然气行业，天然气

的替代能源是昂贵的石油产品，所以考虑到目前石油价格的水平，有可能会提高天然气价格。

虽然目前消费者总体上可以接受天然气价格上涨，但是工商业领域的天然气价格上涨可能会影

响所有价格的走向，包括必需品如食品等。

最后要说的是，作为影响天然气价格的关键行业，电力行业在该领域中存在天然气与煤炭

之间的竞争。除非出现地区性天然气短缺，否则受到电价调控和上限价格的影响，天然气价格

调高很难予以批准。电力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电力行业对天然气的需求量，满足高

峰时段和弹性供电需求，并且降低煤炭需求增长速率。这就需要确保基础设施和市场灵活化，

以适应需求量的波动。在定价体系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天然气带来的环境效益和弹性效应，并

且在电力行业同步实行价格改革。

定价结构

目前天然气价格体系所采用的是成本加成的方法。除广东和广西两个试点城市外，国内天

然气定价体制都基于以下三个元素考虑，即：

·出厂（井口）价；

·管道运输费；

·终端用户价，包括化肥生产商、工业用户（直接供气）和城市天然气（工业或非工业用气）。

出厂（井口）价由项目开发商制定并由中央政府调控。这个价格主要是根据天然气的生产

成本（井口成本加上提纯费，其中包括融资成本，以及如市政施工费和教育成本费的税费）加

上生产商适当的利润构成的。以此确定出的出厂价为基准价，生产商和买家对于该价格可以协

商的幅度为 10%。使用这种方法，只要成本能够确定，国内生产领域或耗资更高的领域都可以

采用统一的定价方法，但这种方法形成了一个领域一种价格的局面，如果生产领域的数量不断

增加，这种方法会使定价体系的监管变得更加复杂。

管道运输价也是由中央政府制定的。1984 年以前采用的是单一的输气管道价格标准，

1984 年以后，对新的管道制定了新的价格。价格出现差异有三个原因：第一，管道成本（建造

和运营成本）；第二，适当的利润（12% 的内部回报率 [IRR]）；第三，从天然气气源到城市

供气计量站之间的运输距离。因此，运输费用不仅取决于不同的消费地区，也取决于管道的直

径和长度。目前所有管道的 IRR 均采用国家统一标准——12%，比 OECD 规定的平均值略高。

此外，输气管道只有大约 10 年的短暂折旧期，而技术使用寿命多半为 40—60 年，这将进一步

增加管道成本，甚至导致运输成本大幅波动。通过对市场竞争者的采访得知，由于上限价格通

常低于实际的生产和销售成本，因此，为了弥补生产、进口和销售环节的损失，将不可避免的

采用较高的 IRR。这种定价体系非常类似于美国 1954 年到 80 年代早期之间盛行的定价体系，

当时美国也设有天然气井口价格上限和州际管道担保 IRR（大约 12%，参见报告下文中关于美

国天然气定价的章节）。这种交叉补贴水平阻碍了批发市场的发展，因为它通常给主张非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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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开发的综合性公司和 / 或不具备运输能力的供应公司带来了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不

断地从天然气供应联网费用中抽取部分用作补贴，而且在折旧期（14 年）后立即修建新的基础

设施，并将建设资金成本纳入管道输气费的计算；或者对已融资的现有基础设施继续收取费用。

但两种方案都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因为天然气运输网络主要构件的实际寿命接近于 40—60 年，

不断对折旧资产收取费用意味着运输管网运营商给予了庞大的过度补偿。

另外，城市供气计量站的价格不仅取决于天然气的供应，还受天然气最终用途（比如民用、

商业、工业用、或化肥生产用等）的影响。出厂价格和运输价格也会根据天然气的使用用途进

行设定，这也给天然气定价带来了另一层复杂性。目前在广东和广西实施的改革就是要制定不

受天然气气源影响的计量站最高单一价格，以简化整个定价系统。

由于天然运输和存储两者密不可分，而储存成本目前还不能确定，或有可能单独纳入计算，

这很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如新的储存设施必须满足季节性变动要求等。目前所有的天然气储存

设施是作为管道运输系统的辅助设施进行检查、批准和建造的，这种设施的成本列入在管道系

统预算中。目前的机制更倾向于选择已经用于输气设备的公司，而且对以后储气设施发展进行

补贴的公司将十分有利。考虑到中国目前天然气储存能力相对薄弱，应采用恰当的激励手段充

分带动投资。

新定价机制改革

最近开展的试点定价改革（框 1）表明定价体系正逐步从成本加成调控方法向净回值计价

方法改变，而 IEA 早在 2002 年的报告中已经提议使用这种方法。与此同时，NCRC 改革扩展

到上海时，政府和企业对于在上海建立一个依据上海城市供气计量站价格为依据的枢纽中心产

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框 1 · 迈向定价改革？

在过去几年中，人们针对定价问题提出了多种建议方案。其中的一个建议是将目前平均 1.15

元 /m3（4.8 美元 / 百万英热）的出厂价格提高 1.5 元 /m3（6.3 美元 / 百万英热），但是这个建议没

有得到进一步实施。2011 年 12 月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宣布在广东和广西两省实

行定价改革，而这次改革最显著的措施就是将现行以成本加成为主的定价方案改为按净回值方法定

价。目前改革只局限于这两个地区。广东是天然气消费大省，消费量超过 100 亿立方米，而广西的

消费量相对少很多，其需求量不足 10 亿立方米。广东的天然气来自国内近海天然气、LNG 以及从

2011 年底开始通过西气东输二线从土库曼斯坦运来的天然气以及来自相邻各省的 LNG 贸易进口。

在新的定价系统下，城市供气计量站的价格仅为燃油和液化石油气的 60% 和 40%。这反

映了在工业领域和民用领域中天然气的竞争产品分别是燃油和液化石油气，但没有考虑到与煤

炭的竞争。这里所提到的价格指的是上海地区的价格（海关数据），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

这次改革何时才能推广到上海市场。这此改革也考虑到了不同能源的发热差异，并给予了 10%

的折扣，以便推进天然气的使用。这种价格体系计划在最初阶段逐年调高天然气价格，然后逐

步推进到季度调整。虽然短期内，不会导致天然气价格的上升（目前这两个省的天然气价格已

处于全国较高水平），但是预计到初次价格调整时最终会带来价格的提升。此外，行业的垄断

活动也应继续受到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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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革还提出了许多问题：多久以后改革才能推广到其他的地区，多久以后才能实现季

度价格调整，调控价格达到多高才能达到预期的供方运输和竞争要求。某些问题可以在 2012

年 7 月公布的方案中找到答案，该方案中提出将改革推广到上海和四川，这两个地方自 2013

年起将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

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开放出厂价格，并推行非传统天然气市场定价机制。这意味着只有国内

天然气需求不断增加，改革才能推广到更多地区。除此之外，考虑到净回值方法包括了生产和

将天然气运往市场的成本，因此必须为第三方制定运输价格以保障其能获得合理收益。最后，

这次改革并未确定终端用户价格水平，但却鼓励通过听证建立上游及下游定价机制。季节性问

题和储存成本没有纳入到净回值计算当中，也可以避免本地配气公司因为被迫购买更高价的天

然气同时成本提价无法通过而经济受困。广东和广西物价局将对当地销售价格实施调控，同时，

探索并建立渐进式天然气价格。

上海石油交易所（SPEX）于 2010 年引入了 LNG 贸易。但直到最近，贸易量仍然相对低

迷（冬季每日为 400 吨，夏季每日为 200 吨）。大部分 LNG 来自中国海洋石油公司（CNOOC）

的上海 LNG 接收站。在 2012 年夏季，SPEX 举办了天然气调峰现货贸易，从 7 月初一直持

续到 9 月中旬。其目的是能在夏季高峰期，保证燃气发电厂的天然气供应。这也是公司摆脱昂

贵的合约 LNG（不可以另外出售）的一个机会。有些公司，比如中国石油、CNOOC、申能集

团和新疆广汇计划将 1 亿立方米天然气投放到交易平台，而这其中主要是 LNG。这次夏季现

货贸易不会对年产量达到 1,000 倍以上的中国天然气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夏季交易情况，

SPEX 可能会决定安排冬季交易。而此次贸易选择在 NDRC 启动试点价格改革后的短短几个月

后实行，给市场竞争者提供了交易的机会，这也表明了向市场定价机制转变的意愿。

天然气价值链上的投资

投资方面的问题很多，包括确保足够的天然气供应量（包括国内和进口）以满足用户需求，

建立足够的进口基础设施、运输管道、配气基础设施，及建立满足季节变化要求的储气设施。

据了解，中国虽然制定了 2015 年前在天然气发展的宏伟政策目标，但就如何达到的目标

没有明确的计划和战略，至少在拜访专家中没有提及以及还没有发布。该计划应当对需求做出

的深入预测，其中包括具体目标，如所连接的用户数量，或要建设的燃气电厂的产能，以及供

应气源的构成。制定具体行业政策目标有助于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行业发展，确保投资者的投

资信心。

上游部门

天然气的首选及重要的供应来源来自国内生产。虽然预计的国内供应不可能与需求再保持

同步增长（2011 年的国内生产量达到了 1011.2 亿立方米，需求量大约为 1300 亿立方米），

但国内天然气供应量仍占总供应量的绝大部分。然而，人们广泛议论，未来国内天然气产量还

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即便到了 2015 年也是如此。根据现有趋势，到 2015 年，国内天然气产量

将达到 1350 亿立方米，但由于价格水平、价格改革、基础设施开发与建设、非常规天然气开

发等因素，产量极可能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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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部分天然气勘探许可证都由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三大公司掌控，因此三大公司

在上游领域形成了寡头垄断优势并占据国内大部分天然气产量。其中中石油 2011 年的天然气

产量就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三。一些只握有少数许可证的中小企业相形之下竞争力就比较低，

发展空间也很小。由于获取勘探许可证及开展勘探的门槛较低，三大公司通常在持有许可证的

同时阻止其它新公司进入，因此，其它公司很少有机会通过让渡获得许可证。事实上，要改变

这种情况，就必须修正相关法律。这并不需要复杂的修正程序。对页岩天然气勘探权公开竞标

即可实现上游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改革。这也意味着必须加强“勘探权收回制度”的实施，拥

有勘探权但不满足投资要求或未在规定时间内达到产量的公司应坚决收回。国土资源部（MLR）

也开始开展对页岩气探矿权的招标。2012 年初，中国石油和中石化等通过竞标获得了 4 个区

块，从而打破了中海油对海上资源的垄断，并为进一步陆上竞标奠定了基础，这其中也包括中

国石油和中石化。目前为止，国外或国内小型天然气公司在上游领域的介入是十分有限的，大

部分时候也是作为三大寡头公司的合作伙伴或与其进行合资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石油公

司（IOC）可以选择与小公司合作，在合作中掌握话语权，但由于小公司实力较弱，项目很可

能会失败；或者选择与三大公司合作，在合作中没有话语权，但项目却可以顺利进行。然而，

外国公司在高技术领域如密致气或非传统天然气领域的投资受到国内广泛欢迎。当前，中海油

就与外国公司签订了油气开发合同（或产品分享合同），授予其海上独家勘探权。其陆地勘探

大部分通过与中石油和中石化合作进行。 

尽管目前已生产大量的致密气（约占总天然气产量的 20%），但中国非传统天然气仍属于

一个尚未探索的领域。2015 年煤层气预计产量至今仍存在广泛争议，从 100 亿立方米到 300

亿立方米不等。中国没有从法律层面把煤层气（CBM）和煤矿瓦斯（CMM）区分开来，同时，

从技术层面，CBM 是从地面井开采的，而 CMM 是从地下开采的。在十一五期间煤层气未达到

目标产量（目标为利用量达 100 亿立方米立方米 ，实际利用量仅为 36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煤

层气抽采量为 20 亿立方米，2 瓦斯抽采量为 70 亿立方米）。这主要是矿产权重叠的问题，煤

炭生产商和天然气公司发生冲突，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享有煤炭开发权的企业由当地政府的支持，

另一方面，中央企业在自己的区块内也同时享有 CBM 的勘探开发权。每一方只看到自己个人

的利益，于是与重叠方发生冲突。此外，煤层气生产公司以及缺乏管道准入权、相关经验、知

识及技术，目前，煤层气目前主要由煤炭生产商、中石油和中联煤生产。尽管目前煤层气在返利、

税收、保险费方面享有各种优惠待遇并且公司也掌握了更多生产方面的知识，煤层气生产商仍

然面临诸多问题，如建立新管道基础设施将大量煤层气运至沿海市场，促进煤层气在采煤区域

的使用，完善煤层气资源管理体制如减少煤矿温气室体，坚决实施矿场安全标准以获得更高质

量的煤层气等。即使 2011 年就进行了第一次招标开采，2015 年页岩气产量也不会太大。同时，

页岩气也会面临相同的管道接入问题，最佳页岩气源探寻问题以及生产新资源的技术挑战问题。

煤层气发展都远远达不到目标要求，页岩气也很可能会发生类似情况。

2
煤矿中提取的天然气预计为 70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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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 · 中国页岩气首轮招标

据称，中国页岩气资源丰富，据国土资源部评估，中国页岩气资源量约 25 万亿立方米。

这不但引起了希望实现十二五规划的天然气发展目标的中央政府、希望看到地方经济发展的地

方政府的兴趣，还引起了中国和外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兴趣。2010 年初，中国首次采用了

使用水力压裂法，一年以后又在四川首次钻探。近年来，在政府计划的推动下，页岩天然气开

采活动与日俱增，并且计划对资源量进行评估。其中 2012 年即将完成的试点项目有望为实施

进一步开采提供信息。自 2012 年初起，中国公司已钻探了大约 20 个页岩天然气井（IEA，

2012b）。FYP 设定的宏伟目标是 2015 年页岩天然气的产量达到 6.5 亿立方米。

2011 年 6 月，国土资源部对四川的四个区块进行了首轮招标，其中有 6 家国营企业获准

参加，但是只有中国石油化工和河南省煤层气开发与使用公司中标，各获得一处资源的开发许可，

因为只有两个报价符合要求。尽管中国公司目前在此领域欠缺专门技术，但是此次招标排除了

外国公司，然而外国公司有权成立合资企业，并向参与页岩天然气开采和生产的中国公司提供

技术服务。

公司必须满足各种条件，比如在半年内开始开采工作、三年内投入生产，以及提交公司的

工程计划。从现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转化的页岩天然气开采地将不适用此系统，但在未来可能

发生变化。第二轮的招标条件可能会更加苛刻。

2012 年中期，第二轮招标虽被推迟但已在孕育中，不同于前一轮，这次招标也向私营公司

和地方政府支持的公司敞开。毫无疑问，国土资源部必须考虑意图参与竞拍的地方政府的利益。

地方政府手握开发地点的土地权，并从土地销售中获得收入。另外，它们也希望当地生产的页

岩天然气就地消化，而不是出口到沿海市场。最后，外国公司如何与中标方就页岩天然气许可

的发展进行合作仍然悬而未决。

发展中的进口基础设施

建设足够的进口基础设施对于缓解国内天然气的极大需求是十分必须的。自 2012 年初起，

中国就通过各种渠道进口液化天然气，并从土库曼斯坦进口管道天然气。2012 年初，液化天然

气进口量为 290 亿立方米，此外另一容量高达 230 亿立方米的进口基础设施也在建设中。（图

表 2）这意味着至 2015 年，中国最多可进口 500 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而且在建的液化天然

气终站一旦成功建成，进口量将更大。这完全有可能，因为通常情况下，液化天然气终站的建

设时间都为三年。

据中石油 2011 年 8 月份发布的新闻报告可知，到 2012 年末，从土库曼斯坦起的中亚天

然气管道年运输容量为 300 亿立方米，到 2015 年，将增加至 550-600 亿立方米。要达到这

个容量，必须将目前在建的、预计 2013 年投入使用的 120 亿立方米缅甸到中国管道考虑进去。

据报道，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在向中国供应的天然气贸易上达成了初步一致，计划每年输气 650

亿立方米。 但这次贸易的具体日期没有正式提及，并且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相当多的技术难题

和其他挑战。Bagtyyarlyk 气田中国—土库曼斯坦生产分成协议的预期气量是 170 亿立方米 / 年，

土库曼斯坦还将从其他气田供应 130 亿立方米 / 年天然气。这留出了 250—300 亿立方米天然

气来填充中亚天然气管道，其来源可能为土库曼斯坦的其他天然气田，或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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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仍然向俄罗斯和伊朗输出天然气，尽管对俄罗斯的出口已减少很多（自

从开始向中国输出天然气）。这也要求土库曼斯坦必须有管道连接现有和新的气田以及修建新

的加工工厂。另外，由于在缅甸尚未找到足够经确认的天然气供应源，所以缅甸管道是否能满

负载或者说该管道能负载到何种程度还存在疑问。大多数受访者对缅甸天然气供应持保守态度

（到 2015 年达到 40 亿立方米）。

这也就是说，尽管理论上而言，基于当期的基础设施，中国到 2015 年有大约 1200 亿立

方米天然气的进口能力，但进口量最多只能达到 900 亿立方米左右，其中中亚 400 亿立方米 ,

缅甸 50 亿立方米，还有 450 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因此，要满足 2600 亿立方米的需求，

国内天然气产量就必须达到 1700 亿立方米。中国大部分利益相关方认为，中国需求量预计为

2300 亿立方米，那么国内天然气产量就需达到 1400 亿立方米。官方确定煤层气目标产量为

200 亿立方米，合成天然气为 300 亿立方米 , 页岩气为 65 亿立方米。那国内天然气产量在四

年内就要增长 700 亿立方米，这是极具挑战性的，尤其是在不实行出厂价改革的情况下。

如前所述，价格改革从 2011 年年末开始实行，即使在 2015 年前可以推广至全国，也很难确

定它是否能在这之前引进新型绿色生产方式并对生产产生影响。由于当前国内产量为 1400 亿立方

米，增长率为 6-7% 每年，需求量为 2300 亿立方米，要达到“十二五”规划目标，必须加大投资。 

石油天然气巨头（如中石油）是少数几个对（地下）储气设施进行了投资的公司。城市天

然气公司由于缺乏资金，只建立了储气罐、液化天然气站等储气设施。中石油计划在“十二五”

规划期间，投资 700-800 亿元建设储气设施。然而，《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和操作管制条例》

征求意见稿规定“天然气销售商必须独立建造储气设施或委托相关企业储气，且为应对季节性

用气高峰，天然气储存保有量不得少于合同年销售量的 15%”。 

最后，由于新的进口基础设施必须经国家发改委审批，且必须保证稳定的供应量，液化天然

气或管道天然气进口合同也必须经国家发改委审批，合同协商或基础设施建设将很可能会延迟。

来源：国际能源署

表 2 · 现有和在建的 LNG 进口接收站

大鹏 90 2006

上海 41 2009

CNOOC 60%，福建电信联合会与投资公司 40%

江苏 48 2011

昆仑 75%，大连港 20%，大连工程投资 5%

珠海 48 2013

CNOOC 51%，浙江能源公司 29%，宁波电力 20%

福建 70 2008

CNOOC 33%，BP 30%

辽宁 41 2011

CNOOC 45%，上海申能集团 55%

浙江 41 2013

昆仑 55%，太平洋石油和天然气 35%，江苏国信投资 10%

粤东 27 2013

CNOOC25%，广东电力 35%，及其它

中国石油 51%，北京控股公司 29%，河北工程投资公司 20%

CNOOC

Sinopec，华能集团

CNOOC 65%，海南开发控股 35%

亿立方米 / 年 日期 公司

河北

山东

杨浦

41

48

27

2014

201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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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中游基础设施

管道管网

目前，运输基础设施的开发远远不能满足天然气消费高需求及需求的急速增长。实际上，截

至 2011 年底，中国天然气运输管道总长约为 50000km，其中 36116km 为中石油建造（CNPC，

2012）。天然气运输管网扩展迅速，2010—2011 年期间，中国石油的管网增加了 3,280km 以上，

但管网长度相对于年需求量仍然很有限。相形之下，德国截至 2009 年底的天然气运输高压管道

总长为 117000km，但它国土面积仅为中国的 4%，天然气消耗量也比中国少很多（2010 年为

970 亿立方米）。美国管道总长约为 500000km，其中 70% 为州际管道（如果把阿拉斯加纳入

美国国土，中国与美国面积大概相等），但美国天然气消耗量很大，接近 7000 亿立方米。不论

怎么说，中国基础设施网络要达到德国或美国的水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即使中石油在接下

来的五年里完成了其 40000km 管道线路的建设目标，中国管道总长还是比德国少，特别是中国

的天然气需求量还是德国的 2.5 倍。 

此外，大部分管道网络（80%）也归中石油所有。为了满足大量的天然气需求，必须快速发

展天然气运输网络建设，不仅要建设进口地与消费中心之间的运输网络，还要建设各个地区之间

的运输网络以加强天然气供应安全，发展区域内贸易。此外，如果中国想要提高住宅和商业用户

的天然气使用率的话，还必须大力发展分销网络。 

同时，也应加大建设长途煤层气运输基础设施，以将煤层气和页岩气运输至沿海地。除此之外，随

着在勘探和开发更加趋向于市场化，新的天然气生产区可能不断涌现，这就需要与需求中心通过管网连接。

储存

中国现今储气能力非常小（据国际天然气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仅为 19 亿立方米），而民用和

商业用天然气需求量又大约占总需求量的三分之一（预计 2011 年为 400 亿立方米）。相对而言，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各欧洲国家尽管高度依赖进口同时民用和商业用天然气需求量占总需

求量的比例也较高，但其储气能力却能达到全年天然气需求量的 20%。若中国也要达到 20%，

那就将是 500 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不过由于中国天然气供应量中有一半为国内生产，那对储气

能力的要求也可适当降低。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天然气生产地又离高需求中心较远，不能

满足沿海地区每日需求量的巨大变化，中国应考虑在需求中心附近建设地下储气设施，液化天然

气储气设施和管道储气设施。 

中石油计划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投资 700-800 亿元建设储气设施。根据“十二五”规划，

天然气公司都有义务建设储气设施。但由于储气设施投资不包含在成本中，也就不能获得补贴，

如果小公司对其投资，可以设想要多久才能从其它方面中获得利润弥补投资损失呢？另外，由于

相关法律在地方的实施还未彻底到位，以市场为导向的供应安全机制并不完善。公司们并不关注

天然气储存。战略储存的问题也经常被人们提起，特别是承担成本一方经常提议应把战略储存模

式应用到中国天然气市场。 

供气安全属于政治责任。即使要花高价购买天然气也不能使大城市断气。（例如，上海的液

化天然气价格就很高）。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天然气并不市场化——中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会保证

北京的天然气供应，即使需要以关闭大量工厂为代价也在所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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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协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财政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文件，

如《关于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指导意见》和《煤层气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天然气“十二五”

规划》，《2011-2015 年页岩气发展规划》等确定了国家天然气有关目标。其它文件，如《天然

气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条例》尚未发布。尽管总的框架和目标都确定了，但仍有一个关键

问题存在，那就是如何协调国家机构和主要大公司的关系。国家能源局负责规划跨省管道，年运

输能力超20亿立方米每年的管道、液化天然气进口终站及储气设施等基础设施。各省政府、自治区、

直辖市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规划其它基础设施，并将情况上报国家能源部。综合性公司可根据商

业利益自行决定是否对基础设施投资。国家发布的文件确实确定了一些目标（如 2010 年煤层气

产量为 100 亿立方米），但这些文件约束力都不强（除非非常必要），没达到目标也不会进行任

何处罚。 

2010 年 6 月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将使立法与执法更加贯彻

一致。该法规定“国家能源局必须根据国民经济需求及社会发展，与国务院及中央直属省、自治区、

直辖市协商组织制定国家管道发展规划；管道公司必须根据国家管道发展计划制定管道建设规划，

并将制定的管道建设规划提交给有管道建设计划的乡级以上的市、镇人民政府计划主管部门；市、

镇人民政府计划主管部门必须将符合要求的管道建设规划应用至城市和城镇地方规划中。” 

每个公司都应提交其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至国家发改委，然后国家发改委对规划进行整

合、评价并发布国家总体规划，相关单位必须贯彻实施。建设运输和分销基础设施时，管道建设

单位必须将材料提交国家发改委审核。 

市场结构

中国天然气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然气价值链各个环节都由三大公司寡头占据、垄断。 

上游天然气市场，包括进口权利和设施，由三个在上游石油市场占有统治地位的大公司——

中国海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CNOOC、CNPC 和 Sinopec）控制。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除三大公司外唯一一家拥有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资

质的油气企业。由于国产天然气价格偏低，天然气勘探与生产的动机并不强，特别是非伴生气或

技术难度更高的密致气、煤层气（页岩气）的勘探与生产。 

因此，几乎很少来自小企业或新进企业的竞争。许多没有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资质的企业，

如中化集团、中信集团下属中集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振华石油等，只能选择参加国土资源部的对

外招标、参与有勘探开发资质的公司的成组传输，与四家企业合作或收购外国具备勘探开发资质

的企业。若这些公司不能通过转让获得现有勘探许可证，它们只能选择勘探开发常规天然气残气

及一些非常规天然气。这些仅需要一些专业技术知识可以开采。从短期来看，截至 2015 年底，

非常规天然气中大部分将为煤层气，尽管目前由于缺乏相关技术和开采权利，生产量还很低。页

岩气在国内天然气产量中所占比重也不会太大，因为在开发前还需对储备进行初步评价，这也需

要一定的时间。最近，新疆广汇和其他几个公司已积极涌入上游产业。比如，受当地政府部门的

支持，河南煤气层获得了页岩气许可证。更多的合资公司和当地能源公司将进入上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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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领域（管道输气和存储领域）可以看做是三大公司勘探、进口、销售天然气所附带产生

的领域，因为管道大多是三大公司根据其天然气生产、进口及销售策略建造的。西气东输管道和

普光 - 上海天然气管道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这一领域，如天然气生产，中石油稳稳占据主导位置，

即使是中石化也远远不及。其它各方也都很难有机会利用天然气管道网络或液化天然气进口设施，

即使可以使用，也是经过了双边谈判才达到协议的。 

除了这三大国家石油公司，可以进口天然气的私营企业几乎寥寥无几。但在 2006 年三大公

司在天然气进出口领域的三国鼎立的格局被打破了，民营企业新奥能源一跃成为第四家具备天然

气进出口权利的公司。但新奥能源并没有建设任何天然气接收基础设施，这样在缺乏第三方介入

的情况下，其天然气进出口权也并不完整。

在下游领域，存在着大量所有制结构各不相同的国内天然气供应商。一些是私营企业，如新

奥能源、中国天然气等，一些则隶属地方政府管辖。由于很难接近气源，这些天然气分销商一般

是从城市门站这个环节开始进入市场的。目前，三大公司正在努力占据更多国内天然气分销市场

份额，因为随着天然气零售价格的预期上涨，未来天然气销售的收益将是巨大的。但想要成功也

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地方分销公司已经在各地区有了雄厚的根基，并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

分销公司就不得不面对天然气零售市场压低的终端用户价和来自三大公司的新的竞争。进入零售

市场后，三大公司即可完成其整个天然气利益链所有环节的垂直整合，强有力地影响市场支配力、

垄断定价、创新、服务质量及天然气供应安全水平。

其中，公司将被垂直整合在一起，管道、液化天然气及储气单元方面的业务也不会与销售

和生产相剥离。因为三大公司顾虑如果将这些业务分开，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就不得不减少。

OECD 国家的成员企业在自由化进程开展以前的有类似情况。

监督管理

由于监管是中国天然气市场面临的两个关键问题之一，明确监管机构的职责是非常重要的。例如，

对管网基础设施和最易受垄断行为影响的天然气价值链部分的监管就是机构管理混乱的薄弱环节。

监管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小型公司或者海外企业无法获得准入的权利和准

入权利优先。其次，输送基础设施的准入限制可能是最大障碍，原因是，这实际上阻止或限制了

任何上游竞争及向终端用户或天然气配送公司输送液化天然气或管道天然气的新供应商的进入。

监管主体

现阶段，中国没有独立的天然气监管机构，中央和地方有一定的权利，同时监管权利分散在

不同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之间。其中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立法确定监管这的权责以及基础设施

准入的监管框架。此法律可以构建天然气市场结构，所有参与者提供一个合理的公平竞争环境，

从而确保私有投资者的信心。将有助于避免整个天然气价值链的渐进结构整合，因此，强化供应

保障的同时，通过市场竞争保证获得最高的成本效益。越早进行这些结构变化，市场垄断水平越低，

由垄断价格和次佳系统架构造成的相关福利损失也越少，并且政府更容易实现此项改革。

当然，以上方法并非唯一可行的方式。倘若决策者认为解决天然气供给问题是一项最紧急的

任务，那么，首先关注上游自由化（包括定价）以加强气源的开发，随后开始着手管网准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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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是生产公司能够开发管道，将天然气输送至需求中心。但是，这种替代法将可能与其他政策

目标冲突，比如鼓励更多参与者投资能源部门，从而尽可能开发更广泛的资源，并鼓励带动效率

和降低成本之间的必要竞争。

独立监管机构拥有强大的实权，不仅能够促进公平高效的管道准入机制，还可以对抗当前政

府机构和国有石油公司建立的根深蒂固的利害关系。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求监管机构负责上游和

下游的管控，还要求有众多不同的实体负责上游石油和天然气活动及电力和天然气市场。

另外还缺乏监管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准予批准建造新管道、允许准入现有管道管网、液化天

然气基础设施和存储设备的环节。许多工业观察者怀疑，我们可以成立权利足够强大的监管机构，

各个部门愿意放弃其权利吗？同时，政府存在等级制度问题；比如，这个实体是否适合？其权利

属于哪个等级？

准入监管和基础设施规划

中国政府目前未对管道管网准入进行管制。目前，政府没有对第三方设立任何收费（除已有

的管道收费外），没有对管道的使用规定任何限定条件，也没有出台任何运输管道使用相关条例。

这使得没有基础设施的公司只能将其天然气卖给有管道的公司，或尝试卖给本地消费者。然而，

并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公司或中国公司从中国边境将进口的天然气销售到中国市场的先例（三大公

司除外），因此对于外国公司来说，要实现本地销售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由于管道网络本身具有垄断性质，市场竞争者之间实现了次优级协调，还因经济状况良好可

获得较多投资激励（高内部收益率和短折旧年限），如果能获得新的主要管道建设项目的建设权

的话，利润将是巨大的。加大管道网络建设虽然将极大促进生产发展，但也可引起城市门站竞争

加剧，各网络之间连接环节的缺失，使天然气供应存在安全隐患。更好的协调方法是在可能需要

和必要的地方大力发展连接各个网络的运输网络基础设施，这样不仅可以丰富天然气气源种类还

可以增强天然气供应安全。此外还有一个战略性协调方法，那就是建设低成本、综合性的运输网

络基础设施系统。中央协调机构及其批准权的获得将使计划失败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但可能会导

致管道输气能力及系统建设成本过高。此方法的好处是必须权衡以下可能性：依据冗长程序延迟

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或实施其他导致市场参与方成本巨大的决策。此协调者必须负责确定多少产

能才算足够，并承担决策失误产生的潜在经济后果。

在液化天然气方面，如果一家公司出现特殊短缺情况的话，另一家公司可以运输液化天然气

支援它，但通常都不会给第三方。鉴于液化天然气可以实现点对点供应，如果能使用液化终端的

话，就可以增加供应量了。也就是说，有权使用液化天然气终端的公司也会要求使用管道，因此，

液化天然气的注意事项与管道及其自身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息息相关。在许多欧洲国家，液化天然

气终端的使用是受限制的。在美国，Hackberry 决议允许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在不允许第三方准入

的情况下保留私有财产。

在储气方面，现在并没有监控储气设施使用的法律。但《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和操作管制条例》

草案中有规定储气设施运营商必须保证所有合格的天然气顾客都可公平使用储气设施，且不得提

出任何无理要求。国务院物价主管部门没有确定储气方面的价格，具体价格依储气设施运营商签

订的储气服务合同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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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天然气市场自由化：目标和主要方面

关键信息

·OECD 推进市场自由化的目的在于适当地由市场决定天然气的价格以及保障天然气的

可靠供应。OECD 国家现处于不同的自由化阶段，美国和英国当属领跑者。

·天然气的政策架构应当向市场投资者和参与者发出明确的信号。天然气行业的发展目标

是国家能源部门发展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可以通过制定天然气相关法律实现中国天然气

发展目标。法律被视为自然垄断的基础设施，该部分应当受到监管。

·北美和欧洲国家通常是建立一个监管机构来管控天然气市场自然垄断部分的准入和费用

问题，避免市场权利的滥用。这些监管机构通常同时监管电力和天然气两个市场。如果国内生

产量较大，可以单独设立一个机关机构来管控石油和天然气上游方面的问题。

·设定合适的管网收费对于促进竞争和管网投资至关重要。OECD 的经历得出了两种主

要方法：成本加成监管和激励型监管。另外，成本调控能够限制获批项目的收益，避免交叉补贴，

同时还能阻止市场权利的滥用。

·市场发现价格是市场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存在八种不同的定价机制，在 OECD

市场中，油价挂钩和气对气竞争（或现货价格）占主导。因而中国将逐步从价格管制向这些定

价机制中的一个或两者倾斜发展，两者都反映出了市场定价。

天然气市场自由化及需要监管的作用

推进天然气市场自由化的主要目的是适当地由市场决定从供应商交付到用户手中的天然气

价格以及保障天然气的可靠供应。自由化市场国家的经济理论和经验表明：若要推进自由化进

程就要开放整个天然气行业，包括上游部门的许可和勘探以及面向终端客户的交易和运输。

市场开放确保天然气供应公司之间存在合理竞争，如有必要，还会提升之前已存在的垄断

供应结构。欧洲天然气和电力行业是围绕控制了天然气价值链所有环节、占主导地位的公有或

私有公司的垄断和部门监管建立起来的。比如法国、意大利和许多中欧国家的天然气成员企业

最初属于国有企业；同时，德国天然气行业的大部分是私营企业，荷兰执行的是 50% 对 50%

的公私合作关系。德国和荷兰的天然气行业是欧洲的中心。在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中，美国和加

拿大最先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放天然气市场，时隔多年，一些欧洲 IEA 成员国才于 20 世纪

90 年代加入了自由化行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均属于欧盟。相比之下，土耳其、日本和韩

国的自由化进程仍处于早期阶段。欧盟作为一个地区整体，是目前为止最后转向市场开放和竞

争的国际能源署区域。

开放市场可以阻止垄断行为，最典型的例子是：在自由竞争情况下，生产较少的产品，并

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谋取利润的最大化。开放市场常常展现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最大限

度地利用现有产能，促进基础设施有效地、按比例地增加。目前垄断市场的无能通常被称为“无

谓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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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给方（勘探、生产及进口）只存在一个或少数几个主导市场参与者的封闭市场中，市

场开放的初期阶段不一定能直接引入高水平的竞争，因为新的市场参与者需要对基础市场架构

树立信心，需要一定的时间建立自己的业务，并且需要时间从之前的市场参与者（成员企业）

手中抢夺市场份额。整个天然气价值链上的市场开放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获得输送管道的监管

准入权限，拥有进口产能（液化天然气或管道）的准入权限，或者拥有许可证的所有权，即使

有权进行天然气生产也无很大的用处。可能存在某些特殊的机制，比如稍后在生产章节中谈到

的荷兰小规模气田政策，通过这项政策，公有 / 私有权 50：50 对分的公司 Gasunie 可以确保

小型荷兰天然气生产商会从小规模气田采购天然气。

经验表明，开放的天然气市场不会自动形成，而需要政策的推动和稳定透明的政策架构的

建立，唯有在此条件下市场才能转型。任何天然气市场的自由化进程很大程度上主要由政府首

先推动，然后由指定的监管机构推进。同时，所有涉足天然气市场的参与者都将受影响，包括：

·天然气外部供应商，比如国际石油公司（壳牌公司、埃克森美孚国际公司、道达尔公司、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和国家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卡塔尔石油公司）；

·上游生产商，不同于纵向国有公司；

·占据部分天然气价值链的纵向一体化公司；

·可能还包括作为天然气主要消费者的电力部门。

事实证明电力部门是天然气需求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并且电力市场如果不进行自由化就会

影响天然气消耗量的发展，因此，电力和天然气市场自由化的相互依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各地区自由化相互依赖的经历也迥然不同；在欧盟国家，电力市场自由化通常比天然气市场领

先一步；而在美国，电力部门的自由化进程在不同的州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根据市场情况，尤其是各个国家的（私营）公司在投资和参与过程中的一般经历，以及成

员企业的主导地位，市场的发展、进口依赖性和市场转型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结果也不具

有可比性。

尽管各个天然气市场的基础不同，但是，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中的大部分天然气开放市场具

有一些共有的特征。

·天然气市场的总体政策架构；

·建立一个或多个独立、可靠的市场监管机构；3 

·认识在天然气市场价值链中由于存在竞争而出现自然垄断（尤其是天然气输送或分配管

道）是毋庸置疑的；

·可以获取透明的信息，垄断基础设施运营者及时平等地向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信息。

3 在许多国际能源署国家，下游天然气和电力市场仅设立一个监管机构。国内生产量较大的国家同时设立一个下游监管机构，负责监督石油和天然气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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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策架构的改变，基准不复存在，市场自由化带来的经济效益难以量化。但是，我们

可以对天然气市场的开放程度进行概括。一般而言，推行市场自由化和监管 4 的成本应低于因无

谓损失减少而带来的收益。在规模较小的市场，大家可能认为推行自由化市场的成本极其昂贵。

但是，在规模较大和 / 或增长明显的市场，推行自由化能够实现净经济收益。但是，没有一个国

家能够完全不受外部情况的影响，特别是 2005 年以来价格快速上扬的全球矿物燃料市场。鉴

于此，自由化实施以后，市场价格甚至可能上升，并且有必要把自由化收益和因天然气采购成

本引起的价格上涨分开。自由化市场通常会考虑商品的成本上涨，如果加上这些成本，商品在

天然气市场仍具竞争力，则这些成本转嫁至终端用户。这也为上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天然气市场价值链

天然气价值链以勘探为起点，以交付至最终客户为终点。生产、集气、运输、配送和存

储都是天然气价值链的关键构成部分。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生产阶段通常相同。天然气通过

三种不同类型的管道输送至最终客户：集气、运输和输送系统。集气系统由小口径管道组成，

负责向处理厂输送未精制的天然气。实际上，天然气流通至市场之前要进行加工处理，因为

它包含各种化合物和气体，如乙烷、丙烷、丁烷和石油、二氧化硫等，必须去除（天然气，

2011）。

存储设备具有若干种形式，比如产能介于一亿立方米至数十亿立方米的地下储气库，和产

能达到数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调峰设备。设在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液化天然气储气库也能提

供存储服务（尤其是不存在适于建造地下储气库所需的地理结构时），这种情况在日本、韩国

和西班牙尤为明显。储气库具有不同的用途，它不仅能够帮助满足季节性和日常调峰需求（尤

其在供应中断的情况下），同时能够支持供应链上的输送和生产环节。如果生产的天然气大于

需求，可以将天然气存储起来。存储可以看作是输送和分配之间的一个缓冲环节。

终端用户一般分为两类：

·与传输管网（高压大口径管道）直接相连的用户，通常是电力发电机构和大型工业或商

业用户；

·与配电管网（压力大约为 4bar 的较小口径管道）相连的用户。由于与商业和工业用户

的规模和需求不同，所以多通过较小口径管道和当地配送公司为居民用户供应天然气。

图 1 以美国为例说明天然气价值链中的不同参与方。

4 这些费用主要与监管机构和公司的专业人员（工程师、律师、会计和经济学者）相关，也与新市场参与者（比如贸易商和市场辅助商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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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天然气价值链

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2012 年

但是，不同市场的天然气价值链大不相同。实际上，有些国家并不在国内生产天然气，而

必须通过管道或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进口天然气。有些国家则通过管道或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出口

天然气。在中国，2011 年国内的天然气生产量大约仅占总需求量的 75%，其余通过管道和液

化天然气接收站进口。在过去三年间，供需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天然气市场自由化也见证了新参与者的涌现，紧接着纵向一体化参与者逐渐解散，其中包括：

·批发供应商—从生产商或从沿边境输送天然气的边境公司购买天然气，然后销往零售供

应商；

·零售供应商—主要从批发供应商购买天然气，然后销给客户；

·贸易商—在批发市场购买和销售天然气，并非一定与公共天然气运输者或客户直接交易；

·运货商—拥有协议产能，向当地配送公司或向终端用户输送天然气（许多公司拥有供应

商和运货商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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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系统运营商（TSO）—主要是运营输送管道；

·液化天然气运营机构—运营液化天然气进口设施；

·存储系统运营机构（SSO）—运营存储设施；

·完全分离的系统中的配送系统运营机构（DSO）—运营当地配送系统，作为独立公司运

用当地管道网竞争与零售供应商。

开放和竞争天然气市场的主要原则

撇开具体国家的具体天然气市场结构不谈，我们可以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的所有开放天然

气市场中发现几个关键事项，它们包括政策架构、自然垄断确认、融入市场的方式、监管机构

和价格发现。

政策架构

天然气的政策架构必须为市场投资者和参与者提供可靠的基础。在这方面，大多数国际能

源署成员国制定了天然气相关法律，这些法律通常构成了属于国家能源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天

然气行业的发展目标。法律通常决定了哪些被视为自然垄断的基础设施部分，它也将受到监管。

法律规定了监管机构必须履行的任务和监管机构可以实施的强制执行力。在某些情况下，

法律还会规定纵向一体化市场参与者的分离程度，管网和公司其他部分可以实现从账目分离至

完全（所有权）分离之间的各种分离程度。关于分离制度的政策架构将对监管能力和第三方准

入（TPA）监管产生影响。纵向一体化公司要求强力监管第三方准入、完全分离管网运营商的

本质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使用产能，与管网用户不同。这可以减少必要的监管。

天然气法律通常规定了受监管公司和其他市场参与者（比如天然气贸易商和供应商）的权

利和职责，同时确定了供应保障的要求。法律明确了不同实体在为客户持续供应天然气的过程

中应当承担的职责，甚至包括某些异常情况，例如供应中断、长期高峰需求或供应商破产等。

自然垄断

自然垄断的最佳描述是“单独一个公司能够以低于两个或多个公司提供的单位成本供应市

场的一种市场形势”。天然气管道基础设施通常是自然垄断的典型例子，其结构成本相对较高。

由于基础设施的资本密集度很高，所以小批量的天然气运送成本较高，但每额外多输送一立方

米的天然气，基础设施的平均使用成本就会降低。这种情况下，大量公司成立会导致固定设备

重复安装，价格不菲，因此并未出现争相建造基础设施的情况。就天然气市场而言，这种自然

垄断体现在传输和配送管道方面。

这一领域的储气库和液化天然气进口接收站更加有争议。原则上，可以避免修建产能过剩

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进口或储气库，尤其是当成本受到调控并被转移给最终天然气用户时。但是，

获得液化天然气供应权限的新市场参与者都希望建造自己的进口接收站项目，用于供应自己的

发电厂，抢夺其他区域成员企业的市场份额。因此，增加可替代供应源能加剧竞争，并开发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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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的天然气需求，但仅限于基础设施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商对此不感兴趣。西班牙

很大一部分的自由化进程是在新参与者（电力公司和 IOC）建造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支持背景下

完成的，尽管 TSOEnagas 已完全分离。同样的道理还适用于储气库项目，而且根据特征和目的

的不同，它的差别很大，比如是否需要满足季节或高峰需求。后面我们将看到，北美和欧洲天然

气市场上的受监管（或未受监管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接收站和储气库之间的巨大差异。

多数情况下，自然垄断基础设施仅是一个公司的分支，通过自己生产或进口，该公司拥有

自有商品的所有权，有时候还拥有触及最终零售客户的分销所有权。在未对准入（费用和条件）

和透明度进行监管的情况下，纵向一体化公司在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可以自由协商关于其基

础设施的准入权。这确保其拥有与其他天然气供应商竞争的市场权利。如果没有合适的框架，

强大的纵向一体化公司就有动机滥用市场权利，阻止第三方的竞争压力。

市场可以决定在何时何地压制竞争，而开放市场通常能够提供降价或至少缓解与外部因素

相关的价格增长的经济效益。没有证据表明，竞争激烈的市场在竞争环境下无法进行发展或不

能保障供应。目前的北美天然气市场“压力重重”，但非常规天然气生产蓬勃发展，这就是一

个范例，告诉我们如何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并建立新的基础设施，以便将天然气输送给终端客户。

然而，美国也不能从私人投资者的无效投资决策中幸免，比如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的过度累积——

当前只使用了进口总量的 5%，而世界平均用量为 37.5%（IEA，2012）。但是，这个例子要

指出的重点是，这些投资者损失了资金，而成本并没有分摊给天然气用户。与北美相比较，欧

洲天然气市场目前正向开放市场转型，英国市场在几个方面处于领跑者的地位。我们将在下文

继续探讨这两个市场自由化的经验，尤其是他们处理天然气价值链某些部分的方式。

不同的竞争模式

由解除监管 / 发展中市场环境向自由化发展期间，国际能源署确定了两种可以替代垄断市

场结构的市场模式。它们是“管道到管道竞争”模式和“强制第三方准入至管网”模式（IEA，

1998）。在管道到管道竞争模式中，两个或多个运输公司面临相同的市场并抢占相同的终端用

户，竞争可能受限，但在未对价格直接管制时，竞争者修建新管道带来的威胁有助于抑制价格。

Wingas 就是一个好例子，Wingas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德国建造了自己的管网，从 Gazprom

公司获得天然气，然后卖给 BASF 公司，从中获利。在美国，管道到管道竞争是一个普遍特征，

州际管道投资依据开放季执行（参见有关基础设施投资和开发章节的美国部分）。批发竞争的

基础是受到适当监管的第三方准入（TPA）（参见以下内容）和运输与市场功能的分离，为大

型终端用户创造了竞争环境。

图 2·天然气市场中的垂直一体化公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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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气对气竞争的不同发展阶段

监管机构及其任务

在开放的天然气市场中，监管机构在确保对天然气市场自然垄断部分进行适当管理，防止

滥用市场权力的过程中担任着必不可少的参与者角色。监管天然气基础设施就是要充分利用基

础设施，其方式包括最大限度地提升现有基础设施的使用率，迅速有效地扩大其规模，以最低

的成本将天然气交付给客户。这意味着监管机构必须设立一套正确的评估机制，并拥有监督权

和执行权，这有助于缓解监管机构面临的挑战。

考虑到天然气市场的复杂性和相关基础设施的特征和用途，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通常为自己

的监管机构（主要来自行业参与者，也有的来自其他政府机构）赋予了高水平的专业性和独立性，

以及充足的资源，允许其施展充分的决策能力。监管机构不受政治压力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

的约束，这种做法加强了它的决策能力，确保公平对待所有的市场参与方，保护基础设施的长

期使用，而不受短期影响。为达成一项合理、可接受的决策，监管机构一般采用商议和透明的

方式，包括从一开始到现在的所有相关市场参与者，并公布证据和最终决策。通常，可以通过

独立法院对监管决定进行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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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送的天然气符合规定质量标准的情况下，对所有天然气供应商实行天然气供应与基础

设施准入对促进竞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这是一项主要的监管任务。第三方准入使得

独立运营的天然气生产商、进口商和销售商有资格使用市场参与者持有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天

然气产能可用度、产能购买和产能使用成本是第三方准入最为关键的几项，监管机构必须能够

对其有所了解，适度调控并加以推进，最终在不同市场参与者之间实施。促进开放准入要求监

管机构以透明、可靠和公平的方式制定输送管网产能的管理标准，并且在制定过程中咨询所有

相关参与方的意见。如上所述，监管程度取决于分离类型。

除管网产能管理外，还需确定产能购买和使用费用。管网使用有几种收费方式，且采取的

方式会影响管网技术结构。通常由国家监管机构来选择适用的方式，但也有其它情况，例如一

些 IEA 成员国由一般政策框架通过法律确定收费方式。

管网费用通常包括固定费用和可变费用。固定费用通常指管道使用所产生的长期资本成本，

而可变费用通常包括实际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运营成本，尤其是压缩机运营成本。天然气管道的

总成本主要由资本支出（CAPEX）构成，但运营支出（OPEX）也占一小部分，通常为总支出

（TOTEX）的 10%。无论采取何种收费方式，总支出需全部由管网所有者收回。实际上，IEA

成员国通常授权监管机构来确定受管制的自然垄断天然气基础设施所涉及的总支出。

IEA 成员国主要采用两种成本监管方式：

·“成本加成”

·“激励型”

对于成本加成监管，由监管机构核算基础设施资产的总成本，包括资本成本、运营成本以

及已投资本的合理回报率。总支出（TOTEX）确定后，即可核算出年度成本，并体现出网络运

营商的年度收益。管网用户使用和购买产能所产生的年度管网费用应包含这些内容。

图 4· 对竞争性的天然气市场中自然垄断监管的典型职责

管网准入与连接
分离

成本调控

典型监管模式

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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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型”监管是一种较新的成本计算方式，目的是将网络运营商的成本与所获收益分离

开来。因此须通过统计模型在不同管网之间采用成本基准。其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获取一

组具有统计弹性的可比较网络。在基准缺失的情况下使用分析成本模型，形成一种虚拟的最佳

实践管网结构，与真实的现有管网形成对比。两种基准将用于确定管网运营商总支出的成本效

益水平。实际成本效益与基准之间的差值是各个管网运营商在成本方面的发展目标。多数情况下，

该目标需在预先确定的时间段内实现，通常为4-10年。额外激励有多种，包括达成供应质量目标、

实现创新和达成其他方面预期时给予的额外收入。激励型监管通常作为一种方法用于现有基本

稳定的管网中，用来减少无效成本。一些 IEA 成员国运用激励型监管，展示额外的监管工具，

将存量资本与新固定资产的投资分开来对待。

两种方法都需要初步确定资产价值。确定资产价值为后续成本监管提供了基础，其在资产

折旧期间将依然存在，这在 IEA 成员国往往会持续 40-60 年。

除资产价值外，投入资本的回报率多数情况下也由监管机构决定。这通常包括一种风险因素，

具体指投资天然气管网基础设施的风险。一些监管机构从整体上确定投资回报率，而其他监管

机构，例如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则根据具体的项目来确定。确定监管的回报

率是投资的重要推动力。如果提供的回报率太低，市场将无法吸引足够的投资者来促进市场发展。

另一方面，如果回报率高于投资者的预期，则会造成过分投资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受监管的

实体将会受到激励，对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进行过度投资，最大限度获取回报（阿弗奇约翰逊

效应），从而将市场自由化效益降至最低。

不管采取哪种成本计算方法，成本监管方面都有两大要求。其一，所获收益只能体现在与

管网及管网使用相关的成本，从而避免在价值链不同环节之间实行交叉补贴（中国目前在天然

气输送与进口或生产环节之间采取这种方式）。如果不加以限制，纵向一体化公司会利用交叉

补贴，通过成本转移（比如将天然气生产成本转移到网络成本）排除竞争者。这种行为会导致

所有参与者的天然气运输成本上升，而纵向一体化公司则获得采购方面的成本优势。纵向一体

化公司的天然气生产和运输总成本保持不变，而运输成本的上涨将导致竞争对手的总成本增加。

就这方面而言，交叉补贴会造成对第三方的歧视。

第二项要求是对市场权力的整体限制。实行限制前，非一体化的网络运营商能够运用（或

滥用）其市场权力，进行自然垄断，征收高于规定标准的管网使用费用。这样会使得运营商的

收益增加，而用户则承担不公平的额外成本。

市场定价

市场导向的定价是自由化的基本部分。应如上所述对管网使用成本进行监管，从而刺激基

础设施建设并确保其安全操作，天然气批发价格应通过供应商之间竞争决定而非监管决定，不

考虑成本加成、社会或低于成本的情况（补贴）。

在自由化的第一阶段，定义术语“天然气价格”很关键。实际上，天然气价格是一个通用术语，

隐藏了许多不同内容，包括从井口价格到用户支付的终端价格。在这一章节，除非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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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价格”指批发价格，比如枢纽中心或边境交付点的天然气价格，不包括传输部分价格。

这不同于城市供气计量站价格。在中国，则通常指配送系统进入端的价格，包括传输部分价格。

终端用户价格不仅包括传输、配送和存储费用，还包括依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而定的各种税收。

通常终端用户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批发价格。

世界各地天然气批发定价差别较大，主要取决于其发展阶段，以及地区或国家情况，比如

政策、监管、进口时国内生产和进口之间的差异、是否进行天然气出口、天然气供应源、合约

情况和枢纽中心的贸易情况。

不同定价机制

2006 年以来，国际气体联盟（IGU）一直在进行一项关于批发天然气定价机制的研究，主

要关注 2005 年以来的全球定价机制发展。最新的一次报告涉及对 2010 年的分析，于 2012 年

6 月公布（IGU，2012）。国际气体联盟确定了八种不同的机制：

·气对气竞争，指天然气定价以供需平衡为基础，北美、英国、欧洲大陆部分国家及其他

一些国家主要采用这种机制；

·随油价浮动（也称为油价挂钩），主要用于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台北和其它一些地区，

通常是与石油挂钩的长期进口合同的延续；

·双边机制，反映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协议（通常直接由国家元首签订），主要出现在

前苏联（FSU）（此类合同逐渐被取缔，由油价挂钩天然气合约代替）；

·终端产品的净回值定价（例如，基于氨销售价格的天然气价格）；

·监管——服务成本；

·监管——社会和政治，这种情况下天然气价格将临时决定；

·监管——低于成本价格（比如天然气价格补贴）；

·未报价（比如土库曼斯坦，天然气供应免费）。

2010 年批发价格结构

国际气体联盟的调查结果中，气对气竞争（GGC）和油价挂钩（OE）是两种使用最广泛

的定价机制，分别占 2010 年需求的 39% 和 23%，而三种监管类型的定价机制共占 33% 的

份额（图 5）。报告调查表明 GGC 份额持续增长，从 2005 年需求的 30% 增至 2010 年的

39%，但油价挂钩在 2005 年和 2010 年间未呈现增长趋势，而是介于 22% 至 24% 之间浮动。

国内生产方面，GGC 应用最广泛（42%），而油价挂钩份额仅为 6%。但是，总体进口方面，

油价挂钩占有相当大的份额（59%），而 GGC 仅占 29%；其余份额由原苏联国家的双边协议

占据。最后，液化天然气进口方面，油价挂钩占主导，份额为 70%，而 GGC 份额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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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气体联盟报告，中国目前在国内生产方面采用服务成本监管机制，2007 年前采用

的是社会和政治监管机制。最近一次的国家发改委改革于 2011 年 12 月（框 1）开始实施，对

国内天然气生产实行天然气价格与油价（或石油产品，如燃油和液化石油气）的间接挂钩。预

计大部分供应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和管道长期合同将与石油挂钩（以 3 美元 / 百万英热）价格签

订的澳大利亚 LNG 合同和与印度尼西亚签订的合同条件下进口的首批 LNG 除外）。一些新签

合同的斜率较低（斜率为油价和天然气的价格比）。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 NOCs 已签定了

大规模进口澳大利亚 LNG 的合约，进口来源为液化天然气出口厂，预计于 2015 至 2018 年启

动。这些新的供同时应将依据油价挂钩进行定价，预估斜率为 13% 至 15%，即油价为 100 美

元 / 桶时，天然气价格为 13—15 美元 / 百万英热。因此，目前中国进口价格偏高。很明显，将

来协议的天然气进口价格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油价。尽管油价挂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

同中的斜率，但并不一定说明天然气价格高。

在亚洲市场（亚太地区和亚洲大陆），2010 年 GGC 仅占该地区总需求的 5%，其主要原

因是亚洲未提供现货价格，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液化天然气现货交易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

的原因和可能的补救措施在本报告第 5 章节中进行了研究。

鉴于当今市场上，GGC 和油价挂钩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从监管机制向 GGC 和 OE 机制

中的一种或两种发展也是大势所趋。同时，这也是市场利益相关方在访谈与讨论过程中共同持

有的观点。

关于市场定价和交易，在以下章节将深入分析油价挂钩和 GGC 定价机制占主导地位的两

个地区（北美和欧洲）的当前情况。如上所述，GGC 在北美市场占主导地位，而欧洲拥有一

图 5· 2010 年全球天然气批发价格的构成

来源：国际气体联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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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包括油价挂钩和 GGC 的混合体系。过去几年里，欧洲有关油价挂钩的份额已经下降，有利

于 GGC 份额提升。在欧洲大陆几个现货市场发展的带动下，GGC 的实际份额上从 2005 年的

15% 增长到 2010 年的 37%（IGU，2012）。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人看来，自由化应该能够令天然气价格下跌，使终端用户受益。

但事实并不是如此，因为天然气价格取决于市场价格的波动，价格提升说明出现天然气短缺，

上游需要更多的投资，或者说明开发具体资源的成本更高。事实上，自由化的目标不是降低自

身价格，而是使价格更加以成本为基准，并最大限度的运用下行竞争压力。实际上，对运输环

节实行监管避免了对终端用户的不合理收费。最后，政府可以依据政策目标决定对天然气的使

用征税，征税情况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有所不同。碳市场存在的地方，也会影响到天然气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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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北美和欧洲天然气市场自由化的历程

关键信息

·OECD 市场与中国有类似的特点，例如在欧洲市场中出现的纵向一体化企业、美国的管

道和上游成本加成的管制，欧洲需要发展进口的基础设施。因此，这些国家的有用实例可向中

国政府提供经验。

·无论在北美还是欧洲，自由化都经历了很长时间，政府通过相继出台各种法律、法令和

指令以促进自由化的发展。

·中国的天然气市场还比较年轻，几乎是在最近十年才建立起来的。相比较而言，许多

OECD 市场数十年前开始实施自由化，现在已经相对成熟，且已经建立并通过分期支付完成了

基础设施的建设。英国和西班牙相对来说属于推行市场自由化较近期的市场。

·政府在启动和推进自由化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在此过程中经常遇到来自天

然气产业的阻力。

·经验显示，管道第三方准入是促进竞争的必要因素。

北美和欧洲天然气市场都相继经历了自由化的过程。美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就开始实

行自由化，英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紧跟其后，加入到该行列。欧洲其他国家始

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并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

如前一章所述，自由化对天然气市场的结构、天然气定价和市场参与者有诸多影响（框 3）。

在本章中，我们将详细探讨美国和英国在此方面的历程。

美国天然气市场自由化历程

在美国，能源政策及能源保护主要是按照联邦法进行管理。联邦法未解决的问题由州立法

增补完善。天然气的开采按照州法规进行，州法规有大量针对天然气开采和生产的操作规定。

美国每个州都设有自己与能源开发相关的部 / 分部 / 机构处理相关事宜。 5

土地使用计划一经确定，天然气开采和生产活动将基于公开进入和公平竞争的方式以获取

资源储量。这加剧了现有天然气生产商间的竞争，也为新进入的竞争者创造了空间。

5 比如，在美国俄勒冈州，俄勒冈能源部负责能源开发、研究和保护活动。登录以下网址浏览所有州级政府机构的概况：

http://energylaw.uslegal.com/state-energy-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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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3·美国天然气市场的参与者

美国天然气市场发展成熟，参与者近以千计，他们绝大多数经历过自由化的进程。因为美

国浅层天然气储备丰富，因此吸引了大约 6300 家天然气生产商，开采了超过 480000 口天然

气井。这充分显示了美国天然气田类型众多，储量丰富。天然气生产企业规模大小不一，有大

型国际性综合石油企业，也有只对单个气井有兴趣一至两人运营的小企业。其“主导者”为 21

家活跃的公司。

2011 年美国的天然气产量预计达到 6530 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加工处理厂超过 530 家。

净化后，天然气通过由 160 家不同管道公司运送出去。整个天然气输送系统超过 300000 英里，

并仍在继续延伸，这主要是由于当前页岩气产量整合的缘故。在 300000 英里管道系统中，州

际管道占 217000 英里，输送能力大约为 19000 亿立方米（大约每天 1830 亿立方英尺）（EIA，

2009）。另外全国大概有 123 家储气经营商，它们大约有 400 座地下储气设施。美国地下储

气库的最大工作气量估计为 1250 亿立方米（44100 亿立方英尺）（EIA，2011）。

为了最大程度地使用天然气基础设施，大量销售者涌入市场，为了产生组合营销效应，他

们将供应商和客户的天然气集合起来，为 1200 多家天然气输配公司供应天然气，这些公司大

多数仍然处于区域垄断地位，它们通过超过 240 万英里长的输配和服务管道将天然气输送给终

端消费者。（美国燃气协会（AGA），2012）。

前自由化阶段

美国的天然气产业起步于上世纪初，对天然气自然垄断的管制直到联邦贸易委员会于 1935

年进行市场调查后才开始实施。这项调查公布了天然气价值链上开发、生产及输送纵向一体化

企业存在高度市场集中和滥用市场支配力的问题。1938 年的天然气法规定了联邦能源委员会为

州际天然气管道的监管方，而对州内天然气管道的监管则由州监管方负责。（参见下一章的美

国的市场定价）。

价格管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有所加强，也不幸地造成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天然气荒，石油

需求上涨带动价格的上涨，但天然气价格保持低位，也使得需求空前高涨。由于州内天然气公

司从受管制的市场购买天然气，更是加剧了州际天然气的短缺状况。

自由化第一阶段

这种状况给联邦能源委员会（FPC）出了很大的难题。1978 年，天然气政策法出台。该

法规取消了新签订天然气协议的井口价格控制，但现有的天然气协议仍受管制（1993 年颁布的

《1989 年天然气井口价废除管制法》撤销了所有的价格管制）。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

取代了以前的 FPC，但它的权力依然非常大。

1984 年，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 380 法令免除了所有长期协议的最低费用义务。这些最低

费用义务代表了生产商与纵向一体化供气公司在固定供气价格基础下的照付不议合约。当天然

气的市场价经常低于长期协议价，而买方因受现有长期协议的束缚无法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天然

气，取消这些义务就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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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该法令之后是 1985 年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颁布的 436 法令，该法令引入了管道第三

方自主使用的规定，运输费在一定幅度之内。尽管是自主的，但大多数州际管道运营商都参与

到新规定中，也使得运输拥有了一流的服务。这种自主规则通过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 636 法令

（FERC，1992）进一步义务化和标准化，要求纵向一体化企业将运输和储气服务与销售服务

分离开来，并以开放的方式提供管道和储存容量。该法令也规定了上游和下游储存的拆分和开放，

防止销售的非正当竞争。“旧系统”提供了在平衡季节性波动和高峰 / 非高峰时间买卖策略（上

游储存）方面具有竞争优势的综合公用设施，从而遇到管道满负荷运载时能提供最大的天然气

量并通过短期平衡天然气为客户提供稳定的气量（下游储存）。在新制度规定下，所有供应商

能在无歧视性基础上收紧储存容量并在储气库中储备自己的天然气，也因而能利用这些优势。

636 法令也推动了市场中心和联营区域的自然发展，促进了供应商和需求方的“汇合”。

这些市场中心的目的在于集合各种不同管道，以此创造管道间的市场，这样不同天然气供应商

就可以彼此竞争。此外，管道运营商必须允许天然气运输商接收和售卖天然气系统中任何地方

的天然气，除非由于管道系统的限制而无法进行。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也要求建立联营区域，

使各个供应商能集合各自的天然气，且管道营运商可以通过该联营和集合地对天然气供应进行

平衡。在这一方面，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认可使用计量技术，从而管道营运商能够及时准确地

对注入管道系统的天然气进行监控和计量。到那时，纽约商品交易所（见下一章的定价和贸易）

开始建立一个天然气输送的期货市场，该市场专门为已储存气赋值。同时，由于受到聚集消费

者的诱导，投资组合优化成为可能，这导致天然气市场营销者出提供给消费者捆绑产品的服务。

这些服务包括天然气采购组合、管道管理、存储容量以及向城市供气计量站供气。截至 2012 年，

在美国已建立 29 家贸易枢纽中心，而在加拿大有 9 家。

图 6· 美国开放天然气市场的主要进展

来源：国际气体联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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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进展和当前情况

由于引入最初的自主性和之后强制实施的单独管道和储气服务设施，从而出现了独立的天

然气输送服务供应商。但是由于自然垄断的属性，成本也需同时进行监管。成本计算规则依据

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制定的透明方针。管道所有者完全服从这些成本计算规则的规定，且只有

获得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批准后才能收回监管成本。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最新的成本计算手册

发行于 1999 年（FERC，1999）并且按每个项目运用规定的服务成本方法。成本批准后则

要经过一个透明的咨询式流程。在此流程中，管道公司需要提供成本和建议服务级别（EIA，

1995）的详细资料以证明建议收费合理。收费制定流程可以分为五个不同的步骤：总体成本确定、

管道间成本分离、储存及其它、成本分配及单位价格设计。成本分配和收费设计规则主要用于

对产生最高需求的用户收取更高费用。成本确定包括根据具体项目确定合理的收益率，主要通

过现金流贴现、操作及维护成本、折旧费和退税机制。

虽然天然气储存和管道根据无差别对待的开放原则进行，但对于液化天然气工厂来说，不

论是接收还是输出终端，都逐个按规定进行处理。项目开发商将向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提出施

工申请取得其批准，而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要对项目的整体需要及经济影响和环境效益做出评

估。这个流程完全透明公开，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有权发表观点，而联邦能源监管委员 (FERC)

会将在制定最后规则时考虑所有反对意见。接收终端存在几种商业模式，比如 2011 完全公

开批准沙宾渡口（FERC，2011），以及 2003 年如厄尔巴岛（扩展）接收终端（FERC，

2003），该终端在修建时与供气公司签订了 30 年的基础合同。

图 7· 2011 年北美天然气交易所及相应的现货价格

来源：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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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只有一个液化天然气输出终端——位于阿拉斯加的基奈，为美国与日本签订的长

期输送合约提供服务，合约最初签订期为 15 年（FERC，1967）。美国计划建立多个液化天

然气输出工厂。建立工厂必须获得美国能源部和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的批准（IEA，2012）。

美国天然气市场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它有着成熟的制度和监管框架，经验丰富的市场参与

者，强大而透明的经济信号显示当前的市场状况，以及基于开放的准入和竞争体系。在这个方面，

供气的长期安全取决于对市场的预测和对未来天然气供求及供气运输和平衡的相关基础设施投

资的预测。然而，短期的紧急状况在法律中有特别说明，这些状况包括天然气严重短缺已危及

到现在或马上需重点优先使用时的天然气供应，所以在毫无其他适用方法的情况下，相关机构

对状况进行处理就显得相当必要。这类紧急状况是以美国法典（USC，2012）中的总统声明为

依据，而法典也定义了对重点优先级对象供气的责任和路径，这些对象主要指住宅用户、小型

商业用户，以及其他由于气体缩减可能危及到生命，健康或者实物财产保护的机构。6 

然而在美国，住宅用户的天然气资格是由州决定的，并不能让所有用户完全松绑。完全松

绑能让美国住宅用户选择自己想要的供气商，同时天然气输配公司要继续提供配送服务。各种

松绑方案在美国常被称作“客户选择”。在 2009 年由美国能源信息署实施的最后一次审查表明，

美国只有几个州得到完全松绑（华盛顿、纽约、新泽西和宾州），而绝大多数州（27 个州）完

全没有松绑，其他州也只有某些不完全类型的松绑（EIA，2009b）。这种状况与欧洲国家形成

了鲜明对比，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市场是完全开放的。但住宅用户是否会利用它却是另外一回事。

欧洲天然气市场自由化历程

第一项指令

欧盟主张欧盟内部市场各领域公平公开贸易和竞争性市场。欧洲委员会 (EC) 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能源领域实行市场一体化和自由化，并于 1988 年通过了“内部能源市场法案”，

作为指导后续工作的基本原则（EC，1988）。欧洲各行业在全球化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欧洲也通过提升能源领域竞争力和效率作为回应（IEA，2008）。欧洲共同体（现

在的欧盟）发布的天然气指令需纳入国家法律，欧洲共同体也通过多项指令促进其各成员国建

立开放的天然气市场。欧盟同时也为市场参与者制定了相应法规。根据 94/22/EEC 指令，欧洲

委员会于 1994 年开始开放上游能源领域（勘探和开发）（EC，1994）。该指令明确了各项

基本规则，以确保天然气勘探、开发及生产活动的无歧视性准入，建立竞争性市场，和有效保

障天然气的供应。

该指令合理限定了授予企业经营权的地理范围以及期限，从经济和技术角度尽可能最佳地

实行各项活动。由此可防止单个企业在某一区域实行垄断经营，通过多家企业参与更有效地进

行天然气勘探、开发和生产。经营权授予采取透明的方式，选择企业的判断标准包括企业的技

术和财务能力，计划开发的地理区域的勘探、开发及 / 或生产方式，如果经营权挂牌出售，企业

购买经营权愿意支付的价格也将作为其判断标准。

6 美国法规：15USC§3363—紧急分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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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下游能源领域推行的自由化始于 1998 年，即欧盟发布的第一个天然气指令 98/30/

EC（EC，1998），旨在为所有欧盟成员国建立内部天然气市场。该指令要求具有自然垄断性

质的基础设施、运输网络、储气库以及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的业主允许其客户以外的第

三方准入。成员国可选择协商准入或监管准入，而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仍可归于纵向

一体化企业，但需要实行会计核算分离。

框 4·监管准入与协商准入的区别

基础设施准入分两种类型：监管准入和协商准入。在市场自由化早期，欧洲各成员国可选

择监管或协商准入，但后来所发布的天然气指令渐渐倾向于监管准入。

协商准入以经双方友好协商而自愿签订的商业协议为基础，要求管网运营商公布事前使用

管网或设施所涉及到的主要商业条件，包括合约条款、提供的产品、相应规则、技术要求以及

价格举例。

相比之下，监管准入的条款及条件由监管机构来决定。运营商发布的信息应至少与协商准

入的类型相同。对于协商准入，需要进行事后控制，从而避免用户支付不合理的费用。事后控

制可由监管机构或竞争管理局来执行。然而，市场参与者与签订协议的数量日益增多，监控也

变得难以执行。

该指令设定了开放天然气市场的最低标准，规定每年天然气消耗量超过 25，000，000 立

方米的发电企业以及终端用户有权力选择各自的供应商。另外，指令还设立了相应目标：天然

气市场开放后，市场每年的天然气消耗量至少达到 20%，指令生效 5 年和 20 年后分别达到

28% 和 33%（进展非常缓慢）。由此，该指令不仅给供应商管道准入，同时还有消费者的准入。

如后面提到的，有些国家如英国，已经走在了该行列的前面，他们的天然气市场已经完全开放。

第二项指令

就在第一个天然气指令在各成员国实施前，欧盟已经推行了天然气和电力的自由化（1996

年通过了第一个电力指令）。为了加大市场开放程度， 随后不久，1999 年又成立了利益方相

关论坛，即马德里论坛 7。该论坛旨在监控以上指令的执行情况以及解决一些遗留问题。论坛每

年都会将欧洲天然气市场的利益相关方召集起来举行一次会议。另外，欧盟理事会于 2000 年 3

月提出，要求欧洲委员会进一步加快完成内部能源市场的建立。市场情况也随之而变，15 个成

员国中的 9 个成员国计划在 2008 年实现市场完全开放。

马德里论坛的研究结果促成了 2003 年第二个指令（EC，2003）和 2005 年 1775/2005

法令的实施（EC，2005）。这些措施加强了阻塞管理的协调，成员国间的容量分配以及服务

平衡方面的问题。在此，天然气和电力作为并行提案。该指令提出了法律分离，强制所有成员

国设立监管机构，进一步提高第三方准入要求，对需要监管的管网费用计算规则做出了规定—

基于实际成本的有效成本，适当的投资收益率以及新建基础设施的激励机制。2004 年天然气市

场对所有非居民用户开放，并于 2007 年 7 月完全开放。

7 获取马德里论坛会议记录与相关成果，请登录：http://ec.europa.eu/energy/gas_electricity/gas/forum_gas_madrid_en.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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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指令第 22 条规定，新建的大型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液化天然气及储气设施）可

免除第三方准入，成本监管以及其它方面。它被视为一项重要规定，有利于基础设施的新建（或

者使得现有基础设施大幅增加，从而促进天然气新供应源的开发）。第 22 条规定的基本原理是

降低基础设施风险，加大成员国之间的竞争程度 8。对于免除的决定，监管机构需视具体情况而

定。自 2005 年起，10 个新建管道工程与 4 所新建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全部来自英国市场）被

批准免于监管。另外对意大利的一家液化天然气厂的监管豁免正待审批（EC，2012）。这其

中也有部分豁免的情况，例如批准部分容量免于监管；要求执行第三方准入，但是对第三方准

入的事后监管免除费用；或者只针对部分与规则相关的费用进行部分豁免（回报率更高）（EC，

2009d）。

第三次套案

2009 年发布了最新指令（EC，2009a），称之为第三次市场开放套案（“第三次套案”）。

欧盟要求所有成员国将此套案于 2011 年 3 月前纳入国家法律。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推行第三方

准入，对各成员国做到等效监管。就这点而言，无论是从私人利益还是从公众利益角度，监管

机构的独立性都有所加强，而且也表明了法律分离和职能分离这两种最轻松的分离方式对实现

无歧视性准入收效甚微。该指令进一步说明了“以非歧视性形式推进基础设施投资，对新加入

企业实行公平准入以及确保市场透明度的最有效的措施为实行所有权分离”（EC，2009a）。

8 其它标准，包括项目必须能够提高竞争力和保障天然气供应，高风险会阻碍项目的发展，所有者必须至少实行了法律分离，成本只分摊给使用基础设施的用户，

   以及豁免对竞争无有害影响。

图 8· 欧洲开放天然气市场的主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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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指令也允许实行另外两种分离方式，即建立独立系统运营商（ISO）以及独立输送运营商

（ITO），并要求成员国至少实行这些分离方式当中的一种。

第三次套案中的第 36 条替代了第二个指令中的第 22 条，欧洲委员会仍然认为某些新投资

的风险特别大，“例如跨境天然气管道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如果特殊情况下，这类

工程因第三方准入、价格制定、阻塞租金或所有权分离（2011 年 3 月 3 日开始）规则的执行而

无法实施，国家监管机构可在一定的时期内针对这些工程完全或部分豁免欧盟能源方面的相应

规则（EC，2012b）”。条件与第 22 条的相同。新建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对管道网络的投

资，已经成为指令的一个主要部分，指令对十年网络发展计划中的长期基础设施规划提出了要

求。这些规划须预测未来十年的市场供求发展，测试天然气基础设施的能力，从而找出基础设

施的弱点。基于天然气输运商之间的输运系统的合作，这些规划可分为三个层面：欧盟层面由

ENTSOG 制定的不受约束的十年国家发展规划、国家层面（受约束的）投资规划以及区域层面

十年国家发展规划。ITO 情况下，未来三年的投资可由国家监管机构来执行。制定的规划中要

求管网运营商对所需管网，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和储气库的基本假设和取得的成果进行公开讨论

和商议。

在实行市场自由化的前几年，储存与输配系统的自由化仍未得到充分认可，所以第三次套

案则要求在储存准入体制方面提高透明度。

图 9· “第三套指令”下分离方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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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针对供气保障性额外制定了相应规则，要求愿意投资的非欧盟国家的企业的独立程度

与欧盟内企业的独立程度相同。

在发布第三次套案的同时，欧洲委员会设立了欧洲能源监管机构合作署（ACER），其主

要职能为监督和指导具体事宜。ACER 促进了各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并建立了和谐的关系。

该机构不具备立法权（EC，2009b），但是在发放豁免权和解决各国监管机制之间的争端方面

具有独立的决定权力。ACER 为 ENTSOG 制作详尽的管网规范提供一个基础的框架型的方针。

这样的管网规范可能会被欧洲委员会采纳，同时，将会在欧洲各国议会上以及欧盟一会上提出，

使其具有法律约束力（EC，2009b）。

保障供应指令

2010 年，基于天然气供应中断的现象，欧盟执行了新的法令 994/2010（EC，2010）来

进一步提高供应保障，该法令最初是在 2004/67/EC 指令（EC，2004）中作为一项政策目标

而设立的。新的法令执行后，原来的相应指令被废除。该法令将供应保障纳入了欧盟成员国之

间的市场整合，从而确保特殊或紧急情况下天然气的正常贸易与供应，法令还要求明确所有市

场竞争者的角色与职责，加强成员国（区域层面）、监管机构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同时

还规定了天然气企业的供应义务、成员国间的双边协议以及最低供应与基础设施标准，并且要

求更多地组织关于长期合同（与天然气进口商签订）和政府间协议的汇报与信息交流。

法令规定每个成员国必须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为各种特殊情况制

定多种措施以供选择，这些措施将作为国家防控措施与应急计划的一部分。该法令还重点关注

新增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方便更多外部供气流入欧盟，而且也有利于内部的流通，被作为实

现供应多元化的一种手段。针对后一种情况，法令制定了 n-1 原则，以便更好地预防“天然气岛”

的形成。其进一步地将长期网络发展规划与 n-1 原则联系起来，使得那些可提高供应保障的工

程作为被考虑的对象纳入上述长期网络发展规划中。制定该法令的另一个目的是在天然气需求

高峰时期以及大面积基础设施出现突发情况时保障客户群的稳定供气。

新的保障标准“供应标准”明确了欧盟成员国的相应职责，确保极端气温情况下对客户的

正常供气，极端气温一般出现在：7 天高峰需求时期，统计表明其发生概率为 20 年一次；持续

至少 30 天的极高需求时期，统计表明其发生概率为 20 年一次；以及低于冬季平均气温时出现

单个大型天然气基础设施损坏情况下的需求时期，持续至少 30 天。

英国天然气市场自由化历程

英国在欧洲推行市场开放之前已经开始实行天然气自由化，并且进展良好。可以说在许多

方面，其它欧洲市场都参考了英国自由化的经验。英国天然气早在 1970 年就开始培育市场，

从英国改革的第一个措施开始，英国天然气市场形成不到 15 年的时间。

自由化改革第一步 

在上游领域，英国针对天然气田实行了透明公开的发展制度（见第六节）。在中游领域，

英国开始市场自由化进程，主要受首相撒切尔夫人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推出的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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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业私有化计划的驱动。就这方面而言，自由化的目的并不是要产生政府收益或者是要求新

成立的私有化企业对新投资项目提供资金（牛津研究所，2010）。英国天然气公司（BGC），

前身为一家公用事业公司，最初独揽天然气购买大权（买方垄断），并且在英国境内垄断了客

户供应市场。这种情况下，具体气田的价格由英国天然气公司决定，而下游的销售价格按照平

均成本法调控，从而增加了运输和配送成本。

1982 年英国发布了《石油与天然气企业法案》，这标志着自由化进程迈出了第一步，为有

兴趣的第三方买家打开了上游市场。但由于中游领域受第三方协商准入的管制，其市场竞争性

很低。这种情况直到 1986 年发布天然气法案后才有所改变，英国天然气公司被私有化，纵向

一体化的英国天然气公共有限公司（BG）成立。该法案还针对中游领域采用强制性第三方准入，

为大用户（消耗量超过 25000 千卡， 1 千卡 =29.3 千瓦时）开放市场。另外，还设立了天然

气供应署（Ofgas）来监管非歧视性准入。

加强竞争

现有气田都分配给了 BG 公司，而开发新气田的成本居高不下（CRI，2000），因此竞争

性市场的发展相当缓慢。垄断与兼并调查委员会（MMC）发现 BG 公司的做法属于反竞争行

为，在价格歧视方面表现尤为显著（向不符合条件的用户索要更高的价格）。因此 BG 购买新

气的权力应限定为原来的 90%，且需要公布供应价格（MMC，1989）。随后，1992 年 BG

公司的市场份额被强制压缩（1995 年合约上的市场份额为 40%），并要求公司将现有合同的

部分天然气购买权释放给竞争对手，天然气市场进一步开放，其开放标准降低至 2500 千卡。

同时垄断与兼并调查委员会建议将 BG 拆分为若干个独立的子公司（OFT，1991）。1994 年，

图 10· 英国开放天然气市场的主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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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遏制、管理及恢复

BG 被拆分，成立了国家电力供应公司（Transco）负责运输管道和储气库的运营，并创立了另

外四家子公司，负责公共天然气供应、贸易、服务及零售。

1995 年的天然气法案要求开放天然气零售客户市场，这一举措加快了渐进的市场开放进程，

引入了竞争，为所有终端客户提供供应商选择权力。所发布的网络法规进一步阐明了第三方准

入整体管道网络的规则与程序。1996 年，天然气贸易协议（GTA）首次推出，其简化了相关

程序——运输商从负责整体系统平衡的 Transco 公司购买输入和输出容量。GTA 不断修订，

后来还包括执行网络法规时所获得的潜在改进措施等内容（在平衡成本方面尤为明显）。1999

年 10 月，天然气贸易协议革新（RGTA）第一阶段提出了即日商品市场，帮助所有市场竞争

者达到一个贸易平衡的状态并给予 Transco 激励，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总体均衡成本（CRI，

2000）。天然气贸易协议的进一步发展还处于讨论之中，计划在 2000 年或以后加以实现。

Transco 仍然属于 BG Plc。经过一系列改革后，BG Plc 于 2000 年一分为二，成立英

国天然气集团公司（BG Group Plc）（负责国际事业）和格群集团（Lattice Group）（包括

Transco）。虽然 Transco 为运输及配送系统的国家垄断企业，但运输与配送业务仍然存在一

定的竞争，其表现在系统扩展和连接方面。2002 年，Transco 公司与英国国家电网合并，从

而实现了英国天然气与电力市场上运输网络所有者与运营商的独立经营。他们对英国的四条配

送网络拥有所有权与经营职责。储存与液化天然气设施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与英国国家电网分开，

一般由多家私有能源企业掌握，但是国家电网仍然运营着一家英国液化天然气接收站（Grain 

LNG，2005 年开始投入运营）及一处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Avonmouth）。

提高天然气供应的安全性

天然气供应保障方面，英国通过了若干项法规。针对下游业务，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

（DECC）根据“燃料安全法规”（DECC，2007）来指导发电站使用可替代燃料能源进行发电。

如果出现恶劣天气或基础设施被损坏，会出现紧急情况。除此之外，以下原因也会导致出现紧

急情况：天然气供应不足，天然气储存违反安全规定，运输受限，质量出现问题，供应损失超

过 50000 个客户或者某个主要市场参与者经营失败。相关部门会执行国家天然气与电力应急计

划（DECC，2010）来应对这些紧急情况 9 ，该计划规定了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和职责。

除了改善下游领域的操作程序外，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对总体天然气供应面临的挑战

（DTI，2006 和 DECC，2007）进行了公开讨论和评估，随后又根据讨论和评估结果对能源

法案（英国政府，2008）作了修正，修正后的法案允许对离岸天然气供应进行私人投资。这

一系列法律中附带了国家电网的具有长期效力的“输送网络规划法规”，该法规根据长期供求

预测指出了天然气运输系统中的弱点。预测结果通过公开透明的利益相关方磋商而得出，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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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规划需要极度准确。管道网络以外的投资也包括在内，例如对储存设施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的投资。规划法规也设定了安全裕度，涵盖了预测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最大需求的设计 ，这一点

会影响到网络基础设施可靠运营的要求（英国国家电网，2010）。此设计裕度由监管机构审批

（OFGEM，2010）。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 2005 年冬季展望分析报告发表后，国家电网一

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报告中，TSO 分析了下一个冬季的天然气与电力供应和需求，并且征

求市场竞争者的意见（国家电网，2012）。

按照欧盟指令中的“供应标准”，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指定了天然气运输商为天然气市

场利益相关方，负责在规定情况下为受保护的客户供应天然气（OFGEM，2012）。如果这些

运输商无法供应充足的天然气，未满足供应需求，则他们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遭受到天然气网络运营商，即国家电网的不平衡收费（天然气运输商，2012）。英国能

源与气候变化部规定了受保护客户的范围，包括所有住户以及天然气优先级用户协议下的 A 类

客户（包括医院和护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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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北美与欧洲市场的市场定价和贸易

关键信息

·根据北美洲和欧洲的经验显示，市场定价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完成。从定义来看，无论

是与油价挂钩（包括与其它燃料挂钩）还是气与气竞争都是市场定价的方法，尽管这两种方法

的使用会造成相对不同的定价结果。

·北美市场由管制的成本加成法过度到市场定价耗时几乎二十年。除了英国以外，大多数

欧洲国家依然缺少真正的流动性天然气市场。

·中国已经采取了各项措施向市场定价机制转变，如发改委实行的改革和试行初级阶段

的上海枢纽中心。发改委的改革采取的是与石油价格挂钩的净回值计价法，这一点类似于许多

OECD 欧洲国家所采取的方法。这是方法论上的进步，但是并没有将真正的发电领域中的天然

气竞争者——煤炭（而非石油）考虑进去。能否取得进一步发展取决于中国的利益相关方所瞄

准的目标——参考价格主要由具有竞争性的燃料决定还是将现货市场转变。

·非市场环境向现货市场转变需要经历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包括批发价格解除管制，运

输和市场活动分离开来，及减少政府干预。另外还应具有充足的管网和透明准入，多个参与者

互相竞争，且在其后的阶段需要金融机构的参与来发展现货市场。 

·与这些发展平行的是，对批发天然气市场的运作要求政府扮演不同的角色，由监管机构

的角色通过竞争管理局最终变为仲裁机构。

在前面的第三章节中已经提到有多种定价机制存在。与成本加成法相比，北美和欧洲（包

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亚洲和大洋洲地区）主要采用两种市场导向定价法：气与气竞争以

及与油价挂钩。后者大多只在欧洲实行，而前者在两个地区均存在。在过去的三年中，欧洲一

直在实行从与油价挂钩到气与气竞争的机制转变，以此来应对油价上涨而导致天然气价格的上

浮。由于石油与天然气市场动态各异，终端用户方面的竞争较以往有所减弱，并且油价高企导

致了天然气价格攀升，因此与油价挂钩的这种定价机制是否仍然适合成为大家争论的热点话题。

然而，对于相似的定价机制也可能会产生大相径庭的定价结果，举例来说，欧洲（包括英国）

与美国同样采用气与气竞争这种机制，但计算出的价格却有很大的差距。2011 年英国 NBP

交易中心平均价格为 9 美元 / 百万英热单位，而亨利中心（Henry Hub）平均价格为 4 美元 /

百万英热单位。虽然液化天然气贸易增长显著，但并未因此形成全球性价格或提高三大地区（亚

洲、欧洲和北美）之间的市场耦合度。北美市场自给自足，因此与其它两个地区的联动较有限。

此外，亚洲地区基本上是针对主要液化天然气进口商实行与石油价格挂钩的定价机制。而在欧洲，

与油价挂钩以及气与气竞争这两种定价机制共存并且相互作用，与欧洲相比，亚洲地区的定价

与油价挂钩的程度更高。

北美与一些欧盟成员国地区（尤其是英国）的竞争性贸易经历了数年才发展成熟。而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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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市场自由化倾向于将运输活动与其它市场活动分离。北美在自由化早期就认识到，需要形成

结构化市场并且将交易管理与供求平衡整合进来（IEA，2008）。美国监管机构负责推动这些

市场，使市场参与者能够对各自的供应、运输及储存进行组合管理，并且通过关键性监管和实

时信息更新来加以支持。欧洲市场自由化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自由化进程中形成了若干枢

纽中心，而英国 NBP 交易中心是目前为止流动性最好的枢纽中心。

了解天然气贸易

为了发展贸易，有必要了解一些关于天然气贸易如何发展和运作的基本原则。这其中包括

实体枢纽中心与虚拟枢纽中心的区别、市场参与者的类型、交易产品的类型以及风险管理方面

的问题。

实体枢纽中心与虚拟枢纽中心的区别

实体枢纽中心与虚拟枢纽中心是北美与欧洲采用的两种不同方式。实体枢纽中心大多应用

于北美（欧洲比利时的泽布吕赫市是一例外）。它指的是管道网络中的某个具体地理位置，当

地天然气的价格就在此设定。由于运至此地的天然气由不同的州际管道输送且来自不同的气源，

因此其定价采用亨利中心的价格。北美其它枢纽中心的价格根据天然气生产地区与消费枢纽中

心地区的运输差异来确定。在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一直在寻找一处能保证充分

互联的中心位置进行天然气所有权交易，且最终选择了亨利中心。

相反地，欧洲则采用传统的方式，即虚拟枢纽中心。虚拟贸易中心与指定的市场区域相关，

与任何地理位置无关——天然气可从区域的任何中心进入，再从其它中心退出，市场运营商 10

则负责区域的贸易平衡（见框 5）。 贸易枢纽中心在市场区域内无任何实体位置，因此输送的

费用与距离和进 - 出系统无关。虚拟枢纽中心被其区域当作每日贸易平衡的工具。英国虚拟贸

易中心“国家平衡点”（NBP）是欧洲的第一个枢纽中心，创建于 1994 年 10 月。洲际交易所（ICE）

后来决定采用 NBP 来定价并且作为天然气期货合约的交割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其它枢纽中心大多数在西欧建立。一些枢纽中心建立后

不久便销声匿迹。截至 2012 年，这些枢纽中心还未成为跨国枢纽中心，而只是基于国家一部

分领土（法国和德国）或整个国家领土（英国、荷兰或意大利）经营。它们利用独特的监管框

架和现有的规则来对输送管网运营商（TSO）的管网运营进行监管。大部分欧洲国家只设有一

个 TSO，而德国和法国例外。泽布吕赫是欧洲唯一的实体市场，在过去几年，该市场的重要性

逐渐降低，比利时的监管机构和 TSO 已经决定向虚拟枢纽中心转变。虚拟枢纽中心即将成为欧

洲的惯例，欧洲能源监管机构理事会（CEER）也决定将虚拟枢纽中心作为欧洲天然气目标模

型的基础。

10 大部分情况下为 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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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5·竞争性市场中的平衡

灵活响应型天然气供应系统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整体系统供求形势多变的情况下还能够保

持平衡。这不仅需要充足的长 / 短期灵活性装备（储气库、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以及系统管道），

而且还需要管网状态方面的可靠资讯。

非竞争性市场的情况相对简单一些，管网的平衡由一家组织来维持，输送天然气给消费者

需要的所有装备和资讯都由这家组织来负责。然而，解除管制的天然气市场上，利用天然气管

网来服务于消费者的市场参与方的数量会增加。对于解除管制的系统，TSO（国有的或私有的）

会负责维护网络实物交易平衡，而运输商则负责管网的“管理平衡”。运输商执行的“管理平衡”

有助于 TSO 充分利用管网的灵活性以尽可能最低的成本来为消费者提供供应保障。

管网运输商是需要每小时 “处于平衡”（荷兰做法）还是每天 “处于平衡”（英国做法），

取决于管网的实际情况。这些情况包括与管网相连接的居民消费者的数量（日间灵活性较大）

以及管网中的可用管道，其有助于系统更稳健地应对供求的剧烈波动。这种实际情况是投资期

内非常重要的一项决定性因素，在该时间范围内运输商的投入需与退出网络时的产出相同（意

味着是小时平衡还是日终平衡）。

运输商更加详细地说明天然气流量的问题，从而履行维持“平衡”的义务，这需要 TSO

提供信号，便于他们做出相应调整。运输商与托运商共同分担平衡网络的负担，增加了运输商

开发 IT 系统的义务，IT 系统可促进双方进行网络实时状况方面的交流，并能保证商业的保密性。

可靠的管理平衡系统需要以下几项要素：

·透明的网络法则，建立相关规则，规定天然气如何运输，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天然气管

理流程奠定基础。同时网络法则还需确保运输商的商业保密性以及政府的公共服务义务。

·为信息传递制定标准化 IT 协议，允许运输商与 TSO 之间的双向交流。

·进行系统认证，确保系统内相关方的交流不受阻碍，从而整体提升对平衡系统的信心。

NBP 与其它市场最明显的区别是 NBP 的交易不需要做平衡处理。每天结束时，运输商所

有不平衡的交易均通过套现程序自动平衡，他们需要以接近现货价的价格买入或卖出差异部分。

TSO 与国家电网通过买入或卖出天然气并利用套现系统将成本转移给运输商来有效地实行整个

系统的平衡。这是一种基于市场的方式，实现整体区域范围内的平衡，包括所有市场参与者。

而欧洲大陆市场对交易失衡的运输商进行处罚，从而促进交易平衡。

实体枢纽中心与虚拟枢纽中心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反映了各个市场不同的结构，TSO 在北美

已完全私有化而在欧洲处于管制中。在美国，枢纽中心的目的是为贸易提供便利，而在欧洲则

是达到贸易平衡。对于虚拟枢纽中心，几乎不存在管道阻塞，贸易商也感觉更加自由一些，但

是其需要足够大的区域或市场。这两种方式都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并创造了流动性强的期货市场，

尽管在欧洲一些地方仍然有需要改进之处。

双边交易与基于交易所的交易

贸易将不同类型的市场参与者（从运输商到金融参与方）聚集在一起，并且囊括实体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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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天然气供应。一般来说，天然气可进行双边交易（“柜台交易”）或者通过市场组织运营的

交易所进行交易。两种情况下，有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区别。现货市场上，交割期限较短（一

周以内），而期货市场上，实物交割期限较长，一般超过一个星期或者几年以后，因此其不同

之处在于未来交割的时间。

基于交易所的交易的对象为天然气交易枢纽中心交付的标准化产品（例如，日前、月前以

及几年以后，依市场流动性而定）。市场组织包括纽约商品交易所、亚太证券交易所及洲际交易所，

独立于天然气市场竞争者或金融参与方。因此市场参与者可进行产品交易，交易类型根据未来

交割的时间而定。大量市场参与者进行标准产品交易，这样一来可提高市场流动性，从而增强

对价格信号的信心。随着市场参与者及交易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多，交易所的流动性也会加强。

在早期，交易产品集中在未来几个月或下一年交付。后来慢慢出现了交期时间更长的新产品，

这些产品是市场组织进行需求评估后而推出的。

双边交易（或柜台交易（OTC））的交易对象除上述标准产品外，还包括为满足一些买家的

特定需求而定制的产品。交易可直接在枢纽中心进行。监管机构经常认为这种交易的透明度不

如交易所的交易，因为他们的交易情况没有在屏幕上显示。

市场参与者信赖交易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市场透明度。因此需要资讯企业的参与，它们可通

过期刊、网站和新闻通讯来收集和传播关于交易量和价格方面的资讯。这类企业包括普氏能源

资讯（Platts）、Argus 网络、ICIS Heren 能源资讯等等。

不同参与方参与交易，包括运输商和金融参与方。运输商将现货市场作为平衡工具，他们

更倾向于现货市场和实物交割。而金融参与方习惯上更倾向于期货市场，很少参与实物现货市

场的交易。这些金融参与方对发展期货定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愿意承担风险来获取利润，

而运输商在期货市场上的活跃性较低。金融参与方的出现也使得市场参与者的数量有所增加。

然而，金融参与方依靠实物现货市场进行平仓。因此这些市场参与者与现货 / 期货市场有着非常

紧密的关系，现货市场上运输商实物交易越多，就越有助于金融参与方对其期货市场上持有的

头寸进行平仓；而运输商则依赖金融参与方在期货市场提供的金融衍生物，以此来降低与运输

活动相关的风险。市场流动性越高，期货产品交易就越容易进行。最后，金融交易并非总是会

促成天然气的交易。

实物市场与金融市场的监管组织有所不同。现货市场上的实物交易受到能源市场监管机构

或竞争管理局的监管。同时，金融交易受到金融市场监管当局的监管。这就意味着，如果交易

枢纽中心出现实物交易与金融交易合并的情况，政府可以转换监管机构的职能。

枢纽中心流动性的问题经常被提出，用来衡量枢纽中心是否能够提供可靠的价格信号。其

中一个指标为交易量与实物量之间的流动率，但是不一定会涵盖所有在相应区域流通或交易的

天然气。例如，场外交易不完全由 TSO 上报。其它指标包括参与者的数量，交易产品的类型以

及产品买入价和卖盘价之间的价差。远期期货产品交易的买入价和卖盘价之间的价差越小，期

货市场的流动性越好。

交易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交易对手风险，是国家平衡点（NBP）发展的决策性因素之一。

对于柜台交易，其风险主要在于交易参与方。这经常会涉及到降低交易成本的问题。通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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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监管部门通过协调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商业关系来降低竞争对手风险。同样也有可能通过清

算机构来清理风险（多半属于掌管交易市场的营销组织），但是柜台交易与交易所交易相比所

体现出的较低交易成本优势会受到影响。交易所市场上，风险清理由清算机构来执行，用于防

止违约风险，方便即期产品的交易。

市场结构不同方面，包括合同和基础设施的使用与管理方式，其情况也应有所不同。在后

续亚洲现货市场建立方式部分有具体描述。

北美天然气模式

目前情况

目前北美采用供求平衡（或气与气竞争）的天然气模式。谈及北美的天然气市场，人们常

常会提到亨利中心，即位于路易斯安娜州的一个实体交易枢纽中心，不同州际管道在此汇合，

也是美国天然气定价参考中心。但北美还有许多其它定价中心，包括 Opal、纽约城市站、阿尔

伯达等，不同于亨利中心的价格，他们采取差别定价。

这些区域天然气价格大都遵循相同的趋势，尽管其区域供求基本面会令季节性差异现象更

严重，产气不足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从北美天然气市场可以看到区域价格差异如何形成，不

同区域枢纽中心价格之间存在的套利机会如何促进管道投资，从而解决价格差异的问题。私有

企业在开放时期进行管道投资（见后续北美运输管道投资部分）。在 2000 年至 2011 年初的

这段时期，美国天然气产量增加了大约 1000 亿立方米，州际管道网也随之扩充了 14600 英里

（INGAA，2011）。

北美的这种天然气模式实际上是由市场发展缓慢造成的（前面部分已有描述），其天然气

市场经历了数十年才发展成熟。中国比较关注的一方面是，北美地区天然气产量一直很丰富，

只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被认为其液化天然气会依赖净进口。与中国相比，主要不同之处在于，

美国有众多天然气生产商，最大生产商的产量也只占总产量的 6%。而在中国，天然气生产由三

家企业垄断，最大生产商的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四分之三。

美国天然气定价系统演变

美国天然气产业发展早期，价格不受管制。这种情况直到 1938 年发布天然气法案后才有

所改变，该法案提出对天然气产业进行监管，尤其是价格方面。在之后的四十年，对天然气价

格的监管逐渐发展。1954 年最高法院的菲利普斯决议规定对井口价格进行管制，并一直持续到

1978 年。需要监管的天然气井数量众多，监管机构压力巨大，所以他们改变监管方式，采用区

域监管法。同一区域的所有气井按照平均生产成本收取相同费用，井与井之间的具体差异忽略

不计。这样一来，费用有时会低于生产成本，从而导致区域天然气短缺。这种价格监管采用的

是成本加成法，与中国目前的做法类似。联邦能源委员会负责州际交易的监管，州立机构则负

责州内交易。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美国天然气系统与目前中国的天然气系统颇有几分

相似，都是由监管机构来控制天然气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大部分业务。而一处明显区别在于，

美国管道公司不同于生产商，他们直接向生产商购买天然气。

这种过度监管导致了各地区出现气荒，他们需要从生产区域进口天然气，这种情况在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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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只针对跨地区天然气交易进行监管（不针对州内的天然气供应）的

做法使得情况更加糟糕，州际管道也因此面临气荒问题。一些生产商则更愿意在德克萨斯州内

出售天然气，而不愿意向北部输送。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新发布的监管体制按照天然气生产

的现期成本和预期成本的平均值设定了统一的国家井口费用，但这只适用于 1975 年后签订的

合同。同时，过往费用仍保持低位。这导致了井口价格急剧上扬，而天然气需求攀升，使得气

荒现象更加严重。

1978 年发布的天然气政策法案目的在于对部分井口价格解除管制并保持大部分州际管道的

价格控制，以此来解决天然气荒的问题。第一次是根据买卖双方的竞争来解除对井口价格的管制。

同时该法案也将州内天然气纳入价格管制，以此来消除区域间的不平衡。进一步解除管制开始

于 1985 年（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 380 法令和 436 法令）。该法令允许公用事业单位以及其他

客户按照市价直接与生产商签订合同，并根据第三方准入规则通过管道将天然气输送至各自站

点。其关键要素是，上游市场自由化需要管道准入，因此形成了批发市场和批发价格。

井口价格解除管制和两次油价冲击的双重因素使得 1970 年至 1984 年间井口价格上涨了 15

倍。经济增长放缓且天然气价格高企使得天然气需求减少（1979 年至 1983 年间从 6470 亿立方

米跌至 5570 亿立方米），到 1985 年井口价格又回落到接近 1.8 美元 / 百万英热单位的水平。出

售天然气给终端用户的方式有多种选择，因此市面上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天然气购买和运输模式

以及操作方法，其中还包括新的定价模式，即净回值计价。1989年发布了天然气井口解除管制法案，

1978 年法案中规定的所有价格封顶值于 1993 年 1 月就已废除（EIA，2012d），而不是 2000

年。1989 年，超过 60% 的天然气生产被解除管制，而其余 33% 不受 1978 年法案中的价格控制。

新法案旨在减少市场不平衡，引导井口价格更好的反映供求平衡，并且使某些天然气例如致密气

的生产从监管价格上限中释放出来，其价格上限高于市场清算价格。

自由化改变了美国天然气产业的结构。之前，天然气产业分为不同的阶段，包括生产、运

输和配送，所有阶段都受到严格监管，且生产商、州际管道公司和配送公司之间签订长期合同。

1985 年开始实行自由化和管道公开准入，从而形成了竞争性天然气批发市场并且出现了一种新

型企业——天然气市场主体，一方面连接生产商，另一方面连接配送公司和大用户。天然气市

场自由化和批发价格吸引了众多新企业涌入市场，并且在营销企业和天然气生产商之间形成竞

争，从而增加了批发价格方面的压力。

总的来说，天然气价格下跌：1988 年至 1995 年间井口价格（实际）下跌 26%，城市供

气站价格下跌 24%。大用户可直接向批发市场购买天然气，而 1988 年至 1995 年间天然气价

格下跌 26% 至 31%，其主要受益者就是这些大用户。小型用户无法直接从批发市场购买天然气，

即使 1988 年至 1995 年间实际天然气价格下跌 12%，其受益也非常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与加拿大的互动，加拿大是美国的主要进口源。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加拿

大天然气价格仍然不受管制，而美国正遭受天然气荒。因此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天然气量有所

增加，从而导致加拿大的天然气价格上涨到高于美国的水平。加拿大因此决定对国内价格进行

监管，将天然气价格与油价挂钩，并设置单一的出口至美国的价格，出口价格高于国内价格。

这样一来，所获利益将按照比例重新分配给天然气生产商。随后美国实行自由化，天然气价格

下跌，加拿大也在 1985 年解除了对天然气价格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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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纽约商品交易所推出了第一份天然气期货合约，约定于 1990 年 4 月在亨利中心进

行交割，即使 1983 年就建立了天然气咨询委员会主要讨论枢纽中心选址的问题。之后的几年，

也创建了一些在其它中心交割的合约。

过去的 20 年间，美国天然气定价方式改变甚微，天然气交易在位于州际管道上的实体枢纽

中心进行。与金融天然气市场相关联的交易活动日益增加，且随着 20 年间因特网和电子交易系

统的发展而得以推进。纽交所第一个交易日所达成的合约为 918 份，如今却超过了 100000 份

（EIA，2012e）。期货交割期限由 1997 年的 36 个月扩展到 2001 年的 72 个月。而如今的

期货交割期限达到 10 年，即持续到 2022 年。截至目前，天然气价格根据供求平衡而设定，同

时还取决于石油市场的发展。轻质致密油激增意味着与石油或液化天然气挂钩时，天然气的价

格几乎免费。

2000 年至 2008 年的定价发展是促使页岩气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另外还需要熟悉美国地

质情况并掌握开发和生产技术才能生产页岩气。亨利中心天然气价格上升至 5 美元 / 百万英热

单位以上，到 2008 年年中上升至 13 美元 / 百万英热单位，这一点吸引了小型企业对页岩气资

源的关注。

欧洲天然气市场—油价挂钩和气对气竞争的混合格局

欧洲主要采用两种定价机制——油价挂钩和气对气竞争。2005 年，相较于 5800 亿立方米

（IGU，2012）的欧洲天然气消耗量，天然气对天然气定价（GGC）定价对应的气量为 880

亿立方米。2010 年，前者消耗量为 5940 亿立方米，而批发价形成对应的气量攀升到了 2170

亿立方米。与此同时，石油联动（OE）定价的气量从 4580 亿立方米跌到 3490 亿立方米。

GGC 不仅仅存在于英国，它也通过建立不同站点在欧洲大陆发展开来。

欧洲油价挂钩的起源

油价挂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荷兰正在考虑将本国于 1959 年发现并从

1964 年开始运营的格罗宁根天然气井产出的天然气出口国外。在那个年代，欧洲的天然气消耗

量微乎其微（140 亿立方米），荷兰天然气消费量不足 10 亿立方米且欧洲天然气贸易差不多在

同一水平。必须将格罗宁根天然气销往一个亟待发展的市场。因此需要确定一个价格。但是荷

兰政府不愿意低价出售这种新型资源，尤其不愿意使用成本加成法，因为格罗宁根天然气的成

本非常低廉。

以“市场价值准则”为依据为天然气定价的想法出现了，这种市场价值准则有时也被称为

净回值准则，即天然气需要与各个能耗行业（住宅、商业、工业和能源）中的最佳替代能源角逐。

当时，天然气的一般替代品是燃油或柴油。另外，为了推进能耗方式从油类制品转为天然气，

当用户为了使用天然气（锅炉等）而必须有所投资时还可给予一定回扣。

若计算每个行业的市场价，就会得出一个平均价，网络成本（传输、输配和存储）会从中扣除，

从而得到所谓的“边界价格”。每一方均会承担某些风险：卖方承担价格风险（某些边界价格下降），

而买方承担数量风险（尤其是在房地产行业成为市场主体时）。长期合约还包括合约修订内容 -

一般每三年修订一次；但是当市场情况发生重大改变时修订内容则会过时。这类挂钩延伸到了其

它欧洲和亚洲市场，所以如今两个地区的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进口仍然受到油价挂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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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油价 - 指数定价公式如下所示（IFRI，2011）：

Pm = Po + 0.60 x 0.80 x 0.0078 x (LFOm - LFOo) + 0.40 x 0.90 x 0.0076 x (HFOm - HFOo) + K

在这个公式中，Pm 代表该 m 月的天然气价格。Po 代表天然气参考价格，而 LFOo 和

HFOo 则是轻质燃油和重质燃油的参考价格。LFOm 和 HFOm 代表该 m 月的价格，但事实上

它们是过去 6—9 个月的平均值，存在 1—6 个月时间滞差。系数 0.60 和 0.40 分别代表与轻质

燃油和重质燃油竞争的细分市场份额。系数 0.80 和 0.90 为传递因数，在油类制品价格发生改

变时用于分担买卖双方的风险和回报。

尽管油价挂钩是最普遍的做法，但其他指标，如煤炭、电价、或者通胀也会运用于长期合

同中（IGU，2011）。使用通胀的方法，特点在法国由于住宅使用电热率较高而成为一个典型

的例子。更复杂的方法存在着这样那样的 S 曲线，在高油价时保护买方，低油价时保护卖方。

通常在计算中也有其他选择，使某种燃料转成另一种燃料。例如当前者超过一定价格水平，或

者当时合同中交易量、客户流失率和远期交易价格变化显著时，某一指数正好向现货交易指数

化转换。

框 6·日本的天然气定价

当日本开始考虑进口液化天然气时，买方把重点放在了天然气供应的长期保障性上，在当

今这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购买方必须对终端用户承担供气义务。然而考虑到液化天然气

项目的投资成本，卖方也提出了相应的需求保障，于是双方在长期合约中创造了共同利益。在

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最初几年里（1969 年），日本都是以固定价格进口，一直到 1973 年油价突

然上涨。液化天然气的价格相对于油价则大大缩水。

但是，长期合约价随时间逐步提高，直到政府售价法案出台。然而，某些国家开始以不同

于政府出售价格（GSP）的市场价出售油料。在 1986 年油价猛跌以后，以石油等值价格销售

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商在保障天然气项目经济效益时陷入了困境。液化天然气价格公式从而再次

修改。当今，大多数日本液化天然气合约使用的是日本原油综合价格，称为 JCC，作为日本原

油进口的加权平均价。

英国在定价方面的经验

英国的天然气市场于 1986 年开放，使用量超过 25000 千卡的消费者才有资格。价格市场

依旧是由英国天然气公司控制，其确定的价格区分了天然气和非天然气（网络收费）成本。最

初天然气成本是根据英国天然气公司的天然气平均成本来确定的，并且以此价格卖给最终用户，

而非天然气成本是受零售价格指数 RPI-X 价格上限控制（CRI，2000）。多年后该方法进行了

修改，天然气成本最初替换为天然气成本指数减去效率因素（1%）。X 因素从 2% 降低到 5%。

随后合格消耗量门槛下降，1993 年采纳了关于英国天然气公司分离和完全开放市场的建议，

定价方法主要以因子调节的形式数次变更。最后的一次更改是在 1997 年，再一次完全通过了

供应成本，这是由于未来成本难以预测且竞争迫使英国天然气公司降低成本。运输、储存、仪

表供应和天然气成本也获得了全部通过，同时依照 RPI-X 对供应和仪表读数成本强行制定了价

格上限。另外，英国天然气公司的每个价格公式也有单独的上限。这一系列的价格控制在 2002

年天然气市场实现有效竞争之后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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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天然气贸易的起源

英国的天然气贸易的开始于 1992 年，当时能源公司尔根（Powergen）被迫将出售与之

签订合约的生产商的天然气。在英国引入现货市场之前，甚至是在 1986 年市场自由化启动以前，

英国天然气公司既已占据垄断地位，实际上制定了从生产商购买天然气的价格（当时没有进口）

和卖给最终用户的销售价格（牛津，1999）。尽管英国天然气公司于 1986 年转为私有化并引

入了 TPA，英国天然气公司仍旧取得了与上游生产商的绝大多数天然气合约，合约中的天然气

价格很大程度与特定于领域相关，并和燃油、通货膨胀指数甚至煤炭相关。

现货交易在 1994 年之前都非常罕见，直到 2004 年才开展起来，虽然某些交易是通过电

话进行的，但在当时几乎所有的交易都是在海边进行的。一个市场需要保持透明度，Heren 于

1994 年开始出版有关双边贸易的资料，紧随其后的是 1995 年的石油信息周刊（Petroleum 

Intelligence）和世界天然气信息周刊（World Gas Intelligence）。一大重要发展事件是 1994

年夏 BG 和美国天然气净化站（NGC）成立了 Accord 贸易公司，使贸易达到了国家平衡点。

国家输电公司和运货商达成协议后 NBP 作为虚拟点于 1994 年创立国家输电公司。净化站能够

在海边大宗天然气输配开始后解决责任问题，而大部分交易也因此转移到了 NBP。之后“管网

规范”在国家输电公司和运货商长达两年的协商之后于 1996 年 3 月开始生效。最终，一般交

易条款以《1997 年短期单一 NBP 贸易条款》（NBP97）的名称被行业采用，其中明确规定

了批发价、账单、付款、任命和不可抗力等项最终，国际石油交易所于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引

入了天然气合约，这为交易所模式的交易建立了基础。在最初几年里，IPE 交易明显比柜台交

易要少。

在若干重要的成功因素中，单一交货地点不产生任何运输成本，它取决于运输商国家输电

公司——第三方准入，国家输电公司之前建立的进出口系统。其它关键因素还包括：在 OTC 和

随后在 IPE 上公布的交易产品信息，以及让一套市场参与者放心在 NBP 进行贸易的明确指导

方针。NBP 价格反映了不会因交通成本造成地理差异的整个地区的商品价（运输成本由 TSO

单独征收，TSO 运营英国天然气管网，且由英国能源监管方进行监管）。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产生了其它创建现货市场的举动。第一个行动在比利

时泽布吕赫，互联天然气管道施工和启动后，于 1998 年 10 月和英国连通，随后接往英国天然

气交易中心。泽布吕赫不同于英国天然气交易中心，它是一个虚拟的点，互联管道中的天然气

从这进入比利时天然气输配系统。

发展贸易枢纽中心的一些失败案例

并非所有贸易枢纽中心都是成功的事例。21 世纪早期，德国和荷兰边境上尝试建立了又一

个贸易枢纽中心。它是引自挪威为整个欧洲西北地区提供天然气的管道终点。在当时，只有泽

布吕赫在欧洲大陆上有一定分量，而且它差不多可以看做是 NBP 的孪生兄弟，因此发展另一

个枢纽中心意义重大。HubCo 和 EuroHub 这两个公司都试图建立自己的枢纽中心。HubCo

是 Ruhrgas、Statoil 和另一德国公司 BEB 旗下的。而 Eurohub 是由荷兰气体联合公司赞助

的。2004 年，考虑到枢纽中心缺乏发展性和流动资产，两个公司决定合并运营。除了两个公

司存在的竞争外，阻碍枢纽中心成功的问题还包括跨越国界问题、缺少产能和不同的运作方

式 -EuroHub 使用进出口系统，而 HubCo 采用点至点系统，这反映出了两国不同的输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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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业务受到实体贸易的限制，与虚拟贸易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只有荷兰出现的产权交易

中心（TTF）带来了新的竞争，而且只有这个枢纽中心幸存下来。TTF 在荷兰完全实现管输分

离的 TSO 气体联合公司不断改善服务的支持下逐渐发展壮大，其中改善的服务包括：跨境服务、

交割方式。同时，气体交换公司 APX 和 Endex 也对 TTF 的壮大起到一定的作用。

最新的变化

在过去的三年中，在欧洲出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油价挂钩价格和现货价格（通常由 NBP 表

示）之间持续的差异。在 2009 年金融危机和产品需求下滑的背景下，市面上也同时出现了一

种新型液化天然气（尤其是美国的需求不足）造成了油价挂钩合约价和现货价之间出现巨大差距。

这也造成了某些长期合约的重新商定，这些合约引入了现货指数，以及从 2010 年开始照付不

议数量更大的灵活性。这可以从 2009 年布伦特油价和德国边境价（GBP）之间不断出现的差

异中体现。

天然气市场在 2010 年缩紧。这两个因素促使 NBP 和 GBP 之间的差距缩小。然而，这种

差异在 2011 年末再次加剧，这是由于油价大幅上升和因温和天气而使欧洲天然气需求疲软共

同造成的。2011 年 GBP 和 NBP 的平均价格溢价为 1.6 美元 / 百万英热单位，略微高于 2010

年的 1.5 美元 / 百万英热单位。

框 7·长期天然气合约

长期合约对于自由化和批发价来说并不是背道而驰，从投资的层面看，为了支持高额的投

资它有优势，但在不同的情况中，为了放宽天然气市场并建立自由化，它却造成了许多难题。

某些长期合约已经完全或部分采取现货价格。比如，从荷兰或挪威至英国的最近进口合约都是

采用 NBP 现货价格。

长期合约可以看作是缓解市场参与者风险的一种措施。合约能够确保在 20 或 25 年的时间

范围内，生产商 / 卖家和买家交易规定数量的天然气。合约通常包括买方有义务在特定的时期（月、

季度和年）接受特定数量的天然气，而且这种照付不议合约能确保生产商 / 买家的稳定生产量，

但需求波动由买家进行平衡。如上所示，价格常常和油价挂钩，其它类型还包括天然气、煤炭

和通货膨胀。

对于生产商来说，长期进口合约常常是缓解风险的一个好措施，因为合约能保证获得稳定

的收入来源。稳定的收入来源能保证对天然气开发、生产（包括上游管道）以及天然气处理进

行长期重要的资本投资。在中游层次，纵向一体化公司倾向于彼此之间或与客户（输配公司和

大型单个用户）之间订立这类合约，从而获取供应收入，并使它们与供应商之间的长期进口合

约的风险和对管道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确保下游天然气客户的需求量常常倾向于与供应商签

订合约。

虽然在整个天然气价值链中，长期合约有明显好处，但这种合约投资对建立完全自由和具

备竞争力的市场以及高效生产和网络基础设施投资形成阻碍。

双边长期合约锁定的客户的购买义务。合约取消了供应方竞争在较长时期内的大量天然气

需求的赎回权，并使客户不得选择价格可能较低的天然气来源。这个问题在 2009 年经济危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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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天然气需求十分低迷、长期合约远远高出低廉的天然气价的情况下表现得格外明显。结果，

欧洲买家很难履行最低的照付不议承诺，因为其合同差不多可以满足进口的需求。它们针对合

同重新谈判，加入现货价格内容，并赋予年度合同数量更多的灵活性。

长期合约规定进口方必须取消回赎权，这可能造成现货市场的流动性变低，并因此导致出

现高价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通常会表现为频繁的价格变化和高价变化，因为供求发生任

何小的改变都可能造成相对较大规模的供给过多或供给不足。这种不灵活的价格机制会造成天

然气输送产品价格过高，许多天然气市场均出现过此类情况，例如美国、英国（两国都和生产

商签订了长期合约，参见下章节）和德国的天然气市场。

在这些市场中，禁止下游方面签订长期合约会导致部分供应商面临严重的经济损失，因为

它们不得不面对上游或进口方提出的高价天然气。

签订长期合约会使得生产商面对需求时欠缺灵活处理，也因而会造成供给过多。另外，在

对于完全自由开放的天然气市场来说，比如美国天然气市场，由于长期合约的价格确定程序不

透明，可能会妨碍对网络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

然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反对油价挂钩的声音，这主要是因为用在“燃烧器喷尖”上的两种

燃料之间的直接竞争越来越少，且关联性越来越低（在美国尤为明显），煤炭在电力行业是一

种更加重要的替代燃料，它使短期合约的使用增多，这种合同更依赖于现货价格，也使市场之

间和内部之间联系更紧密。另外，欧洲委员会设法为气对气竞争取代油价挂钩铺平道路。

相形之下，人们更信赖原油和精炼石油产品市场，这个市场中的商品可以相互替代且全球

通用。除了美国的亨利枢纽中心和欧洲的 NBP，其它欧洲大陆的枢纽中心规模小，交易量低，

不能立即付现预示了不可预测性也引起了市场操纵的风险。最终人们对使用现货价格作为可靠

指数仍缺乏信任。

成功应对从合同到现货市场的过渡

几个 IEA 成员国的经验表明，从基于合同的天然气销售过渡到基于现货市场的过渡可能造

成市场参与者出现重大的经济扭曲。天然气市场中的长期合约的质量和数量在天然气市场开放

过程中要认真考虑，它可能会给开放带来极大的障碍。鉴于这种可能，在初期不过度使用长期

合约是使市场在开放过程中的代价降到最小的基础。

英国实例

从基于长期合约的垄断市场过渡到更加以市场为基础的市场会影响目前的市场参与者，在

这个过程中它们会发现自己的角色逐渐转变并且财务状况出现困难。这在英国有特别典型的实

例，在英国天然气公司之间订立的长期双边合约在天然气市场开放后变成了一种负担，这尤其

是由长期合同以及旧合约定价和新出现的市场价之间的价格差异造成的。

BG 和上游生产商协商一致的天然气价格特点是，天然气价格和竞争燃料价格、通货膨胀

有关联，而且长期合约中没有重新启动价格的工具。所以没有方法解决市场价格的差异。然

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供应过多的状况是由几个因素导致的：市场准入、发电机和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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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田发展以及 BG 自身的产量增加。市场自由化和市场开放意味着上游生产商发展新天然气

田，并通过将天然气销售给新燃气工厂或新市场主体以期在蓬勃发展的市场中分得一杯羹。在

1992/1993 年，与这些天然气田相关的长期合约议定价遵照了 BG 的购买成本。考虑到相关的

天然气田所占份额巨大，估计有 90% 的气田产出达到 6p/th，所以在天然气价格下跌时关闭生

产的动力不足。

1995 年温和的天气，加上发电厂工作延误，以及 BG 从莫雷坎比气田（英国最大的天然

气田之一，由于其高度的生产灵活性，过去也被用来作虚拟储备）过度采购天然气加重了公司

的不平衡。BG 有照付不议义务购入 476 亿立方米（4.6bcf/d）的天然气，而预估的天然气需

求量为 450 亿立方米（4.35bcf/d），多出 26 亿立方米（0.25bcf/d）天然气的价值为 5.28 亿

英镑。由于 BG 的天然气加权平均成本（WACOG）远远高于现货价格，这留给公司两个选择：

赔本售出（销售给现货市场或自己的客户，由于当时这个数量占现货市场的约 30%，所以可能

存在进一步降价的风险）或限制供应并维持高价。这会导致天然气合同的重新谈判以及英国天

然气公司中止合并。

首先，公司在 1996 年决定分解为两个部分：森特里克公司主要负责天然气销售、服务

和零售业务，以及北 / 南莫雷坎比天然气田和包括开发、生产、运输和储存在内的 BG PLc。

1997 年计划最终敲定。这种中止合并举动可以看作是对市场自由化时期政府在重建行业中失误

的一种修正，但是代价是：资产的市场价下跌了一半，从 GBP155 亿跌到了 GBP77 亿（世界

银行，1998）。在公司分解过程中，所有合约都归入了森特里克公司，使得公司不得不对此重

新谈判，最终在 1997 年底结束。比如在 1997 年 12 月，森特里克公司宣布重新商定与康诺克、

阿尔夫和道达尔公司的合约。但是作为补偿，森特里克要支付一笔达 3.65 亿英镑（税前）的补

偿金，以及后续向康诺克公司提供天然气。在这之后，与飞利浦、阿吉普和菲那公司签订了价

值为 4300 万英镑的协议，并终止了与雪佛龙公司的合约。与此同时，由于住宅用户的天然气

市场也开放了，森特里克公司也失去了许多家庭天然气用户，但却获得了新的电力用户，所有

从整体上使用能源的客户数量是增加了。

美国实例

井口气价格的自由化以及竞争的加剧对天然气价值链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州际管道公司。

在第三方准入天然气管道之前，州际管道终止了和天然气生产商的长期合约，把天然气直接销

售给了输配公司。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天然气市场供应不足，而在 1980—1985 年间又出现了供给过多。

在经历了 1978 年井口气价超出各个天然气生产商的成本，并引起开发和生产水平猛升起之后，

新的井口气价制定成立了。尽管前一章提到了井口天然气价格出现上涨，但许多公司仍然接受

这些合约。供应上的高成本仅仅是从管道公司转移到了天然气价值链的下一个阶段 - 输配公司

和之后的终端消费者。由于受到天然气高昂价格的刺激，天然气需求方出现了大幅萎缩，使得

纵向一体的中游供应商背上了长期购买的包袱，但却很难找到市场。

另外，根据 436 法令，天然气管道已向第三方准入打开了大门，而输配公司可以绕开公司，

并寻求到价格更低的天然气。它们也有机会退出与管道公司签订的合约，但管道公司却不能退

出与生产商之间的合约，它们选择了新的且价格更低的供应合约，这也进一步破坏了管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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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市场，使销售市场也因消费者数量的萎缩而被迫收取更多的费用。与法令 436 相关的过

渡成本预计在 117 亿美元（世界银行，1998），这相当于是整个州际天然气管道账面价值的一

半（1984 年为 234 亿美元）。

这也迫使大部分公司向生产商提起诉讼，因此需要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建立一套机制将成

本分配给所有行业参与者，而这对法令的执行恰恰是必要的。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于 1987 年

发布了 500 法令，规定管道公司应将 75% 的过渡成本转移给生产商、输配公司和大客户。只

有在转移成本后，州际管道公司才开始大规模地执行开放制度。

在亚洲建立贸易枢纽中心

虽然北美和欧洲已经建立起贸易枢纽中心，但除了日本和韩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天然气进

口国，拥有了相对成熟的天然气市场以外，其它地区仍然比较少见。亚洲几个国家在中期将开

始或进一步增加天然气进口 - 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

和新加坡，前四国已是天然气的进口国，后三国已开始施工建造天然气终端设施。虽然印度尼

西亚和马来西亚在中期仍然是纯粹的出口国，但同时它们也是进口国。亚洲的地区贸易和国际

贸易预计会增加，并主要是天然气贸易。

然而，亚洲的上游（相关的）和下游部门都缺乏足够的竞争，市场离自由化进程仍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的相关状况已在报告前文详细介绍，日本和韩国的公司基本上是采取油价挂钩的长期合约方

式购入天然气，面对客户欠缺灵活性，而对供应商的需求相当依赖。由于天然气买家需要一个有

保证的市场将天然气输配给终端消费者（IEA，2012），这些合同需要限定下游部门的竞争。

在亚洲建立一个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天然气批发市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欧洲和北美的

经验表明实现这个进程必须花费数年的时间。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这意味天然气市场需要巨大

的改变，也意味着在自由化进程中要考虑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它们的经验也表明要引入运作良

好的天然气市场必须有政府的干预。这包括两个主要要求：

·制度层面的改变：包括放松批发价的管制、输送和营销活动的分离，以及至少使大客户

有权选择自己的供应商。

·结构要求也是必要的：这包括充分的容量和透明的准入机制，参与者数量充分，以及有

足够金融机构参与。

要达到以上的目标，中国天然气市场需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美国和欧洲实例增加

竞争和放松批发价管制，第三方准入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条件。天然气市场必须从纵向一体

化的结构转变为纵向化不太明显的结构，而这也同样需要政府减少对天然气市场的干预，尤其

是在制定天然气批发价方面。引入独立的监管者来负责制定价格也是一个前提条件。

在第二阶段，OECD 经验显示，非歧视性管道准入的可接近性和管网容量的可用性是确保

天然气市场良好运作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这意味着 TSO 能够以一种透明且无偏见的方式进行投

资，也就是说良好的监管框架促进了这些投资。同时，提高竞争力也吸引了更多的市场参与者。

除他们在投资中所扮演的角色外，市场还需要金融参与方，他们愿意为参与天然气贸易的各相

关方承担金融 / 操作风险。正如上一章中所阐述的，需要用自然市场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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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交易对手风险并提供清晰的长期价格信号。

投资者对不断增强的透明度，尤其是在管网使用条件方面的变化信心大大提升。这些条件

指的是不断增加的 OTC 和以交换为基础的贸易，以及愿意为未来输送气量和未来不断增加的天

然气贸易承担价格风险的非传统参与方（金融机构方）。因此，现货市场和未来市场的价格能

不断反映出某一个地区在不久的将来的供求平衡。

同时，天然气运作批发市场需要政府扮演一个不同于在各个发展中的天然气市场中常见的

角色。在自由化的系统中，政府不得不适应监管者的角色，并最终通过竞争机构转变为仲裁者

的角色，这需要政府对自由化保持始终如一的态度，并可能需要转交一部分经济控制权（通常

为比较关键的部分），而这对政府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据中国专家估计，中国天然气市场消耗量到 2020 年将达到 3500 亿立方米。同时，随着

从国产气、中亚和缅甸的管道气进口、进口 LNG 或者从俄罗斯进口气量的不断增加，中国似乎

有足够的天然气供气能力和消费能力来建立一个定价中心。

这需要取决于中国相关利益方如何为天然气枢纽中心定位，是建立一个欧美标准的枢纽中

心，还是使用竞争燃料的市场净回值定价法来应用于天然气市场。那么，如果这样，那些长期

合同又将会发生什么改变，不但会影响中国，还将会影响销售给亚太地区的 LNG。

非竞争性市场 撤销管制/发展中的市场
健康运作的市

场

第三方准入

撤销批发价管制

不干涉态度

具有竞争能力的供
应商

充足的管道容量

与财务挂钩

现货市场

期货市场

大量的参与者

与财务挂钩

图 11· 创建天然气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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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天然气的生产和贸易

关键信息

·上游监管为实现对天然气资源的成功开发，其监管重点一般为以下三个方面：许可和所

有权、安全与环境以及对基础设施的使用。

·企业一般更倾向于将这些监管要求整合成一整套透明的、具有一致性的、全面的程序，

以保证天然气资源及其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开发所需要的长期稳定性。

·但是，鉴于本地的条件和涉及的国内机构数量，这种一体化结构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并不

存在。这会导致若干并行程序的频繁出现，跨越各级政府的众多机构。

·OECD 的经验显示，许多国家都已制定了具体的政策来鼓励对边缘地区、更昂贵的资源

或对不活跃的成熟地区进行开发。在美国，一项 R&D 计划促进了相关技术的发展，而这种技术

使得对煤层气（CBM）和页岩气的开发成为可能。

·对页岩气和其他非常规资源的开发使得安全和环境问题成为争议焦点。生产非常规天然

气并圆满解决这些争议问题需要相关技术与专业技能的支持。但是如果要获取并维持公众的信

心，就需要政府和行业持续地推进相关技术的研究，从而增进执行效果，并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

虽然在各国之间会有明显不同，但 IEA 成员国的天然气生产基本上都是依靠竞争的形式来

进行。通常，上游部门的监管是由一个特定的监管部门负责，它与下游市场的监管部门完全不同。

另外，对海上和陆上的天然气资源的监管也有不同之处，它涉及了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联邦、

国家、地区或地方）和负责单独授权任务（比如环境保护、竞争、劳动关系、税收等）的不同

政府机构，以及特定资源（常规天然气、石油相关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以下章节对几个

IEA 成员国的天然气开放和生产的监管分别做出了说明，尤其侧重介绍了荷兰和瑞典的上游监

管政策。

对开发和生产的监管

对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和生产的监管一般会保证利用这些资源时各方的整体利益。政府

制定了一套监管制度，明确规定了政府和私人实体在其中的角色和责任，以减少事故发生的风险，

确保天然气开发的收入。如果是自由化的天然气市场，还要确保天然气网络准入的公平性。

在上游部门中有三种主要的监管领域：

·对天然气项目在勘探开发和生产阶段的许可以及所有权的监管，有效确定各归属权和所

有权。

·安全和环境监管，确保天然气资源开发过程中公众的安全利益和环境责任。

·生产商使用基础设施的监管，为天然气销售到下游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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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开发和生产中政府监管的三个领域

市场参与者通常希望各种监管要求合并为一套透明、具有一致性且支配性强的程序，从而

确保开发天然气资源和建立资源密集型基础设施所需要的长久稳定性。然而，建立一套稳定长

期的监管制度并不容易，因为涉及的监管部门及其数量可能会因资源开发的位置的变化而发生

转变。

下文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在上游天然气开发中实施的监管制度进行总体概述。有必要强调

的是，全球通用的标准模型并不存在，因为在天然气资源归属权问题以及开发资源承担的责任

方面，全世界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在欧洲和美国，天然气资源的归属权问题就有很大不同。在美国，一块土地的所有者同时

拥有地表及地表以下的资源，而欧洲社会和政府对于资源归属权更倾向于从公共的角度看待，

通常情况下，地表以下的资源归国家所有。这种差异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和欧洲的政府及私人

企业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

美国对上游监管

由于美国资源的产权会自动给予拥有那块土地的人，所以负责管理天然气资源的联邦政府

只限于对联邦土地以及大陆架外缘的油气开发进行监管。当许可证和归属权由联邦政府决定时，

天然气项目的开发仍然要遵循各个州的环境、安全和基础设施使用的相关规章制度。因而联邦

政府在开发陆上油气资源的过程中扮演的是调停者的角色，确保联邦土地上的相关开发能够遵

照联邦和各州的规定。

陆上（联邦土地）和海上天然气资源的开发是由美国内政部（DOI）进行管理的。另外，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在建立资源开发的最低环境要求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联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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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委员会（FERC）是一个监管州际天然气行业的独立机构，在确保州际运输管道的第三方

准入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美国的 50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美国领地在管理各自境内天然气开发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

角色。这些州通常通过指定和选举来产生监管委员会，处理一个州内整个价值链上的所有关于

能源开发的问题。联邦土地租用给个人和公司用于自然资源开发。为了争取对陆上和海上资源

的开发权，租借人需要先竞标，在最初阶段支付红利，然后租到土地。中标者掌握对其租借土

地范围内发现的油气沉积物的开发、钻探、提取、转移和处理的权力。在租赁土地上至少有一

口井进行开采活动，此租赁协议在 10 年内有效。

在美国内政部，海洋能源管理局（BOEM）负责海上联邦租赁，而土地管理局（BLM）负

责陆上联邦租赁，印第安事物局负责协调印第安土地上的租赁。为了在美国建立能源开发的公

平退出政策，土地管理局和海洋能源管理局紧密合作。美国自然资源税收办公室（ONRR）负

责有关海陆矿产租赁的税收管理。土地管理局是管理资源开发土地租赁的指定政府机构，其管

理流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土地使用规划、土地指定、土地租赁、气井许可和开发、运作和生

产，填土和复垦。为了确保在安全的环境下运作，土地管理局编制了《行业标准》（BMPs），

以减少联邦土地上的环境破坏。

图 13· 土地管理局对联邦土地上天然气开发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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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0 年马孔多（Macondo）灾难发生后，联邦收紧并重新制定了海上油气开发的监管。

这也导致了内政部下设的矿产管理中心（MMS）拆分成海洋能源管理局 (MMS) 和安全与环境

执行局内部的矿产管理服务（MMS）发生了分歧。有关许可和归属的相关活动分配给了海洋管

理局，而环境和安全的监管与执行则转给了安全与环境执行局负责。在联邦层面，联邦能源监

管委员会主要负责为洲际管道运营商提供第三方准入机制。除此之外，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针

对海上油气开发执行第三方准入制度。从各州情况来看，公共事业委员会确保了运输基础设施

的使用权。

美国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

目前，非常规天然气开发主要集中在北美地区。据估计，2011 年全世界生产的非常规天然

气约为 5500 亿立方米，其中大约有 2800 亿立方米来自北美（IEA，2012）。页岩气的开发

（大约 2000 亿立方米）在北美已成气候。其实非常规天然气并不是新兴事务。在美国，致密

地层天然气的生产已有 40 多年历史，美国 CBM 的生产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尽管开始使用

煤炭时就已经知道了 CBM，但在过去，人们往往认为开发使用 CBM 是在冒险。页岩气由于渗

透性非常小，因此是最后被开发的一项能源，并且其开采自 2005 年以来一直持续增长（从当

时的 200 亿立方米增至 2011 年的接近 2000 亿立方米）。有几个因素使页岩气的开发成为可能，

这些因素包括：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勘探与开发，以及技术不断进步，使人们发

现页岩气的资源潜力；

·美国小型企业愿意钻探生产页岩气，而大型 IOC 则避而远之；

·完善了钻井和完井技术，如水平压裂技术，这也是政府支持技术研发的部分结果；

·2005 年至 2008 年期间批发价格从 6 美元 / 百万英热上涨至 8 美元 / 百万英热。

1976 年，许多由能源部指导并资助的研究工作开始启动，在 1992 年结束。这些研究工作

极大地完善了有关非常规天然气的信息，尽管这项资源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如此之多的关注。研

究工作集中在 3 个主要的资源区：东部页岩气群、西部天然气沙地以及煤层。人们还对其它资

源进行了研究，比如水合物。研究项目包括：使用氮泡沫有效地促进页岩气的产量、更好地了

解 CBM 资源及煤层脱水技术、在页岩储集层实施定向钻探以便通过交叉裂化提高产量的改进

措施、用于测绘液压裂缝的微震观监测技术的早期开发。这些研究后来转化成对各项技术的可

利用性研究，并由各个公司自己的研发部门进行了补充及完善。这意味着至 21 世纪中叶，页岩

气的经济价值受到关注时，相关开采利用技术已准备就绪（NETL，2007）。

此外，政府早在 1980 年天然气短缺时就对非常规天然气（CBM、致密层天然气以及泥盆

系页岩）实施税收抵免政策。在税收抵免政策的第 29 节中就规定对页岩气给予每百万立方英尺

1 美元的鼓励政策。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井口气的价格大约为 2 美元 / 百万立方英尺。这

些措施产生了效果，从 1990 年至 1999 年，非常规天然气的产量增长为原来的 2.5 倍。C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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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大幅增长至约 30 亿立方米。2001 年，非常规天然气的产量占到天然气总产量的的 30%，

而 1982 年仅为 8%。由于税收抵免与井口价格的比率问题，此措施受到了批评，因为此措施可

能会鼓励各个公司只为税收抵免而从事生产。

美国法律普遍适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并且在非常规天然气在美国天然气生产中占据重要地

位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个法律体系是联邦、州、地区和地方各个级别的法律、法规、条例的混合体，

实际上涵盖了非常规天然气开发从勘探到现场恢复的各个阶段，包括对环保以及对大气、土壤、

废弃物和水资源管理的各项规定。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各个州在制定和实施非联邦所有的土地

的有关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后来导致了各个州之间的一些差异。

鉴于目前页岩气显著的地位，页岩气的开发因而吸引了许多的关注，大多比较关注对水资

源和大气的影响。因此，监管的重点已经从促进页岩气开发转移到确保使用安全且环保的方式

开发非常规天然气。一些联邦法律与非常规气直接相关，且大多数与环保有关，即《清洁大气

法案》、《清洁水资源法案》以及《安全饮用水法案》。这些规则能够在州这一级得到附加法

规的补充，以解决公众日益增长的关切，主要是对水资源被污染的风险的担忧。附加法规可能

包括要求披露压裂液的更多信息、采取额外措施确保固井的整体性以及有关废水处理处置的各

项标准。此外，一些州已决定在进一步检查环境影响以及确定是否需要修改法规之前暂时禁止

使用压裂液工艺。

环境和安全方面，EPA 正致力于研究页岩气的影响，研究报告预计于 2014 年推出。

2011 年 5 月，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要求能源顾问委员会天然气分委员会秘书就改善页岩气的水

平压裂提出建议。小组委员会于 2011 年 11 月发布了一套规范（包括 20 个建议），旨在降低

环境影响，促进页岩气的安全生产。这些建议将由联邦机构（如增加公共信息、促进州监管机

构和联邦监管机构间的交流或公开压裂液信息）和各州（如为背景水质监测制定要求）短期实施，

并通过新的伙伴关系，长期实施。2012 年 4 月，EPA 根据《清洁空气法》发布了新规定，以

减少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有害气体污染。这些规定包括针对水力压裂天然气井制定的第一个联

邦空气质量标准，及天然气价值链其他部分（如天然气处理厂）的要求。

英国对上游监管

在英国，对天然气田执行着一套透明开放的开发制度。该制度最初是依据《1975 石油和海

底管道法》以及之后的《1998 石油法》建立的，国务卿负责颁发单一气田许可证。之后则是进

行一套预定流程，该这套流程允许每一个相关方提出申请。

英国有一个单一的监管机构对天然气开发进行管理。能源和气候变化部（DECC）对海上

产业拥有司法权，这其中包括通过油气产业进行的碳氢化合物生产的管理（英国 99.9% 的天然

气生产是在海上作业的）。DECC 掌握着许可招标、天然气开发和生产的许可授予，以及上游

管道的准入权。DECC 主要颁发三种类型的海上生产许可证，许可证可以涵盖三个连续期。在

传统生产许可证中，第一个期间（勘探）是四年，第二个期间（开发）也是四年，而第三个期间（生

产）为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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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油气开发监管程序的指导说明》（DECC，2012）的内容，申请者必须提交一份

气田开发计划（FDP），根据这份计划对政策目标和开发成果进行试点，最后要是申请者和

DECC 双方都满意。除了其它方面，政策目标确保了环境的兼容性、所有经济储量的完全开采，

以及通过预期发展和协商后的第三方准入，以保证上游管道和设施的充分利用和具有竞争力。

FDP 对支配其管理的发展情况、准则和目标进行了简要描述。在授权后，监管的主要重点

是 DECC 对实际发展的侧重，而非 FEP 计划本身。这能让 DECC 在最初快速发现差异并采取

补救措施。由于未开发的土地面积庞大，所谓的“管理工作”于 2004 年引入，主要通过详细协商、

第三方投资或撤资以加强经济棕色地带的恢复（DECC，2012 和 Pilot，2005）。

某些“钻探或丢弃”条款可以应用到许可证方面，它可以激励许可方与工作计划保持一致。

如果 DECC 认为经营者是“糟糕的管家”，比如没有达到所要求的安全、操作和环境标准，那

么 DECC 有权撤销颁发的许可证。最近，DECC 引进了新的期限可延长的海上作业许可证，

这是因为经营者在英国大陆架（UKCS）进行作业会碰到愈加不利的海上地形。

荷兰对上游监管的发展

经济、农业和创新部（MinEL&I）对荷兰境内的天然气开发和生产实施监管。监管流程由

MinEL&I 经过调整分为两个并行的流程。开发和生产的许可流程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公司需要获得一张开发许可证，还需要公开相关活动计划、开发的地质区域、组织

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以及有关开发区域的特殊信息（如果是在陆上）。政府部门会从四个

政府机构（如果是陆上，海上则为三个机构）在许可证申请上收集建议，这些机构会对地质、

经济、技术和空间条件方面进行审查 11。 颁发一张许可证的整个流程大概持续 8-9 个月。其次，

如果开发成功，将获得一张审查资源开发计划的经济可行性的生产许可证，并从相同机构寻求

建议。这个流程可能需要 8 个月才能结束。

在取得开发和生产许可证的同时，如果进行的是永久性生产活动（针对临时性质的开发和

地震活动的单独制度），则需要获得一张环境许可证。这种“环境”许可证对荷兰陆地上及其

航海区域的 12 英里内进行的开发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监管。许可程序结合了几个政府机构（国

家级、省级和市政级）制定的操作要求，合并为一套名为“矿井州立监督会（SODM）”的政

府机构监管程序。一旦获得了环境许可证（omgevingsevrgunning），即可开始生产。

根据 2000 天然气法令的规定，所有输配天然气网络和运输管道设计的客户都能取得“规

11 政府将寻求以下各方的意见：TNO，EnergieBeheerNederland（EBN），StaatstoezichtopdeMijnen（SODM），和 GedeputeerdeStaten（GS）

英文报告.indd   73 2012-9-8   21:09:52



天然气定价与监管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国际经验借鉴

©© OECD/IEA 2012

Page  74

图 14· 荷兰对天然气开发和生产的监管

定的第三方准入”（TPA），生产管道上的客户除外。

对上游准入的监管

荷兰的政策

1959 年，在荷兰境内发现了一个规模超大的天然气井田 - 格罗宁根。对于荷兰政府来说，

“如何把这个资源换为金钱，以及如何通过税收和随后的政府开支让资源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福

利”成为一个特殊的难题。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天然气市场，这个市场需要有政府稳定不变的愿景、

对市场参与者的信任，以及在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通过明确角色和责任，对人力进行划分等因

素支持（Smith，2006）。1963 年，经过各种准备工作，最后形成了“Gasgebouw”，它是

国家和私人合资公司（成为 NAM）（Shell 和 ExxonMobil）之间建立的一种公共 - 私人 - 伙

伴关系（PPP）。在整个价值链上，国家和私人公司在开发格罗宁根气田和天然气市场中共同

承担着必要投资的责任。

这种伙伴关系结合下面两个重要的特色很快带动了天然气的消费和出口。首先是把天然气

价格和最有可能的竞争者（参见有关定价和贸易的章节）联系起来的“净回值准则”，这保证

了天然气始终拥有竞争优势。其次是通过目标条款（禁止天然气转售）在特定区域建立天然气

销售的垄断。这能让天然气市场不用牺牲替代天然气供应商的利益，而只需以替代能源（石油

和煤炭）为代价实现增长。（Correljé，2000）。

在 PPP 中，Gasunie（国家和私人 50/50 合营）负责天然气的运输和销售。20 世纪 60 年代，

在荷兰各种能源使用中，人们普遍认为天然气的使用比较有限，因为预计核能会最终完全取代

环境许可

生产许可

开发许可

天
然

气
开
发

安全与环保许可与所有权

经济、农业及创新部

SODM
TNO, SODM, E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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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化石燃料。Gasunie 因此获令开发新的需求资源，因为荷兰经济在规定的时间表（大约10 年）

内无法消耗所有格罗宁根的天然气。这使得许多长期出口合约通常都包含 1 个国家天然气设施，

该设施对另一个国家的市场天然气具有区域垄断。由于天然气的价格通常只是等效油类产品价

格的 65-85%，各个邻国对天然气的需求极大，也为 PPP 找到了格罗宁根天然气另外理想的

销路（Correljé，2003）。

对系统的冲击：石油危机

1973 年的石油危机给荷兰造成了公众压力，使其降低了石油和化石燃料的进口量。因此，

政府需要一套侧重保障长期天然气供应的政策。虽然长期天然气供应合约将格罗宁根气田很大

一部分产量用于出口，但违约并不是解决办法。修改出口规定会使已经发展完善的出口管道基

础设施失去很多投资。所以，加强天然气供应保障的方式不外乎增加额外天然气或对需求方进

行更改。

石油危机产生的一个影响是上涨的商品价格使得撤销投资的速度比预期要快很多。这为买

家和卖家重新协商天然气价格、抬高气价提供了空间，虽然出口量从 1975 年的 500 亿立方米

降到了 1985 年的 30 亿立方米，这却有助于实现最初希望的保存荷兰国内市场天然气数量的目

标。1974 年，政府决定鼓励较小的陆上 / 海上天然气田实施开采和生产，以延长格罗宁根气田

的运营寿命，与此同时资源政策发生了一项重大转变。这个政策在之后被称作“小型天然气田

政策”（SFP）。

小型天然气田政策

图 15· 到 2005 年支配格罗宁根气田发展的公私伙伴关系

决定？

生产 管输 & 销售

Maatschap
Groningen

生产特许权
所有者

运输、出口和国内销售任务？

40% 公有
60%  私有

100%  公有份额？

过半数通过依靠政府获得运营许可一致决定

50% 公有
50%  私有

生产特许权
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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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小型气田政策（SFP）的确立旨在刺激其他天然气田的发展，而非格罗宁根气田。该

政策不得不解决陆上格罗宁根气田供应的天然气比较便宜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严重阻碍了在荷

兰发展更高价的天然气生产。公共政策的目标是发展荷兰的整个天然气资源（陆上和海上）来

加强长期天然气供应的保障性，而私人伙伴的目标是开发低成本资源，使自己在油价挂钩天然

气销售中获得最大的利润。

SFP 使 Gasunie 在天然气价格合理的情况下，有义务承包除了格罗宁根以外的天然气田。

这意味着从“较小”天然气田开采的天然气必须在荷兰运输系统中达到基本荷载量，对于天然

气的总体需求，格罗宁根气田会平衡整体气量，（包括出口和负进口）。这个油田成为了最后

的供应商，平衡着荷兰和欧洲西北地区的天然气网络。这个价格是荷兰天然气供应市场的油价

挂钩天然气价的平均销售价。这也让小型天然气田生产商从上升的油价中获利。总的来说，政

府对格罗宁根气田态度的改变极大地扩展了经济上可以开发的天然气资源库。

对于新的上游开发商（也包括 NAM），Gasunie 购买和吸收天然气的义务可以确保为气

田创造新的天然气需求，但开发这些气田的风险很大。其次，由于格罗宁根气田继续维持生产

的季节性涨落，Gasunie 持续不断地收缩小型天然气田的生产。这意味小型天然气田可以以最

低成本进行开发（Mulder）。另外，这种安排会马上给开发商带来一笔收入，因为各方不再需

要等到更多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天然气田被消耗。

“GroningenMaatschap”的股东（40% 为国家，60% 为 Shell/ExxonMobil），是特

许权的所有者，也因而成为格罗宁根天然气销售收入的主要受益者，这项政策会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保存格罗宁根天然气田的目标意味着生产活动必须有上限，从而降低整体的股东收入和

利润。1974 年之后不久，这种上限只能看作是非正式的上限，因为根据政府的命令，Gasunie

不再增加通过出口合约售出的天然气量，并开始从挪威进口天然气（1977 年）（Correljé，

2003）。

1995 年，荷兰政府决定给所有荷兰天然气生产活动每年设置的上限为 800 亿立方米（包

括不通过 Gasunie 销售的生产活动），这套生产上限在 2000 年成功立法（荷兰政府）。格罗

宁根天然气销售收入等于 Gasunie 总收入减去小型天然气田购买和操作成本所得的差和。油价

（和油价挂钩天然气价格）的上升意味着“格罗宁根”天然气每立方米所得的价格平均比预期要高。

这也消除了私营公司对格罗宁根销售限制的反对。

通过放开的开发活动（图 16）来衡量，在各个生产商加大力度寻找天然气的同时，SFP

可以说是成功的。这些公司是除了 NAM 以外的其他参与方。“Gasgebouw”持续参与维持了

Gasunie 在天然气销售中的垄断地位，保证了“净回值准则”的使用及可保证的 PPP 的持续参与。

随后，小型天然气田（陆上和海上）产出的天然气量有了快速增长，从 1973 年不足荷兰总产

量的 1% 增长到了 1988 年的约 57%。2010 年，小型天然气田仍然占据了荷兰总产量 860 亿

立方米之中大约 36% 的份额。虽然使格罗宁根气田成为“终极生产者”的经济效率遭到了很多

批评，但却达到了保存格罗宁根气田的整体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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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天然气田政策”获得成功以及随后得到“Gasgebouw”中的天然气产业和政府不

断支持归咎于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小型气田带来的直接对于“Gasgebouw”中的私人参与方，SFP（通过减少格罗宁根

天然气销售）对收入来源的直接影响因全球油价的大幅上涨以及比预期的每立方米更高的价格

抵消；

·政府看到此政策在保证长期天然气供应安全的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Gasgebouw”在销售小型天然气田天然气的过程中扮演了主导角色，并提供了一个

稳定的、长期的商业环境，因此增加了伙伴之间的信任，从而使其他企业愿意在格罗宁根天然

气田发展问题上作出让步。

自由化时期的小型天然气田政策

SFP和配套的“Gasgebouw”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动，然而，

随着欧洲天然气市场的自由化，Gasgebouw 必须进行修改。这种修改最初是与分离 Gasunie

销售和运输活动有关的。把运输业务卖给国家促成了 TSOGasunie 的成立，并且建立了单独的

商业实体，这保留了 Gasunie 过去原有的股东结构。

图 16· 到 2010 在荷兰完成的勘探和评价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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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005 年以来出现的新的公私伙伴关系

自由化过程将长期合约中的净回值准则和目标调控一卷而空。然而，对于长期合约以及随

附的需求安全，小型天然气田生产商和荷兰政府考虑到小型天然气田的未来发展，认为这也是

必不可少的。 12

虽然旧的“Gasegebouw”结构保护了 SFP 中的公共利益，但新结构也需保护这些利益。

因此必须分离两个新成立公司的公共 SFP 责任。Gasunie 必须“接收”并运输从小型气田生

产的天然气。GasTerra 在必要时有义务以合理的价格签订天然气合约（在自由化市场，生产

商也可以在贸易枢纽中心 TTF 销售天然气或直接销售给消费者）。

在这些已更新的 PPP 中的公共责任为小型天然气田生产商提供了需求保障，帮助他们继

续开发和发展小型天然气田，从而削弱对格罗宁根天然气的整体需求。与此同时，荷兰天然气

总产量 800 亿立方米的上限规定也正式通过立法替换为 2006—201513 年期间格罗宁根气田

4250 亿立方米的生产量上限。 这种多年上限结构在各年之间创造了商业生产的灵活性，但是

也通过保障长期供应满足了公共利益。

挪威的政策

挪威在过去十年中的天然气生产增长迅速，从 1995 年的 250 亿立方米增长到 2000 年的

500 亿立方米和 2011 年的 1000 亿立方米。从 2005 年起呈现出的天然气田发展加速相比于

1995 年之前的缓慢发展是十分惊人的。第一阶段增长主要是由于 Troll 气田的启动，这个气田

12 虽然一些有终端消费者组合的较大的小型天然气生产商现在可以直接将天然气输送给消费者

13 2015 年之后设定类似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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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挪威最大的天然气田，已经发现超过 1,00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相比天然气的光明前景，

石油 / 冷凝液的生产滞后是一个原因。

挪威政府在 E&P 活动中一直表现得相当积极。石油资源被认为是挪威社会的一大财富，其

发展总是经过细致监控来保障，从 1971 年做出最终决定时就开始了，它也被称为“10 大石油

戒律”（NPD，2010）。这促使挪威石油董事会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于 1972 年成立并监管国

家利益，也促使石油和能源部于 1978 年成立。一直以来，挪威政府不愿意过快开发石油资源。

这首先是因为想为下一代人保留一定的石油收入水平，也是想避免石油收入水平太高而造成货

币计价过高和破坏经济其他层面。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演变

在挪威 E&P 产业的早期阶段，外国公司主导着最初的石油相关活动。而挪威上游更倾向于

选择挪威的公司，比如 NorskHyrdro 之类的公司很快出现。作为一种让挪威公司学习大型 IOC

和提高自身能力的方法，允许外国公司参与仍然受到了欢迎。在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创立以后，

明确规定了国家必须在每一个生产许可证中有 50% 的参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对国家在生产许

可证持有的所有权负责。1993 年，这项准则修改为对每个单独个案进行评估，从而判断国家应

该参与哪些活动并持有哪些所有权权益。（NPD，2012）

政府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角色和关系随时间发生变化。1985 年，国家的直接金融权益

（SDFI）建立。国家通过 SDFI 对某些油气田、管道和陆上设施掌握了直接权益，以承担风险、

成本以及所有经济租金。国家在投资和成本上出资一部分，但也相应地从生产中获得一部分收入。

而在之前，国家是通过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掌握生产许可的。2001 年，挪威国家石油公司部分私

营化，而随之创建了一个新的国营公司 Petoro 对 SDFI 进行管理。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国

家拥有 146 个生产许可的直接金融权益，以及 14 个管道合资公司和陆上设施的权益（NPD，

2012）。

最初天然气销售是集中进行组织的，尤其是通过天然气协商委员会（GFU），GFU 组织

对外国的天然气生产联合营销。GFU包括了两个永久性成员，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和NorskHydro，

有时也会包括其他挪威天然气生产商。在出口合约的协商问题上它与政府部门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欧盟的自由化，挪威被迫于 2002 年解散 GFU，这样每个生产商将对自己生产的天然气销

售负责。这也引来两个新的市场参与者于 2002 年加入，一个是挪威天然气管道的独立网络运

营商 Gassco，另一个是管道系统的所有者 Gassled。由于 Gasssco 的产生，管道准入获得

了相关管制，使得之后的小型或外国参与者能有权准入出口天然气的管道系统。Gassled 则代

表油气生产商控制着管道网络。

石油基金

挪威政府于 1990 年创建石油基金来管理因石油获得的财政收入。同时，中央银行代表政

府来管理此基金，石油基金主要来源于石油税、SDFI 所获的收入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红利。

成立基金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保证今后的几代人能从石油业务获取的收入中获得福利，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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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符合了不过快开发石油资源的目的。其中，所获得的收入一部分投资到了国外金融资产

之中，以协助管理挪威克朗的汇率。此外，根据财政规定，政府也可以把 4% 的基金转移到国

家财政预算之中，但实际上政府转移的数字已超过了 4%。

优化石油活动

为了维持高水平的天然气开发，政府致力于增加挪威大陆架（NCS）吸引力的行动中，这

主要通过双重途径进行：开放新的生产地区并鼓励开发成熟地区。两种途径都包括向新参与者（包

括外国参与者）开放 NCS。天然气招标主要有两种类型：有编号的招标包括了大陆架上尚不太

成熟的部分。近年来是每两年举行一次。在预定的区域颁发生产许可证（APA）项目为潜在成

熟区域的开发提供的年度奖励：如果公司没有准备 PDP，整个区域都必须交出。到目前为止，

从 2003—2011 年期间已举办了九次年度招标。2012 年，有 55 家公司获得了经营权或成为某

个区域的持证人，或者获得生产许可证。虽然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 495 项经营权和生产许可中

获得了 182 项经营权和 247 个生产许可，然而仍有许多 IOC、欧洲天然气公司以及小规模公司

活跃在 NCS。因此，这些策略在吸引新的小规模公司以及保留挪威参与者和大型国际参与者上

是很成功的。

    

英文报告.indd   80 2012-9-8   21:09:52



天然气定价与监管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国际经验借鉴

Page 81

©© OECD/IEA 2012

    7.  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和投资框架

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投资需要一项清晰且可信赖的国家天然气政策，该政策应具备一套清晰、透明

且具有可预测性的规则，这些规则能为投资者提供长期的可见性。

·基础设施投资方案在 OECD 各国都有所不同，对于管道、LNG 接收站和储存设施的方

案也不一样。第三方准入管道似乎是各个市场的一种共性，但对于 LNG 接收站而言，这种情况

比较少见。也可以给予一些具体项目全部或部分的 TPA 豁免，持续时间为 20 年，但前提条件

为这种豁免对于项目的进展是必要的且项目能够带来竞争和多元化方面的收益。

·大部分美国国内州际管道的投资是在市场开放时期完成的。私有公司以区域之间的定价

差异和基于市场利益的收益为驱动力进行投资，在长时间内约束稳定投资所需的长期产能分配，

实现投资。由 FERC 进行事后监管，必要时也会处理各类投诉。

·由于欧洲国家数量多且面积小，因此欧洲对输送管道和跨境管道制定了不同的投资机制。

在缺少类似于美国的区域性透明定价信息的情况下，各国与整个欧洲的投资方案更多地取决于

国家和欧洲层面上的管网规划，尤其是全欧洲的十年管网规划体系。这一点是基于需求量、进

口流量和可预期的国内生产变化而制定的，且需要考虑到每个国家相应的 TSO。大多数欧洲国

家都设有一个 TSO（除德国外），这个 TSO 既可以是私有企业也可以是国有企业。

·OECD 国家对新建 LNG 接收站的投资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案，一种是集中方案：这种方

案中需求具有规划性，新增加的产能也会受到监管；另一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方案（企业根据

对市场需求和监管的评估采取 FID），通常都会免除 TPA，但在 LNG 接收站使用方面面临着

更高的风险。这两种方案都会对投资企业的类型、商业模式以及对接收站的使用产生影响。

·考虑到对灵活性的需求，开发地下储存设施的成本应充分地转移给终端用户，尤其是居

民终端用户。无论准入类型是监管型还是协商型，或者是否应在一定时期内给予 TPA 豁免，这

些都应由政府决定，同样，储存容量使用权和最低储存要求方面的具体条件也应由政府决定。

每个储存运营商都应就使用储存设施的条件给出透明信息。

·对中游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任何投资时，必须特别关注新增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状况，从

而避免交叉补贴阻碍其他市场参与者进入市场。

天然气市场的竞争通常能促进各类基础设施的及时投资，这包括对接收设施（管道和天

然气接收终端），以及输送管道和储存设施。公司所运作的监管架构对于充分及时的带动投资

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投资能够保证以经济安全的方式将天然气充足地运送给终端消费者。在

经过 2006 年的能源部门调查后，欧洲委员会总结认为：只有建立一套强有力的监管机制才能

为部门提供一个竞争发展以及未来进行投资所需要的透明的、稳定的且无歧视的体系（EC，

2007b）。这需要加强能源监管者的权力以及他们之间的协调，另外还要加强 TSO 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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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跨境问题上的一致性。

在市场自由化之前，尤其是在运输、液化天然气输入及储存设施强制分离和第三方准入之前，

一直存在投资不及时和不能充分利用的担忧，或者这至少成为不愿经历这个阶段的公司提出的

争论问题。美国和欧洲的自由化过程表明，从自由化开始，投资一直没有中断且对新的市场需

要做出了反应，但在某些情况下，豁免行为也是必要的。

 如第四章所述，第三方准入管道和储存设施在美国已持续进行了 30 年。在欧盟国家，“第

三套案”要求对所有天然气输送和配送基础设施及液化天然气进口终端实施无歧视的、经监管

的第三方准入。但正如自由化章节所描述的，EC 也意识到某些新的基础设施需要豁免第三方准

入及监管费用。委员会于 2005 年给予了第一次豁免，并在随后平均每年给予四次豁免（EC，

2012b）。

输气管道

天然气管网输送管道的密集投资需要一个能为即将新建的基础设施建立商业案例的可靠定

位点。由于管道系统为垄断部门，即使在自由化市场仍然需要控制监管成本。如果商业案例透

明可信且监管机制已经过调整，商业案例和监管成本控制是促进及时有效投资的两个方面，依

据商业案例和成本监管的发展方法论，两个方面也有可能形成投资障碍，或导致投资过度（参

见第三章所述的阿弗切 . 强森效应）。

美国管道情况

美国天然气市场中的管道投资商业案例是完全基于市场并受各枢纽中心之间价格驱动的。

“落基山快速管道项目（REX项目，图18）”阐述了从设计项目到最终试运行期间的基本驱动因素、

流程和监管机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落基山天然气田区的生产量以每年 4% 的速度增长，

且预计到 2010 年之前会保持这种高水平继续增长。该区域的过度生产意味着落基山天然气贸

易枢纽中心的市场价格下跌以及出口动力不足，但是实体出口受到现有运输能力瓶颈的限制。

管道公司继续观察着北美贸易枢纽中心之间的价格差异，这得益于透明可靠的价格信息。

在 2000 年年初，这种在 REX 随后发展的西部起点和终点之间存在的价格差异继续保持在 2-3

美元 / 百万英热的水平。作为美国能源基础设施运营商的金德摩根能源合作公司，耗费约 44 亿

美元，对跨越八个州，总距离超过 2,700km 的管道进行了市场效益评估。这使得 REX 成为过

去 20 年中美国天然气市场最大的管道项目。为了评估市场利率，金德摩根公司对预计项目采用

了开放季程序，由于市场比最初计划的反应更大，从而计划让 REX 朝新泽西东北方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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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洛基山快速管道项目

来源：国际能源署，2008

开放季程序也能在长时间内约束稳定投资所需的长期产能分配。通过采用开放季程序，在

管道完工之前的长达十年里，管道天然气产能被售出和分配。项目的所有运货商承诺价值累积

超过 40 亿美元 - 从投资者角度足够完成修建。作为一条州际管道，FERC 对拟议的 REX 管道

享有管辖权。由于项目是经过三个阶段完成的，FERC 在几年里批准通过了三个不同的项目，

并在 2008 年最终做出判决（FERC，2008b）。所有做出的批准都基于新项目的潜在收益 -

结果均衡的评估。

监管检查包括对项目要求、消费者的全额付费（管道用户）以及对其他现有管道系统和消费者

的负面影响进行检查。因为收益超过了经济测试的结果，该项目获得了 FERC 的最终批准。最终批

准也揭示出项目的财政状况，这包括成本基础（大约 20 亿美元）、10.19% 的容许收益率（权益

13%，而在 55/45 的权益 / 债务结构中，债务为 6.75%）以及 35 年的折旧期。

仅在 2011 这一年，FERC 管辖范围内的天然气管道公司就新增了大概 2,100 英里的管道，

或者大约为每天 960 亿立方英尺的运输产能，而主要的州内管道新增了 400 英里的新管道，运

输产能增加了 490 亿立方英尺 / 天。由于 2011 年页岩气的持续发展，管道的发展方向发生了

变化，更侧重于能缓解新生产盆地中的项目，而非长距离管道。大部分项目位于东北和东南地区，

且包括田纳西天然气管道线 300 延长线、德克萨斯东部 TEMAX/TIMEIII 项目和阿卡迪亚 . 斯

维尔延长线，以及向亨利枢纽中心输送天然气的州内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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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断改变的供应模式也表明了管道运营商愿意参与和投资的投资风险。从 2010 年

11 月到 2011 年底，REX 的天然气量下滑了 40% 以上；下滑的程度非常严重，以至于 REX

的信用等级也随之下滑。而此次下滑是由于向东运输落基山天然气的利润持续低迷造成的。发

生这样的情况是由于落基山天然气在东北地区被宾夕法尼亚产出的较便宜的马赛厄斯页岩气所

取代。另外，新的天然气管道与 REX 竞争，给落基山天然气生产商在北加利福尼亚提供了更有

利润的市场（FERC，2012）。

框 8·美国的开放期程序

在美国天然气市场，天然气管道项目是由独立的管道开发商开发的，旨在提供足够的新产

能，保证将天然气从一个地点运输到另一个地点。对于长距离州际项目，是由 FERC 监管的。

FERC 没有针对明确的开放季流程发出特定的命令，但是有一些商业实例向我们展示了开放季

在项目经济背景下的一般应用方式，其中一个案例就是 FERC 把开放季程序确定为阿拉斯加天

然气运输项目发展的一部分（FERC，2005）。

在项目开发商评估目前天然气市场和价格差异后，他的结论可能是要求建立额外的管道基

础设施。由于管道开发商无法运输自己的天然气，这就将他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拴在了一

起。开放季程序会帮助管网开发商确定对通过规划管道在市场之间运输天然气感兴趣的开发商。

开放季指的是在固定时间内让参与者表明自己各个时期对管道产能的兴趣（份额）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会加速开发有效管道产能的准确性并允许所有有意向的公司完成天然气供应。对于阿

拉斯加项目，时间表是这样安排的：第 0 天为 FERC 的开放通知期，第 60 天通知开放季的市

场参与者，第 90 日通知进程开始，以及第 180 日通知开发期结束。在通知 FERC 之前，固定

运货商已经承担了某一特定天然气产能（提前认购）。

在整个过程中，产能出价以及相关费用已决定并固定下来。如果超额认购产能且管网开发

商无法重新设计项目以适应所有的产能要求，在提前认购阶段之后的产能出价只能按比例进行

分配。费用依据产能权认购的承诺期发生变化，但是通常最低产能权认购期为十年。

欧洲管道情况

欧洲天然气市场包括由一个至几个运输网所有者经营的国家天然气市场。天然气管网公司

的结构类型有纵向一体化公司，也有完全分离的管网所有者；其经营权有国营也有私营。每个

欧盟成员都有自己的监管机构，在成本决定和分配上设定监管机制。每个国家监管机制决定了

管网运营商的运作程序，比如结算和产能分配。

欧洲天然气市场在各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天然气和贸易的价格调查结果上仍然没有达成统一。

某些成员国成功开拓了天然气可以自由买卖的市场区域（虚拟贸易点），而其他成员国只能依

靠长期合约运输天然气，通常与油价挂钩。图 19 展示了各个国家的价格，区分了枢纽中心的现

货价格 、14 长期合约和液态天然气进口价格。现货价格以运输成本为基础，价格差异小。如果

14 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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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欧洲枢纽中心和长期合约天然气平均价格

来源：欧盟委员会，2011a

枢纽中心和相关价格无法获知，则可以把长期合约的价格评估当作指标。

但是，在欧洲，试图从市场差价中获取利润的管道公司通常不会对输气设施进行投资，而

美国天然气市场通常表现为这种模式。影响投资新管道决策的原因有很多。市场上对现货价格

的信心仍然不足，这是由于几个贸易枢纽中心的透明度较低，以及价格受到了市场之外因素的

影响（IEA，2012）。因此，将更多的天然气引入贸易枢纽中心是成员国力求达到的一个重要

目标。在贸易中心得到更多的天然气能帮助汇总消费者组合，但仅仅能平衡其汇总偏差。这类

服务是由美国天然气市场的营销者提供，并且这将取决于将管网所有者从市场中一定数量的天

然气分离的进展，不论这类汇总和结算服务是否能无差别地在欧洲贸易中心获得。输送到贸易

枢纽中心的“天然气类型”对结算服务和天然气市场价格相当重要。下图展示了在过去七年对

比市场天然气总需求，实际运送到重要欧洲成员国枢纽中心的天然气增长。然而，汇总不一定

是指以市场价在枢纽中心额外交易的天然气（且可能受到市场价格的影响），因为长期合约中

的天然气也可以输送给这些枢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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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欧洲某些国家天然气需求量与运输到枢纽中心天然气量的变化图 16

来源：国际能源署，2012

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受到多数欧洲枢纽中心的短期期货交易影响被进一步放大，这限制了

市场参与者评估未来区域间天然气运输的市场价值的能力。 15 短期评价会让潜在的管道开发商

在项目相当长的时间内面临现金流的不确定性。

如果没有上游部门的参与，根据长期合约购买的天然气对基础设施做出长期评估也存在很

大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市场相比，能刺激运输量投资的价格水平很难评估。对于完全或部分使

用长期合约供应天然气的市场，天然气价格公式无法明确且无法被外部市场参与者所理解。完

全依据整个交易中合约所占份额，这使市场中的天然气评估对欧洲市场投资者更具挑战性，因

为透明度降低、价格协商难以预测（由于商业机密），以及天然气市场外的商品发展可以影响

天然气市场价格。考虑到这一点，几个欧洲成员国正在努力解决供应商和下游消费者之间的现

有长期供应合约的遗留问题。德国联邦监管局（“Bundeskartellamt”-BKartA）与德国最大

的天然气进口、零售和输配公司供应企业之一抗衡的 2006 决议可以看做是解决这类长期遗留

问题的司法效力范例 17 （BkartA，2006）。

15 虽然美国和英国市场天然气贸易分别持续到 2020 年和 2019 年，如德国和法国这样的欧洲大陆市场会继续持续 3—4 年。

16 其中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奥地利和俄国。

17 在 BKartA 对抗 E.ONRuhrgasAG 的情况下，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现有的长期供应合约必须立即进行更换，且该决定在随后改变了所有其他零售客户的长期合约。

     新合约如果能满足消费者 50%—80% 需求量，则必须维持在 4 年以下，如果满足 80% 以上的需求量，则必须维持在 2 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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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 18 所示，仍然有相当数量的欧盟成员国没有建立天然气贸易枢纽中心。长期合约

的回赎权取消从很大程序上使贸易中心变得多余，与之相比，管道产能分配的方法也可以成为

贸易枢纽中心发展的障碍。贸易中心应当视为一个覆盖供求资源（包括管道基础设施和储存）

的广阔实际区域的虚拟市场，这类市场能让供应商和消费之间不需要实际运输进行天然气交易，

但可能来自附近的其他资源。所谓的产能分配的入口 / 出口系统方便了这些贸易，因为这些系统

不需要对特定路线具备产能，而仅仅需要实际贸易枢纽中心区域的入口和出口。欧洲委员会为

了克服这个障碍，对产能分配程序进行了修改，这要求所有欧盟成员国在国家层面上执行这些

入口 / 出口系统（EC，2007），在其中的某些国家执行得很好，比如英国、荷兰和德国。

由于在市场之间缺乏长期可靠的价格水平，所以跨越欧洲的管网投资通常使用的一种商业

模式就是管理豁免，这在上文已经讨论过。这些豁免通常将无竞争力的管道长期遗留的问题引

入市场，在市场中通常经过 20 年以上，对相关天然气有特别利益的管网所有者会随机地、或是

无歧视地决定产能的分配。

为了解决缺失的长期信号和相关投资障碍，欧洲委员会引入了一项泛欧洲管网规划系统

（EU，2009c），在该系统下，不同欧洲成员国市场（内部连接线）之间的输送管道产能需求

将会依据管理欧洲基地来决定。同时，“第三套案”也让管网运营商在天然气销售活动中的独

立性水平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也可能削弱了纵向一体化公司的市场能力。新成立的欧洲天然气

输送系统管网运营商集团（ENTSO-G）必须遵照这些规章，制定一份欧洲范围内的十年管网

发展计划（TYNDP）。该计划必须在广泛咨询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每两年更新一次，并且

每年必须有冬季和夏季供应展望报告。一经确立，计划会展示待开发的运输管道走廊，促进市

场一体化。该计划还包括供应规划保障方面的内容，以 20 次高峰需求情况中的一次为基础，评

估基础设施的需要，提高长期的保障性。2010 年，ENTSO-G 出版了 TYNDP 的第二版，阐

明从 2011 到 2020 年间需要发展新的管道产能（GIE，2011）。在欧洲层面上，欧洲委员会

已确定天然气管道、储存和天然气终端大约需要 700 亿欧元的投资，这需要输送管网所有者增

加 30% 的支出（EC，2011b）。

应当由欧盟成员国的区域团体以及所有个别欧盟成员国建立区域和国家 TYNDP。这些计划必

须彼此一致，且必须使泛整个欧洲自上而下和地区自下而上的方法结合起来。国家和区域计划在及

时发展上更加精准和有约束力。其发展变得透明且从一开始就包含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同时国家监

管机构在整个过程中会协助讨论并提出修改要求。并在这方面，欧盟也希望继续协调欧盟成员国之

间的成本管制。成本管制的协调可以推动基本设施投资，因为所有投资者只想要一部欧盟监管系统，

而不是 27 个。成本管制的协调在第三套案之下遵照管网法规和架构指导方针逐渐取得。

德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构建国家发展计划的例子，在德国有 14 个不同的运输管网经营商，

他们近年发布了将在 2012 和 2022 年之间建设的基础设施的草案（NEP，2012）。这个计划

确定需要投资 48 亿欧元建设长度为 1,840km 的新管道，以及在 2012 到 2022 年间建设一个

产能为 740MW 的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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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O-G 也完成了监控这些国家和区域项目发展的任务，并因此在某些项目中对感兴趣

的市场参与者扮演了信息终端的角色（ENTSO-G，2012b）。将规划项目向前推动的下一个步骤

是天然气供应商下定决心完成改善管道产能的承诺，与美国一样，实现这一步骤需要执行开放季程序。

框 9 ·德国管网规划

基于 2009 进一步开放天然气市场的欧洲指令（EC，2009a），国内和国际管网规划成为了每个成

员国以及他们的市场参与者的必修课。管网规划成为欧洲可供选择的措施，因为纯粹的市场驱动投资决

策不足以帮助建立一个强健的基础设施，从而促进贸易，同时满足欧洲保障供应的义务。

鉴于此，德国将欧盟长期传输管网规划义务转化为国家法律，并修正了现有的能源法（EnWG，

2012）。这能促进德国天然气市场中的 14 个现有传输管网所有者以及运营商建立管网规划，因为这 14

个公司将必须共同设定一个国家级规划。这个国家计划容许使用一套整体分析，面对预期的传输挑战，

然后发掘安全且低成本、通常也是跨越几个管网所有者边境的运输解决方案。在这方面，管网规划结果

也将帮助负责的利益相关者以协调的方式推进跨公司项目的发展。

规划过程的内容包括实施步骤、责任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开放商议（天然气供应商，运输商，营

销商，分销商），以确保假设条件的准确性达到最高标准和市场参与者无歧视行为。监管机构的参

与（“Bundesnetzagentur”– 德国联邦管网局）确保可以及时公开地讨论规划流程并且可以在需

要的情况下充当中间人和决策者。

建立管网规划的初始步骤是确定影响气体流和相关管道、储存和进口基础设施的相关参数。这

些参数，主要包括当地需求和供应预测以及已知的基础设施发展，在十年的时间里，三套不同方案

的参数各不相同。国际化发展将会被考虑用来实现欧洲管网规划的一致。管网运营商通过协商来确

定方案，随后通过公开商议方案结果完成该程序，由德国联邦管网局从中辅助。可以在商议阶段提

出修正意见，代表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这可以从长远角度提高准确性。

管网运营商有义务遵循最终方案执行第二个步骤：管网运营商确定新基础设施的投资需要，从

而实现预期的发展。在这一步骤中进行经济测试，从多个现有备选方案中选择合适的基础设施方案，

从而确定成本最低的基础设施发展方案。保障供应可以促进小型项目的发展，但是如果缺少经济学

依据，就无法对该问题的基础设施进行评估。再次公开商议管网模型化的结果，如果德国联邦管网

局需要，可能对解决方案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在确定新基础设施项目的同时还要确定执行的时间安

排和管网开发人员的责任。绑定项目的开发状态将被监控，这容许监管机构监管者在项目面临延迟

的时候采取进一步行动。从这个角度，如果管网开发负责人员不能在预定的时间框架内开展工作，

监管机构有权利对项目进行招标。

根据管网规划的结果，管网运营商也可以继续执行监管成本审批流程。一旦确定了计划的项目总需

求，就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监管成本审批。申请流程的进一步推进取决于管网运营商，之后监管机

构会依据具体项目决定获批管网成本。总体而言，管道发展项目不存在具体项目风险，因此可以采用通

用的回报率。监管机构采用资本资产评价模式（CAPM）每五年对投资风险进行评估，确定回报率。目

前获准的回报率（税前股权）为 9.05%，且所有资产的最大获准股权率为 40%（BNetzA，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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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基于国家发展计划的德国北部天然气基础设施需求

来源：德国管网发展规划，2012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目前世界上液化天然气进口能力是液化能力（2011 年底分别为 8700 亿立方米和 3730 亿

立方米）的 2.3 倍，结果导致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平均利用率为 37.5%（IEA，2012）。多种

原因可以解释这种不平衡：一些接收站只用来应对季节性的高峰需求（科威特和迪拜），或用

于补充或代替地下储气库以套利（西班牙、日本以及韩国）。此外，也有可能由于国家的地理

结构导致了管网互连不到位（智利），或因为市场需求的负面评估（美国）。

过去十年里，欧洲进行自由化的同时（北美地区已经实行），液化天然气市场发生着巨大变化，

这对某些参与者的投资策略具有重大影响。直到 2000 年，液化天然气进口商按区域有了小规

模扩展：1980 年—2005 年之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大约占全球总进口量

的 2/3（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大约为 50%），随后其份额一直下滑，但截止 2011 年，仍保持

53% 的份额。大概在 2005 年，随着英国、中国和印度的参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8 年

以来，新的地区——拉美和中东——成为液化天然气进口国。天然气市场日益趋于全球化，但

美国市场除外，并且地区和流域之间的交易增加。如报告前文所述，一些市场（欧洲和北美洲，

其他地区更不用说）从高度管制式转变为开放式市场，同一个国家拥有诸多参与者和卖方。

此外，液化天然气行业内部操作发生了改变。添加目的地条款和转移限制条件的长期合同

为更多中短期合同提供了空间，提升了灵活性和多样性。根据 GIIGNL，2011 年短期现货交易

占液化天然气交易的 1/4（GIIGNL，2012）。不同市场上拥有再气化能力的液化天然气价值链（包

括运输）上的企业也促进了短期现货交易，他们在短期现货交易中能够重新交运货物。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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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只有法国燃气公司（现在的法国天然气苏伊士集团）在不同的国家拥有天然气容量。也

很少有上游参与者拥有再气化终端或有能力预订再气化终端处的容量。这些情况后来有所改变：

21 世纪初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建造了三条生产线（大西洋液化天然气生产线 2、3 和 4），这

是英国天然气集团公司从生产到美国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再气化的整体综合项目。此战略同样适

用于埃及液化天然气生产线 2，其由 BG 出售给 BGGM，再由 BGGM 送至其位于莱克查尔斯

的美国接收站或转至其他市场。最后，液化天然气业务不仅仅只涉及到生产商和买方，整合公司、

卖方以及贸易商也是积极的参与者。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连接液化天然气出口国的生产环节和下游市场的关键接口。从投资者

的角度来看，建造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有多种投资方案。他们可采取一套综合方案，通过直接参

与 LNG 项目或与生产商签订长期合约来获取 LNG，或建立自己的运输船队，或具备再气化能

力和占据下游市场份额，或列席于 LNG 价值链的一部分。尽管其设想存在较大差异，但 LNG

接收站的投资可归为三种不同情况，即：

·由从事天然气市场活动的公司建造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关注于将液化天然气销售至下游

市场并按长期合约持续进口天然气；

·由输送公司建造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他们完全不受任何市场活动限制（他们将长期向参

与市场活动的其他公司出售天然气容量）；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由“整合公司”，即拥有液化天然气供应组合和可以在不同地区获得

液化天然气容量的公司建造（这些公司将利用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进行套利）。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自由化对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建造和运营方式产生了影响。主要可分

为两种方案：

·新容量需求和监管规划集中方案。这种方案要求相关费用具有长期可预见性，TSO 在

输送管网连接方面做到公平对待，提供关于不同基础设施的足够信息，使投资者能够作出最终

投资决策（FID）；

·以市场为导向的方案。公司依据其对市场需求和监管的评估作出 FID，但是在液化天然

气接收站使用方面面临较大的风险。

以下列国家（西班牙、英国、法国和美国）为例，对监管和促进投资的不同方案进行说明。

欧洲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欧洲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过去是由纵向一体化企业设立，由于对营销、输送、液化天然气经

营和储存活动实行了分离，这种情况在过去十年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必须将 2003 年第二指令

发布前的前自由化时期，和纳入国家法律的天然气指令的实施开始对液化天然气公司产生实际

影响的时期区分开来。

历史上，一些公司依靠现有（人数可能会不断增加）客户群争相投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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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他们可以合理地与供应商面对面地洽谈长期供应合同。在欧洲，历史成员企业已经针对液

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容量签订了长期合约。随着需求改变，我们发现接收站的使用率每年都在发

生着变化，但变化并不明显。2003 年前，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容量达到 770 亿立方米，其中，

法国 170 亿立方米、意大利 35 亿立方米、西班牙 290 亿立方米、希腊 14 亿立方米、比利时

45 亿立方米和土耳其 65 亿立方米。除去唯一例外，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均由成员企业建造完成。

这一例外是，西班牙毕尔巴鄂接收站由包括 Repsol 和 Iberdrola 在内的新加入者建造。

2004 至 2012 年，欧洲液化天然气容量增加了 1150 亿立方米；其中，由新加入者提供的

容量（英国占一半份额）达 580 亿立方米，未参与市场活动的 TSOs 提供的容量达 360 亿立方米。

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入者的接收站中，英国的一个接收站（Teesside）几乎很少使用，而土耳

其接收站尽力与输电网相连。欧洲委员会（EC）批准了五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全部或部分第

三方准入豁免（三个位于英国、一个位于意大利，一个位于荷兰），其容量达到 670 亿立方米，

占增长容量的一半。这表明了第三方准入豁免对未来投资的重要性。截止目前，有 12 个液化天

然气接收站已经获得第三方准入豁免，另有两个位于意大利和法国的接收站正在建造中，五个

仍在计划中（EC，2012c）。自 2003 年已开始运营的其他接收站中，位于法国的一个接收站

90% 的容量由投资者同时也是成员企业预订（参见如下内容）。

在某些情况下，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由未参与销售的输送公司建造完成：这种情况发生在荷

兰（GATE）和英国（谷岛），在特定的时间周期内（通常是 20 年），所有容量由从事天然气

销售的其他公司购买。尽管这两个接收站由独立的 TSOs 建造，但按第 22 条规定，它们都通

过了第三方准入豁免。因而投资者通过由这些公司支付容量租赁费用的方式收回投资，风险转

嫁到营销公司方，由其寻找供给信息，并将天然气销售给客户。不管哪种情况，接收站都可以

将容量分成多份，以允许公司可以购买到小于平均接收站容量（60 至 80 亿立方米）的份额。

西班牙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西班牙天然气市场是 2000 至 2008 年间发展最迅速的天然气市场之一，直至天然气需求

受到经济危机和可再生能源强劲增长势头的综合影响，这种情况才结束。需求增长主要受电力

部门推动。西班牙天然气市场相对独立于欧洲市场，西班牙完全依靠天然气进口，包括从阿尔

及利亚进口的管道天然气以及液化天然气，已成为欧洲国家中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液化天然气

进口国。西班牙拥有六个正在运营中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和三条主要进口管道（两条来自阿尔

及利亚，一条来自法国）。

在这六个接收站中，三个由 Enagas 公司（TSO）运营，该公司目前独立于其他营销公

司（其份额限于 5%）。另外三个接收站由新加入者（多个公司组成的财团）建造。尽管在

1998 年已开始自由化进程，但 2008 年以后，西班牙天然气市场才真正实现完全开放。历史

上，西班牙天然气公司占据主导地位，Enagas 占其中一部分，而随着新公司（如 Iberdrola、

UniónFenosa、Endesa 等西班牙公司和如 BP、Shell 和 GDFSuez 等外资企业）市场份额

不断增长，西班牙天然气公司的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最重要的是，这些新公司通过建造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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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方式进入市场，一些企业同时还是发电机构，有着利用其正建造的内部

发电厂作为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消耗中心这一优势。

西班牙市场受工业部和监管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管控。一项持续十年的天然气和电力

基础设施规划由 TSOs 编制，随区域、国家能源委员会和市场参与者提供的资料，一起被提交

至工业部。这包括基于需求预测开发充足的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最终规划提案经内阁会议审

核并由国会批准。如果发生故障，适用液化天然气规划标准中的 n-1 标准，10% 的过剩容量可

以确保满足较高水平的需求。另外，液化天然气储备应确保国家在 6—8 天恶劣天气状况（港口

关闭）下的天然气供应（CNE，2010）。

同时，国家能源署已制定了标准形式，用于第三方准入和第三方准入合同的申请。基础设

施业主也必须每三个月公布其资产的相关合同及有效容量。

进行再气化费用调控，这一费用对所有西班牙接收站都相同。费用调控的依据是皇家法令

949/2001 和经工业部每年审批并为第三方准入天然气设施产生的相关费用提供价值标准的政府

规定。进入输送系统入口处的天然气发生再气化（液化天然气厂和传输系统连接处）时所涉及

的所有服务项目都包含在再气化费用中：箱位数分配、卸货作业、气化、运输液化天然气储存

能量的卡车装载；船舶冷却；液化天然气的船舶装载和船舶间液化天然气的转移。

皇家法令 929/2001 第 15 章节制定了液化天然气报酬支付标准。报酬包括一个固定项，

还可以包括按设备使用率设定的可变费用。由于 ECO31/2001 第 5 条要求估算公认固定和可

变成本金额，因此，政府规定 ECO31/2004 第 5 条中规定了有关再气化新增投资的报酬。

依据“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容量分配，至少输入总容量的25%分配给签订短期合同（少于2年）

的合约方，且任一合约方不允许得到高于 25% 的容量。如果使用不足，同样可以导致容量损失。

图 22· 西班牙基础设施规划流程

来源：西班牙国家能源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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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法国拥有 3 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而第 4 个（法国电力公司的敦刻尔克 Dunkerque）仍

在建造中。最初的两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位于蒙特瓦尔和 Fos，分别于 1972 年和 1980 年建

造，目前由法国天然气苏伊士集团的液化天然气分公司 Elengy 运营。历史上，这些液化天然气

接收站由法国天然气集团开发；不同指令的发布导致 Elengy 的产生，这是法国天然气苏伊士

集团对液化天然气分离出来的结果（依据国际贸易组织系统，参见图 9）。Fos-Cavaou 属于

STMFC（SociétéduTerminalMéthanierdeFos-Cavaou，其中法国天然气苏伊士集团持

有 71.21% 的份额，道达尔公司持有 28.79%）。

2006 年，首次提出了第三方准入费用（CRE，2012）。由于 FosCavaou 方案的启动

（Arrêté，2009），提出了新的费用。与西班牙不同，各个接收站均拥有其各自的费用。

费用的计算以 2009 年 10 月的 Arrêté 为依据，除流动资产的收益率外还考虑监管资产基数

（RAB）的收益率和折旧。税前收益率 7.25%，加上 200 点的溢价。

接收站运营商依据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用途提出了不同选择项（或者至少 10 批货物、每月

最多一批，或者现货即付）。收费依据以下：

·每批卸下货物的固定收费（TND）

·与卸载货物数量成比例的收费（TQD）

·反映冬季和夏季期间交货量差异的收费

·两批货物抵达期间供再气化容量使用的收费

为促进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新增投资，费用方法将保持 20 年不变，并且 200 点溢价也将

持续 10 年。此外，CRE 能够批准第三方准入豁免。

假如没有任何一方拥有超过 2/3 的容量，并且至少 10% 对其他各方开放，则监管机构将

决定赞同投资者使用第三个接收站。接收站运营的最初几年里，法国天然气苏伊士集团拥有

62.7% 的容量，道达尔公司拥有 27.3%，EDF 拥有 10%。费用方法基于长期规划而设定，每

4 年或 5 年修订一次。另外，大部分容量按长期（20 年）预订，但也为短期合约预留了部分容量。

敦刻尔克在建中的接收站最终容量将达到 130 亿立方米，于 2015 年开始启动。EDF 拥有

最大限量达 80 亿立方米的长期份额，且禁止其从持有长期容量的其他运输商处购买天然气。具

有竞争力的需求导致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开发超出主要投资商的需求量。按 EDF 的观点，对天

然气市场的一名新参与者有必要进行豁免，制定一项适用于其需求的服务。道达尔公司已预定

了 20 亿立方米的容量，剩余 30 亿立方米可供使用（DunkerqueLNG，2012）。同时，成员

企业法国天然气苏伊士集团不允许拥有超过 10 亿立方米的容量。第三方准入豁免与市场测试联

系一起（经 CRE 批准），对其他参与者的意向进行测试。最后，有效容量信息，箱位数应与其

它受监管接收站的相比较（CRE，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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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英国已引进了四个不同的 LNG 接收站，代表了超过 50 亿立方米的进口产能。由于英国跃身

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在 2005 年至 2010 年间，英国相继建立了这四个接收站。除提兹塞德外，

其他的 LNG 接收站均获得了 TPA 豁免，持续时间为 20 至 25 年。其中一个接收站由国家电网

TSO 建立，其他几个由新的市场参与者建立，包括与埃克森美孚国际公司联合的卡塔尔石油公司。

格瑞恩 LNG（Grain LNG）接收站为国家电网所有并运营，其以法国天然气苏伊士集团、

阿国家石油公司、德国意昂集团、森特里克集团、英国天然气公共有限公司以及西班牙伊维尔

德罗拉公司之间签订的长达 20 年的合同为基础而建立（接收站拥有三条生产线，上述公司分别

占有不同比例的产能）。每条生产线的产能都已通过开放季节过程进行了拍卖。根据调控要求，

初级产能持有者应向二级用户出售备用进口产能的使用权。若未能出售初级和二级产能，应根

据使用或弃用条件，提供产能的使用权。 

南胡克（South Hook）接收站获得了 TPA 豁免，持续时间为 25 年。但是，第三方可申

请备用产能的使用权。2011 年，三家公司签署协议，获得了备用产能的使用权（康菲石油公司、

EGL 及 Trafigura 公司）。格瑞恩岛（Isle of Grain）以相同的条件适用初级产能使用权的问题。

Dragon 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接收站“为二级贸易市场和反囤积机制提供设施”，即可

获得 TPA 豁免。BG 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是主要的托运人，可通过二级交易将容量使用权

出售给第三方。

美国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开发出了首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但是，当时自由化的实行导致了

供大于求，天然气价格下跌，液化天然气价格则因油价上涨而不断上升。因此，液化天然气接

收站几乎很少使用，一些甚至被封存起来备用。

最早的接收站 Everett 由 Suez 为新英格兰市场建造。这是 1971 年以来，唯一一个持续

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由南方联盟建造的 LakeCharles 在 1977 年获得批准，并于 1981

年启动运营。Covepoint 由综合国家天然气公司（其母公司为 DominionTransmission）和哥

伦比亚天然气系统公司建造，经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授权后，从阿尔及利亚进口液化天然气。

1980 年停止进口，而用于天然气储存。ElbaIsland 由南方能源公司（于 1972 年获得联邦能

源监管委员会授权后）建造。当时，天然气被售至南方能源的母公司 - 南方天然气公司，并通

过管道传输至南方天然气公司的州际传输线。液化天然气运输于 1978 年 3 月开始，并于 1980

年 3 月结束。

2000 年再一次激发了人们对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兴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液化厂开始启

动。封存备用的接收站又重新开始运营。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CRE，2008）对首批液化天然

气接收站及其费用实行监管。各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所征收的费用不同。

2002 年，因预测表明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需求将快速增长（Hackberry 决策），联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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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委员会决定通过取消监管的方式鼓励建设新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这促使第三方准入要求

取消，以至于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无法拒绝公司希望使用设备进口天然气的申请，或确定批准

给予投资者任意第三方准入。

但是，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仍对申请进行审核，尤其是有关环境保护的申请。实际上，能

源政策法案 2005（EPACT，2005）对天然气法案进行了修订，明确授予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

批准或否决陆上或国家水域液化天然气进口接收站（Sutherland，2005）的选址、建设、扩建

或运营的专有权利。如果“委员会认定此类修改和所依据的此类条款和条件必要或合适”，则

可以批准申请。

可以看得出私营商人在液化天然气新投资方面起主导作用（vonHirchhausen，2008）。

其接收站的开发用于为行业提供服务，而与向市场提供 LNG 容量的（“征收费用”）投资者的

其它活动并无任何关联。Cheniere 和 Excelerate 是此类公司的典范。

框 10 ·未启用的 LNG 接收站所带来的影响

无论液化天然气是否完成交付，ElbaIsland 的投资者首先要求管道采购商支付全部服务成

本，包括公司资本投资回报。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对此给予否决，因为要促进继续投资，并决

定在费用表中加入一项“最低限额”条款，一旦液化天然气未交付，则允许公司收回一定的固

定成本，同时阻止 Southern 获取任何股权收益。“考虑到公共便利和必要性，要求这些费用

条款保证合理分摊客户和持股人之间的风险，确保以合理条件向客户进行项目融资”。1980 年

4 月，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液化天然气输送停止，南方能源输送至电网的天然气日渐减少至最低水

平（正常水平的 1-2%）。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发起一项关于公司收取费用的调查。同时，南

方能源和南方天然气公司于 1981 年初达成协议，如果天然气出现最低输送，前者将继续为全

部服务成本买单。一些客户不赞同此协议。一旦他们的需求量低于最低输送，南方能源可以申

请“最低限额”，这最终于 1982 年 4 月实施，即停止液化天然气供应后两年。这意味着 2 年

期间，公司已经揽入了比授权费用更大数量的资金。

行政法法官和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随后决定，由于公司输送很少量天然气，此完全可以抵

制实施“最低限额”。委员会同时决定，命令已贸然行动的管道公司退还客户按最低限额费用

支付的数额和按服务费用全部成本支付的实际数额之间的差额。后来，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开

始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假如最低限额与交付的任何天然气容量无关（南方能源就是

这么做的），但与项目设计的日输送量相接近。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液化天然气供应开始

中断以后，1980 年 6 月中旬本该立即启动最低限额。尽管 Southern 要求法庭审核这一决策，

但法庭与委员会保持一致意见（美国上诉法院，1987）。

储气设施

储气库设施具有以下几种用途：满足天然气季节性需求，有助于满足极端情况下（寒冷天气、

中断）急剧增长的天然气需求，并支持近期的贸易活动或电力部门快速变化的天然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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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波动主要与冬季和夏季需求之间的差异有关，因冬季供暖，习惯上国家对天然气的

需求量更大。由于空调需求，夏季需求也比较高，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是美国或日本。运输商同

样使用储存设施，以缓和上下游市场之间的需求差异。储气同时还有助于防止天然气价格波动

（FERC，2004）。

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地下储气库：枯竭油气藏储气库、含水层构造储气库和盐穴储气库。枯

竭油气藏储气库和含水层构造储气库通常更适于季节性波动，而盐穴储气库则更适于满足重要

的日间需求变化。投资成本依天然气储存类型的不同而有很大变化。同时，液化天然气调峰装

置用于满足峰值需求变化。此报告中并未考虑这些。

地下储气库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是完成此项投资所需周期较长。这需要花费 8 年时间进

行设计、获批、建设和完工（IGU，2012b），一旦遭到当地的反对，实际所花时间更长，这

种情况在欧洲各个国家均有发生（IEA，2009）。交付周期依据国家监管情况、审批流程及储

存设施性能的不同有所变化。储气库运营商的当前隐忧即为新设备是否具有足够的动力，现有

储存设施未来是否能够经济、有效地运营。在欧洲，通过相互关联性的发展，UGS 运营已由国

家层面转为区域层面，储存设施仍受到不同监管框架的限制。

天然气储气的成本与管道和配网的建设成本一样，一般都会直接转嫁到终端用户那里。民

用气价就应该涨价，并且这些民用的天然气高峰期用气多，低谷期用气少，如果监管部门对这

部分气价进行管制的话，那么这部分费用将会相应的转移到门站价，提高门站价格。

储气投资与国家监管和费用框架密切相关。例如，英国有许多计划的储存项目，但是，由

于作为英国 SSO 收益依据的冬季和夏季价格差异不断缩小，因此取得进展的项目较少。同时，

各国家也针对优先使用储存设施的公司、第三方准入、费用或战略储备制定了具体的准则。

储气设施的经济吸引力由各个项目的物理特征和功能、待提供的服务、较小程度上的监管

机制决定。根据 FERC 的一项分析，“独立、未受管制的储存储气项目一般预计收到 20% 的

股本收益，而受管制的储存储气项目的股权收益为 12%—15%。由于市场感知、地质和开发风

险（FERC，2004），未受管制的项目（通常为盐穴储气库项目）具有较高收益。”此外，储

存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备类型：盐穴储气库通常依据体积花费较高，但依据供应能力则费

用较少。根据储备气量多少和供应方式不同，成本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

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天然气行业的自由化已带动了储存灵活性需求。由于一些国家为储存

储气设施提供了第三方准入，依据灵活性为具有各种需求的不同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机会，推动

储气库运营商改善所提供的储存产品。此外，由于作为可再生能源备份的燃气发电厂的作用越

来越重要，需要更多具有灵活性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尤其是具有高采气率的储存设施（盐穴储

气库）和某些情况下的其他储存类型。

不管哪个区域，投资者通常运用四种评估选项来确定新储存气库的投资（FERC，

2004），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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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受监管费用的情况，基于储存评估的评估服务成本；

·最低成本方案规划一般由区域分销商和其他大消耗量天然气客户执行。一方面考虑了因

未使用较为昂贵的选择项（取决于天然气消费者的负载分布）而获得的结余；

·观察注气期（夏季）和采气期（冬季）之间价格差距的季节性评估（内在的）。季节性

储存通常依据内在价值进行评估——通过观察未来冬季和夏季价格差，且存在即将上线的新储

气储存设施降低价差的风险；

·基于期权的评估（外在的）利用了通过快速循环储存获得的价格差异。

在中国有关储气库的投资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用来满足季节性和冬天峰

值需求。根据 IGU 估算（IGU，2012b），中国天然气的工作气量仅达到 39.7 亿立方米，

是 2011 年总需求的 3%。对于一个城市天然气消耗占总天然气需求量的超过 40% 的国家

（chinagas，2011）而言，这个数值相当低。相比之下，城市天然气使用量占很大一部分的国

家（比如德国、法国或意大利），其工作储气量和需求量之间的比例为 20%—25%。因此，储

气投资已不仅仅是一件必要的事情，而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幸运的是，中国拥有许多枯竭

油气藏储气库，可以用作季节性储存，并有可能建造能满足需求日益变化的盐穴储气库。最后，

液化天然气可以用作沿海地区客户的储存，但这里我们将不考虑此类储气。

我们认为中国公司和当局很清楚，储气开发的先决条件是潜在的地质情况。然后，建造新

的设备面临以下问题：需求、成本和监管框架的不确定性。目前已存在重要的季节性需求；短

期储气需求（盐穴储气库）取决于在天气寒冷时的峰值需求和燃气发电厂日益增加的灵活性需求。

目前还未出现贸易机会，但在随后的阶段可能会产生。

成本不确定性与缓冲气体和成本回收紧密相连。不同类型的储气库（枯竭油气藏储气库、

含水层构造储气库或盐穴储气库）在工作气量相同时，所需缓冲气体的量不同。通常，含水层

构造储气库所需气体量最高，而盐穴储气库最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然气价格。根据推

销商所支付的天然气价格（Glachant，2008），缓冲气体成本约占初期总投资成本的 50% 到

85%。由于周期较长（超过 3 年）和未来所购买的天然气价格的不确定性，枯竭油气藏储气库

或含水层构造储气库的风险更大。

成本回收取决于储气库的使用方式和监管框架。自由化以来，尤其是随着贸易和燃气发

电厂发展的更大灵活性需求，考虑到未来需求和监管框架的不确定性，大规模的储存性投资

已经被用于盐穴储气库，而不是大规模的季节性储存。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也意识到，与具

有高供应能力的小型储存设施相比，季节性储存方面的投资更可能出现不足的情况（FERC，

2004）。一项针对英国季节性储存投资匮乏的研究中，Glachant 和 Codogne 考虑了对季节

性储存进行可能的监管激励制度（Glachant，2008）。关于应对措施，他们考虑了以下方面：

·促进开放季节和长期合约，以此方式投资者对市场参与者的利益进行评估，并要求其与

未来使用方签订长期协议，进而降低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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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储存义务保证储存需求，以便要求各供应商供应一定比例的天然气（注气季结束时

储存）。这预留了充足的天然气供合约方使用，确保了设备最少所需的天然气量；

·为规避损失和加强对投资者的奖励，通过设定最低规定收入保证运营商的收益。但是，这

可能造成储气库运营商之间的误解。但仍可以选择其他方式提供符合公众利益的投资激励措施。

为保证供应，另一重要方面是透明度，包括供应信息和存货水平。对于储气库运营商而言，

保密性问题很重要。在欧洲，欧洲天然气储存部门（GSE）为不同地区的存货水平提供了汇总数据。

这为中国去调查运营商是否储备充足提供了一种可能。

最后，OECD 国家的经验中也展示了建造储气库的各种批准流程。一些情况下，只要由国

家权力机关进行审批即可，但有时候不同的权力机构或地方政府具有发言权（尤其设备为陆上

时）。各利益相关方对建造储气库的必要性持有不同看法，与他们之间的协调经常会导致周期

延长和投资者的成本增加，从而导致一些项目被取消。因此，批准流程应尽可能简化。但是，

对于投资者而言，关键在于与此相关的监管情况和不确定性。

谁能够使用储气设施？

地下储气库设备的所有者或运营商不一定是库中所储存的天然气的持有者。在自由化前即

是如此，由于储气库通常由纵向一体化公司持有，但更广泛的第三方准入意味着各类拥有用户

的公司可以储存天然气。但一些国家针对能够或必须储存天然气的公司，制定了若干规则。当

储存准入受管制时，情况尤其如此，但协商准入情况下也会发生。需要强调的是，对储存容量

使用权的监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发展。

在比利时，依据达到配送公司交货点的传输网络所储容量，SSOFLuxys 过去经常优先考

虑将储存容量分配给配送公司。如果还有一些容量，那么按“先到先得”进行分配。2011 年 7 月，

监管机构 CREG 因第三项指令改变了一些规定（CREG，2011）。特别是针对配送公司的储

存容量的优先权分配不再存在。 但 CREG 仍要求供应“受保护的”客户的配送公司，拥有充

足的储存容量。

在西班牙，持有储备容量的公司须承担部分义务（12月28日的ITC/3862/2007条款第1、2、

3 和 4 节提出的标准）（西班牙工业、旅游和能源部，2012）。战略储备容量相当于公司前一

年 20 天的天然气销售量，运营储备容量相当于公司前一年 10 天的销售量，向能够从最终费用

获益的客户销售 30 天的量。如有剩余容量则可进行拍卖。任何天然气销售公司均可参与。

在法国，储存容量按天然气公司的客户组合进行分配。依据 2003 年 1 月 3 日的法律

2003-8（2004 年 8 月 9 日法律 2004-803 中进行了修改），法令 2006-1034（2006 年

8 月 21 日）组织进入储气场所（Storengy，2012）。依据有关配置文件和有权储存单位的

2009 年 1 月 7 日政府规定中的条款，第 3 条规定了现有终端客户组合的供应商储存容量的分

配（FrenchMinistry，2011）。如果仍有任何有效储存容量（第 14 章）（或未被公司领取，

即其有权利但未强制要求领取储存容量），可以对其进行拍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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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供应商可以提出两种不同的（独立的）要求：

·第一是关于“平均刚性季节性峰值需求”。这种情况下，最大储存值（最大允许请求，

MRAmedio）为前一年供应商所服务的终端用户消耗量的 33.4%（参见第 5 章，附件 4，储存

法则第 1.2.1.1. 节 81 页（Stogit，2010））。如果仍存在可用容量，根据需求按比例分配；

·第二是关于严峻的需求峰值。最大值计算公式如下：MRArigido=0.25*MRAmedio。

在许多其他国家，公司可以约定储存容量，它可以在可用储存产品中进行选择。

储存产品

对于 SSOs 而言，收回其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尽可能提供接近于市场需求的储存产品，

且使用户类型（分销商、工业、发电单位、主要供应商）多样化，从而发现其操作的弹性需求。

依据费用和实际供应客户，储存产品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有一种称为“捆绑式储存容量”

的基本组合，包括储存量、采气量和注气量。这三个数量的比例根据储存性能有较大差异：用于

季节性波动的储存量越多，与储存容量相比采气率将越低，或者说，容量（百万立方米）与采气

率（百万立方米 / 小时）的比例越高。相比之下，盐穴储气库的比例将较低——通常不到 1,000 小时。

另外，所供产品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

·合同期限通常是一年、但有时更短（几天、几个月）或更长（几年），为用户提供了更

多预见性或灵活性。

·单独预定增加的储存量、注气量或采气量（有时具有限制条件）的可能性。通常要求已

经预定了捆绑产品。

·预定可中断容量的可能性（捆绑或未捆绑）

·出现倒流的可能性

·提前几个小时制定流量的可能性

·补偿服务

·权利或容量转让至第三方

·二级市场上的交易权利 / 容量交易

·容量使用不足或过度使用造成的罚款

·最低或最高库存的义务

欧洲储气情况

欧洲储存设施已由当时的纵向一体化天然气公司建造。截止今天，尽管已经实行法律分离，

但成员企业仍支配着储存所有权。储存发展通常取决于天然气需求的历史变化、住宅客户份额、

国内生产的出现（英国和荷兰的国内生产提供了更多灵活性，尽管目前在英国很少出现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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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其他弹性资源的有效性（长期合同、需求方面的措施，比如可中断用户）。

英国和德国是所有制最多元化的欧洲国家；在英国，这是自由化的结果。在德国，这常常

反映在多层市场结构和配送公司的出现。同时，一些非欧洲天然气公司如（由 AbuDhabi 持有的）

Taqa 能源公司或供应商（如 Gazprom 或 Exxon）涌入市场。

第一指令没有考虑天然气储存（EC，1998）。但是，第二指令要求“实行会计核算分离，

虽然储存准入类型可以是监管型（根据公布的费用）或协商型（依据适用的主要商业条款的发布）。

因此，有关储存监管的决策由独立成员国或其监管机构决定。监管准入意味着，相关费用或至

少计算方法将由监管机构事先批准。一些协商准入类型的国家也会涉及监管机构，比如针对反

竞争行为或费用不平衡的事后行为。两种系统具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2009 年 7 月通过的第三指令进一步确保储存系统运营商的独立性，并且改善了第三方使

用储存设施的情况。作为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一部分，在法定形式、组织以及与传输、经销以及

储存资产所有人不相关的活动的决策权方面，储存系统运营商应具有独立性。负责储存系统运

营商管理的人员不得出现利益冲突。尽管如此，母公司可以审批储存系统运营商的年度财务计

划或者其他类似文书，并对其子公司的负债等级设定范围。但是母公司无权指导日常运营，也

无权干涉经批准财务计划范围内的储存设备的建设或者升级。

美国储气情况

1994 年以前，州际管道公司拥有流经其管道的所有天然气，包括储存设施中的天然气，并

全权掌控其储存设施。他们受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监管。随着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法令 636 的

实施，除由管道运营商为维持其系统的完整性和负载平衡所保留的部分外，要求管道公司实行

第三方准入。如今，许多储存设施同时由大型 LDCs、州内管道公司持有 / 运营，并且独立的运

营者（商业公司）依据开放准入方式进行运营，尤其是那些隶属于天然气市场中心的场所（EIA，

2012d）。

因此，设施使用类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有者。州际管道公司运用地下储气库，便于对

其长距运输管道的供需平衡进行管理。州内管道公司也为相同的目的使用地下储气库，但是，

大多数储存的天然气实际上用于终端用户。配送公司主要是为了服务终端用户而使用其储存设

施；但是，自由化以来，他们同时向第三方出租了部分储气。

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负责监管州际业务上的储存设施，而州立机构负责其它方面的储存设

施。为回应价格变化（套利机会），开放式准入增强了储存装置及各种金融工具的使用，以便

利用市场条件。对地下储气库解除管制，结合如燃气发电厂数量的增长等其他因素，提升了对

具有高效采气率的设备的兴趣。许多盐穴储气库和一些供应能力较强的小型气田已由独立的储

存服务供应商（商业公司，类似于天然气接收站开发公司）首先启动运行。因此，设施主要针

对对此类设备特征感兴趣的第三方用户。

由于 2004 年以后天然气价格不断上涨，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在天然气储存方面所处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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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已逐步形成，更多关注于供应保障问题。特别是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关于市场影响力的阐述

阻止了储存运营商使用基于市场的利率（VonHirchhausen，2008）。EPact2005 允许公司

依据开放季和市场特征设定各自的利率 - 类似于欧洲的协商准入。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仍能够

对这些进行修改。

天然气储存定价法令 678（2006 年 6 月 19 日）（i）详述了涵盖天然气储存服务近似替

代品的相关产品市场的定义，以批准基于市场的利率；和（ii）实施新天然气法案第 4（f）节规定，

允许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批准基于市场的利率（甚至在申请人具有市场支配力的地方）。因此，

对设计基于成本的利率、协商利率和基于市场的利率时，现有利率政策提供了更多灵活性。

战略储备

天然气战略储备的问题通常被提出，但是事实上仅有少数国家具有战略储备。战略天然气

储存比油储存更加昂贵。而某些储存类型（如含水层）也受到技术限制（必须有规律地填充以

及清空设备）。在欧洲，并无天然气储备或者专用天然气储备用于保证供应安全的义务。国际

能源署认为，战略储备是提高供应安全性的途径之一，但是只要各国具备良好的地质潜能，由

各国自行决定。 

一些欧洲国家具有战略储备：意大利、波兰以及匈牙利。在意大利，法令规定需要进行“战

略储备服务”，由内阁决定战略储备的数量。战略天然气储备应当与冬季为期 60 天的天然气抽

取可能性相对应。而这一时期的天然气交付率为非欧洲国家进口量的 50%。货主应当保存与其

年度非欧洲进口量的 10% 对应的战略储备。运营商 STOGIT 将向货主提供从非欧洲国家进口

的天然气（意大利从荷兰进口也从挪威、阿尔及利亚以及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家进口）。同样地，

在波兰，从外国进口天然气的公司有义务保持领土范围内的天然气储存。目前，保持的数量为

15 天的进口量，2012 年将增至 30 天的日常进口量。由于匈牙利高度依赖于一个供应商（俄国），

因此，2006 年，匈牙利决定建造战略储备设施。2006 年关于天然气储存安全的法案 26 规定

的储存容积为 12 亿立方米，设备的日常抽取能力为 2 千万立方米 / 天，抽取时间至少为 45 天。

设备将用于向家庭以及公用用户以及无法使用其他能源代替天然气的顾客供应天然气。

在其他国家，尽管没有实行“战略储备”，市场主体有时需要将其视为“公共服务义务”

的一部分来履行。买家存有特定天数的消耗量（如在西班牙）。在其他国家，依照公司的顾客

组合为公司分配储存量（法国），使向居民顾客供应天然气的公司具备足够的库存量。有些国

家间接通过传输系统运营商的 PSO 进行储存（丹麦、比利时以及捷克共和国）。SSO 事实上

有义务向传输系统运营商提供储存能力，以便起到平衡的作用。例如，在丹麦，如果出现供应

中断，传输系统运营商应当能够在天气条件正常的情况下连续 60 天向所有顾客供应天然气，或

者在温度为 -14℃（冬天）以下的条件下连续三天向所有顾客供应天然气。相应的天然气量储

存于丹麦的地下天然气储存设施（请参考“应急供气储存”）。在出现恶劣的冬季天气条件的

情况下，比利时也采用相同的监管措施，以便不间断向顾客供气。英国通过密切关注国家传输

系统运营商的库存水平开始关注天然气供应安全性，以确保库存水平不低于指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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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天然气市场自由化下的用户

欧洲许多国家，任何一个用户都具有选择其供应商的资格（参见欧洲自由化章节）。然而

在美国，用户是否具有这种资格完全取决于各州情况，但是各州情况并不完成相同。

终端用户方仍然存在费用管制

在欧洲，许多国家对终端用户的天然气供应仍存在费用调控（CRE，2011）。2010 年，

大多数欧盟国家仍然对居民终端用户的价格进行调控，其中有 6 个国家（法国、葡萄牙、保加

利亚、波兰、立陶宛和罗马尼亚）还对能源密集型的用户进行调控。而终端用户价格未受调控

的国家有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德国、卢森堡、斯洛文尼亚、瑞典和英国。

但是，在上述的几个国家终端用户的价格并不是自动调整的，而是由终端用户可以自由地选择

调控价格或者市场价格。大多数情况下，终端用户价格由监管机构设定，但是在法国和西班牙，

有时会出于政治目的而由政府设定价格，监管机构仅是提供建议。2010 年，在欧洲的大多数国

家，超过 95% 的居民用户使用调控价格，而未选择市场价格。然而，在法国和西班牙，选择市

场价格的用户却分别占到 11% 和 51%。

调控价格里必须包括采购成本和各种管网计费。如前一部分所述，管网计费通常是受到管

制的，因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采购成本进行正确评估。而欧洲的定价方式更为复杂，因为

欧洲企业采购天然气主要依照混合石油指数合同，而这个合同或多或少结合了石油指数与石油

的现货市场。

通常，采购成本由固定部分和可变部分组成，而所供天然的价格正是由后者所反映。在西

班牙，可变部分以 NBP 和 HH 的平均值和过去六个月 Brent 价格的平均值为基础（CNE，

2010b）。市场价格和 Brent 价格的比值在一年中的不同时间也会有所不同。在爱尔兰，采购

成本以 NBP 为基础，并以每月的期货价格进行后面的实物交付，正好可以反映随后一个月的持

续采购情况（CER，2007）。意大利，采购成本以一揽子油价为基础，必要时可以由监管机构

进行修改。监管机构曾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对系数进行修正以反映通过现货市场采购天然气所

获取的好。在法国，相比之下，只有法国天然气苏伊士集团在 2010-2013 期间通过现货市场

或通过短期合同采购大量的天然气时，才把长期合同也考虑了进来。2010 年底以来，CRE 采

用与现货价格部分挂钩的方式（法国天然气苏伊士集团长期合同中有 9.5% 与现货价格相关，

目前的规定并不能够让小型终端用户从法国燃气集团短期和长期合同的套利行为中获益。）

用户如何在自由化的市场中购买天然气

用户在自由化市场中可以选择其供应商或者有可能从同一个供应商的不同报价中选择（主

要针对居民用户）。用户使用天然气的规模越大，就会越早获得资格（选择供应商的资格），

且与潜在的供应商谈判时，有更大的话语权。如上所述，在许多国家，仍可以在市场价格（未

调控）和主管部门设定的管制价格中选择其一。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用户是不允许在两个价格

之间来回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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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供应商的程序的透明化是非常重要的，不仅需要遵循一定的步骤，同时还需要了解新

供应商的供气的一些条款，如，定价、交付地等。

不管是小型还是大型消费者，变更供应商应遵守以下步骤（CRE，2012）：

·步骤 1：选择一家供应商；这首先包括与新供应商签订新的协议。新合约的开始日期必

须与输配管道运营商所需的时间一致，用户有改变其想法的权力（在欧洲，人们改变供应商的

情况经常发生，仅次于电话运营商）。新供应商同时需要确定最初阶段的消耗量——可以依据

居民用户的历史消费情况或大型用户所计量的每月或每日使用量。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一步实

际上基本不需要做什么。

·步骤 2：新供应商把这个变更告知管网运营商；

·步骤 3：管网运营商控制对供应商的变更；

·步骤 4：管网运营商对变更进行登记；

·步骤 5：管网运营商通知上一家供应商。

·步骤 6：管网运营商研究并贯彻执行这个变更，其中涉及到更换之前有关消费量计量的

所有详细资料以及今后如何对消费量进行计量等。

天然气零售消费者

零售消费者不仅可以选择不同的供应商，偶尔也可以在每个供应商提供的报价中进行选择。

这些报价可以只是针对天然气。但是，由于有些公司本身既提供天然气也提供电力，因此，价

格也可以是天然气和电力的双重报价。报价将依据年消耗量水平，同时依据用户生活的地点（提

供全国性服务的公司）。选择双重报价的用户将获得部分回扣，而支付方式的不同也将获得一

定的回扣，如直接借记用户以及通过网络注册用户可以获得折扣。

在不同国家 可以看到以下报价方式，18 具体如下：

·按变量条款报价，通常包括固定的年度预订期限（也可以以月和日为单位）和每千瓦小

时变量条款；供应商可以随时更改条款内容（提前适时提醒）;

·按一年、两年或三年期固定价格报价，通常包括固定年度预订条款（有时为每日）和每

千瓦时变量条款；通常，提前终止需要支付费用 ;

·包括碳条款在内的报价：其与前面报价相同，每千瓦时可变碳价格 ;

·按电力公司报价的固定折扣价进行报价（Energyshop，2012）;

·固定费用合同，依据用户的历史使用量和随天气变化作出的调整，供应商确保用户只需

要为其年度能源消耗量支付固定的费用。这一合同类型将冬季寒冷漫长的风险转移至能源销售商 ;

·根据天然气（包括一些沼气）的报价，与可变或固定价格报价的原理相同，但通常价格更高。

18 根据法国、英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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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或英国等一些国家，这些受到竞争机构或监管机构的严密监管。在荷兰，所有供应商

必须提交其报价至监管机构，以检查报价是否合理。

大型天然气消费者

大型天然气用户与居民天然气用户有很大区别，不仅表现在其需求规模方面，而且在某些

具体的要求上也有所不同，例如灵活性、交付地点和定价指数等方面。与居民用户不同，大型

天然气用户也可以从现货市场购买天然气，条件是其拥有一个员工团队去做这件事情。

与居民用户一样，这些大型天然气用户依然需要对所有合同条款进行仔细比较。这里主要

包括天然气价格、影响公司发展的相关条件、合同期限和合同废除条件、用户服务的准入价格、

支付方式。在供应商网站上看到的报价，大型用户与居民用户的报价类似，例如固定价格，折

扣价等。但是，根据季节不同报价也有所不同（夏季的价格较低）。

最复杂的天然气消费者很可能是发电厂，最容易受到的能源市场的影响，例如电价、天然

气、煤矿和 CO2 价格，以及电力供需关系、输配条件的影响。新的操作条件中，这类用户因为

需要为可再生能源提供支持，通常对灵活性要求特别高（但并不愿为此买单）。对于发电厂来说，

每年需要与供气商协定当年所需的天然气量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同时，他们需要考虑在现货市

场上购买天然气。此外，一些发电单位不同地区的发电厂需要与不同的供气商签订合同，显然，

使用虚拟枢纽中心可能在操作上比较容易一些。

工业用户的天然气使用量的确定性可能更高点，这将有助于他们与供应商谈判时能够争取

到更好的价格。对于每年消耗大约百万立方米天然气的小用户而言，谈判商议价格显然比较繁琐。

不过这些小型用户可以组成团体，具有一定的消耗能力，这样就能够与供应商谈判取得更好的

价格和条件。同时，如果他们充分清楚各自天然气月度需求量，则可以直接从现货市场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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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美国和欧洲天然气市场中的经验有哪些适用于中国？

正如该报告第二部分中所着重强调的一样，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如今面临着监管、定价等多

方面的问题。在报告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欧洲和北美国家的天然气市场自由化的演变过程，尤

其是自由化对上游、中游和下游造成的影响。

中国与任何 OECD 国家的市场情况都不尽相同，因此在不考虑地区适应性的情况下没有现

存的经验可以直接应用于中国市场，但中国的利益相关方依然可以从不同的 OECD 市场的已得

经验中汲取教训。

我们在进行对比时，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关键因素，即将 OECD 市场刚开始实行自由化时的

发展阶段与中国现在所处的阶段进行比较。尽管国内市场的规模大于除美国之外的任何 OECD

国家的市场规模，以及通过进口与全球天然气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但中国的天然气市场依然

处于相对早期阶段。诸如进口、西部地区生产的发展、长距离跨国管道的建设等许多变化，仅

仅是过去十年才发生的事情。中国的长距离和高压传输网络因此显得相对有限且依然处于扩张

阶段，将天然气从西部的生产地区输送过来。天然气用户一直都处于且依然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而发电领域的天然气需求量与煤炭比较起来显得微不足道。

相比之下，该研究报告中涉及到的许多 OECD 国家在开始实行天然气市场自由化的数十年

前，已经建立了天然气产业。如果将 1978 年视作为市场自由化的关键时期，那对美国而言就

确实如此。大多数欧洲国家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对其天然气市场实行自由化，并从那时起

他们就已经建立了对天然气至关重要的传输、储存和配送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已大多数或

全部进行了摊还。他们还有着大量的居民用户群，且在过去十年以更平稳的态势增长。

作为市场自由化的先驱，英国在进行市场自由化时可能与中国现在的处境是最为接近的。

英国于 1986 年开始对天然气市场实行自由化且于 90 年代初采取各项措施继续推进其发展，其

天然气市场仅成立了约 15 年，而进口仅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开始兴起。那时天然

气在电力领域的迅猛发展尚未发生，而实际上直到进行市场自由化时，这一情况才发生。西班

牙同样在本世纪实行市场自由化期间见证了天然气发电的发展。一些 OECD 国家市场依然处于

发展阶段，例如土耳其或韩国，市场自由化进程受到了拖延或正以缓慢的速度向前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欧洲国家自开始进行自由化起，都已经见证了更加平稳的天然气消费增

长—欧洲的天然气消费在 2000-2010 年仅增长了 20%，主要集中在西班牙和土耳其等国家。尽管

如此，英国的天然气消费在其实现市场自由化后的 1986—2000 年增长了 80%。中国石油（CNPC）

预计，中国天然气需求量约呈三倍的增长，到 2020 年，天然气消费量将达到 3500 亿立方米。

从上游市场来看，中国和美国有一些共同点，例如国家的大小、天然气资源的多样性与丰

富性，但是其政治与工业组织大相径庭。同时，中国面临着与欧洲类似的问题，既需要吸引新

的进口，还需要发展相应的基础设施。迄今为止，中国用于进口的基础设施发展，无论是 LNG

还是管道方面都已相对成功。中国的天然气消费在过去并且未来数年仍会处于供给驱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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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天然气价格的提升，重要领域中的天然气承受能力将成为关键问题，在发电领域尤其明显。

1.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 OECD 国家，通过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政府或欧洲委员会在推

进自由化方面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在中国也一样，即使我们认识到目前中国能源市场上的

权力分配给了不同的部门和机构且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政府仍应成

为市场变化背后的驱动力量。专门的能源管理机构将会使政府对能源问题的理解更加清晰，只

要明确机构部门的设置和职责，那么天然气产业上下游的问题就交给政府来解决了。正如美国

的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和州立监管机构，或德国的联邦和州级监管机构那样。

2. OECD 市场通常都会有天然气白皮书与相关的法律，这些文件构成了清晰的政策框架，

给出了政府关于天然气开发方面的政策方针，并向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提供了依据。同时，也

设定了天然气的发展目标，并对基础设施的监管、国内天然气生产以及负责对天然气价值链的

不同监管部门制定了法规。这种政策文件应保持一致，但不局限于政府的五年计划。

3.OECD 自由化的重要经验是市场自由改革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通常需要十年的时间，

才可出现可量化的结果。关于中国快速提高天然气需求量的目标，重点应放在上游领域，引入

批发价格、第三方准入的政策以及对大力开发基础设施。

4. 中国企业应避免直接参与决策的制定和监管，而应选择公开化协商的方式。特别是，如

果中国要成立一个国家监管机构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政府实体来负责上游和下游活动，其监管不

应受到任何干涉，尤其是来自于三大 NOCs 的干涉。同时，监管机构的负责人不应该在企业中

有任何职位和或者财务利益。此外，在制定新监管制度的过程中，可参考中国企业的意见，但

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5. 定价影响整个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定价体制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此外，

未来十年，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会大幅度增加，这就要求中国需要尽快解决国内天然气价

格与进口价格之间的差距。关于补贴（去年的增值税退税）此类措施应当尽量避免，不仅是成

本问题（中国已进口了超过 3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且这一数字在未来三到四年内有可能达到

1000 亿立方米。），同时也无法合理的体现出天然气的价值，无论是需求方还是供应方。

6. 许多 OECD 国家，尤其是重要的天然气生产国，如美国与英国，都转变成为一个以市

场为基础、允许第三方准入的天然气发展体系。中国国家发改委（NDRC）已在广东、广西两

个省实行了定价改革，采用了与石油产品价格挂钩的净回值定价法。中国应仔细考虑与把油价

作为唯一的挂钩产品的定价法是否合适。采用与居民和商业使用的石油挂钩是合理的，但是煤

炭同样也是天然气的一种重要竞争对手，尤其是在发电领域。这意味着与煤价挂钩的定价方法

也是一种选择，中国可逐步通过一个省到另一个省的方式实施改革，在煤电比重相当高的的省

份实行与煤挂钩的方式。

7. 地区的差异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各地区之间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程度、还是天然气供应结

构（国内生产，LNG 和管道气），或者气源的成本都是有所不同的。接近气源或者缺乏气源的

地区不应该因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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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政府未来是希望保持与可替代燃料价格挂钩的定价方法，还是希望通过对上海枢纽

中心已有的经验进行继续推广和发展，从而逐步向枢纽中心定价机制迈进。这一点还需考虑该

机制是应基于虚拟还是实体枢纽中心的基础之上建立。枢纽中心的创建，既应包括制度的改变，

也应包括结构的改变。第一，解除对批发价格的管制，运输与市场活动的分离或是透明的第三

方准入方式；第二，大客户有权利选择天然气供应商；第三，此枢纽中心的建立需要拥有充足

的管网容量、具有竞争力的大量的参与者以及金融机构的参与。

9. 最后，对于终端用户价格来说，迈向市场自由化的关键步骤一直都是向大多数天然气用

户打开天然气市场。但 OECD 经验显示，许多国家的市场还未将住宅用户领域自由化。尽管如

此，由于需要在采购和传输成本上反映分配与储存的成本，OECD 住宅天然气价格通常都比其

他领域的价格高。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不同，但政府可在低通货膨胀期间抓住机遇从而逐步提

高这些价格。这样一种措施可以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社会措施进行补助，从而对经济状况最差

的地区进行补助。

10. 因此，下一步挑战是基于国内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以及进口情况制定出最符合成

本效益的策略——考虑国内需求和可负担能力。由于上游领域代表且将继续代表着大部分中国

天然气供应情况，因此对中国很关键。除常规天然气资源以外，中国还在致密气、煤层气和页

岩气方面有着大量的资源。同样还有可进口（和可由或不由中国企业开发）的外国天然气资源。

对于位于上游的投资者，需要给予他们适当的激励从而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这种适当的激励

可分为三部分：价格、市场准入（已在第 7 和第 9 点进行阐述）和长期的监管透明度。外国投

资者显示了对在中国投资的兴趣，但这样的企业需要长期稳定和透明的监管环境，没有政治干

扰且拥有在商业决策方面的自由。

11. 对上游领域进行自由化并实行管道第三方准入，从而增加国内天然气供应，包括应加

快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发展。同时，上游监管还应防止许可证的囤积。许多上游系统（英国、

挪威）显示，企业是否按照开发与运营计划（PDOs）去执行工作，决定他们是否会持有许可证。

这就需要监管上游活动的机构对许可证持有者提供良好的培训，使其理解 PDOs，尤其是针对

像页岩气这样的新型资源。此外，如果将许可证提供给其他参与者，他们将面临被吊销执照的

危险。这样就会促使参与勘探和开发的各方共同努力，而不是让他们无限期持有许可证来避开

竞争。

12.在天然气上游领域，由完全管制向市场自由化迈进是美国天然气生产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对于过去十年的页岩气开发来说更是如此。完全管制导致的结果就会使天然气市场要么过剩要

么短缺。如果是这样，中国市场将面临天然气上游的投资将无法满足天然快速增加的需求。此外，

美国市场体系的另一个优势是不同地区价格的存在，反应了国家的规模之大，也可以反映地区

性供应短缺或供应过剩，同时还能对天然气生产、传输管道或储存设施投资方面起到驱动作用。

13. 美国和欧洲最新的 LNG 基础设施的发展经验表明，LNG 接收站上的第三方注入（TPA）

并非总是唯一选择。美国决定撤除 TPA，而欧洲已经建立了很多具有 20 年 TPA 豁免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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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 接收站。另外， LNG 接收站的发展可以通过国家基础设施开发规划来推动，其中包括开

放和监管准入并存的国家（如西班牙），或者由市场决定新进入者的准入限制条款。附有长期

合同的 LNG 接收站只要不对现在的市场造成任何经济损害，就不存在问题。开放市场且没有长

期合同的工厂，由于他们能够在出现较高的局部需求时起到缓解压力的作用，且使得新进入者

进入市场并在批发水平上提供竞争，因此也应允许这些工厂的存在。在这两种情况下，不要求

进行监管成本控制，但 LNG 再气化成本必须反映在输送的天然气中。假如政府想要选用 TPA

的方式以便获得 LNG 接收站，这一点应事先向投资者进行清楚说明，并详细指定这一点是否适

用于现在使用的或新的 LNG 接收站。可以设想出很多选项，这些选项会使项目发起者的投资保

障最大化，例如只为第三方保留部分容量的部分 TPA。如果没有 TPA，监管机构可设定“使用

或放弃”的要求，从而使得在临时通知第三方的情况下使容量可用。

14. 在上游市场达到竞争目的以及发展批发市场的关键步骤是实行传输管道第三方准入。监

管机构通常偏向于传输管道与市场活动高度分离，从而确保最佳容量的使用和有效的容量开发。

15. 长距离（即便是国内生产）供应天然气给终端用户的情况日益增加，因此促进管道投

资也很关键。在非捆绑情况下，管道业务应向每个利益相关方开放，但是监管机构应确保管道

不会产生不同的独立网络，而是像美国的管道一样将他们连接起来。只要在开放时期决定增加

需要，则传输管道可以基于大部分长期容量合同建立（但是没有固定价格和天然气照付不议合

同）。管网建设费用将被监管以及这些费用将会大批的进入天然气配送价格。只要管道的建设

是由市场参与者计划并由监管机构批准，则这些管道也可在监管下进行建设。其中，TPA 是先

决条件。同时，成本可以分摊到该管道的所有天然气中去。

16. 由于现在进行的这些项目为管道活动提供的收益太高，对其他活动进行了交叉补贴且

会成为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进入障碍，因此应对新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尤其是长距离管道）给

出的内部收益率特别留意。成本监管必须公平透明，并涵盖所有成本。可由监管机构以透明的

方式针对具体的管道设定单独的收益率。

17. 地下储气库的建设成本需要转移给终端用户，这就需要对此设施的监管具有一定的灵

活性。准入类型无论是是监管型还是协商型，或者是否需要在一定时期内给予 TPA 豁免，这些

都应由政府决定。同样，储气容量和最低储存要求也需要政府来制定。此外，每个储气库运营

商都应就对如何获得使用储气库的权利提供透明的信息。

18.OECD 国家的经验表明，市场开放度是开启自由化的决定性因素。这通常由最大规模的、

有资格对其供应商进行选择的天然气用户开始，通过管道第三方准入政策来促进。同时，对于

竞争而言，将市场向大用户开放是非常必要的，许多 OECD 市场花费了较长时间向居民用户介

绍这一点。虽然现在许多国家将市场完全开放，但是他们还是愿意限制更换供应商以及对天然

气价格的管制。向小型天然气用户开放市场并非中国首选。

19. 信息的可用性在所有阶段都是非常重要。这一点适用于与市场（供应量、需求量和进

口量）、使用基础设施（使用权与费用、可用容量）以及批发价格相关的基础信息。

英文报告.indd   108 2012-9-8   21:09:56



天然气定价与监管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国际经验借鉴

Page 109

©© OECD/IEA 2012

    缩写词、缩略语和计量单位

ACER                   能源监管机构合作署

AGA                  美国燃气协会

APA                          在预定的区域颁发生产许可证

BG                  英国天然气公司 PLC

BGC                  英国天然气公司

BKartA                  德国联邦监管局

BLM                         土地管理局

BMP                         最佳管理措施

BNetzA                  联邦管网局

BOEM                      海洋能源管理局

BPL                          投标价格梯度

BSEE                       安全与环境执法局

CAPEX                  资本支出

CAPM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BM                         煤层气

CRE                         能源监管委员会

DECC                  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

DOI                           内政部

DSO                         配网运营商

EC                  欧盟委员会

EIA                  美国能源信息署

ENTSO-G      欧洲天然气传输管网运营商

EnWG                  能源法

EPA                          环境保护署

E&P                  勘探和生产

EU                             欧盟

FERC                   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

FDP                  油田开发规划

FPC                  联邦能源委员会

GGC                         天然气与天然气竞争

GFU                         天然气谈判委员会

GIE                  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

GSP                         政府销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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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亨利中心

ICE                       洲际交易所

IEA             国际能源署

IGU                      国际气体联合会

IRR                      内部收益率

IPE                       国际石油交易所

LDC             区域分销商

LNG             液化天然气

LPG                     液化石油气

MinEL&l              经济事务、农业与教育部

MLR                     国土资源部 

MMC             垄断与兼并调查委员会

MMS                    矿产管理服务

NBP                     国家平衡点

NCS                     挪威大陆架

NDRC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NEA                     国家能源局

NEP             管网发展规划

NYMEX               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

OE                       石油联动

OFGAS             天然气供应办公室

OFGEM             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

OFT             公平交易办公室

ONRR                 自然资源税收办公室

OPEX             运营性成本

OTC                     柜台交易

PDO                    开发运营规划

PPP                     公私合营

PSC                     产品分成合同

PSO                     公共服务义务

REX                     落基山快速管道

ROI             投资回报率

RPI                       零售价格指数

SDFI                    国家直接财政收益

SFP                     小型气田政策

SNG                    合成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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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M                        州矿产监察机构

SSO                           存储系统运营商

TOTEX                   总费用

TPA                   第三方准入

TPES                   能源供应总量

TSO                           输气系统运营商

TTF                            产权转移设施

TYNDP                   十年管网发展规划

    计量单位

bcf                   十亿立方英尺

bcm                   十亿立方米

CNY                           人民币

GBP                           英镑

MBtu                   百万英热单位

Mcm                          百万立方米

Tcf                   万亿立方英尺

USD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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